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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on complaints against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and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Chapter 1 

 
Introduction 

 
 

Purpose of the Report 
 
1.1  This i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CMI”) 
on its conside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Mr LEE 
Cheuk-yan and Mr LEUNG Kwok-hung, two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Membership and terms of reference of CMI as well as its procedure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1.2  The membership of CMI is in Appendix I. 
 

1.3  As provided in Rule 73(1)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RoP”) 
(Appendix II),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CMI, among others, are to consider 
any complaint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and declaration of 
Members’ interests or any complaint of a failure to do so and, if it thinks fit 
after consideration, investigate such complaint. 
 
1.4  For the purpose of handling complaints, CMI adopted at its meeting 
on 26 November 2012, and issued to all LegCo Members on 27 November 
2012, the “Procedure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received in rel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or declaration of Members’ 
interests or Members’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the 
Procedure”) (Appendix III).  The Procedure is applicable to the complaints 
received by CMI before 9 December 20141. 
 
1.5  The Procedure provides for a two-stage approach in handling 
complaints, namely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stage and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Under paragraph (7) of the Procedure, the purposes of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are to ascertain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RoP relevant to the allegations in question, and to gather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complaints and the allegations in ques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at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stage, CMI 
determines whether it will proce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aints. 
                                                 
1 On 9 December 2014, CMI adopted a revised procedure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which applies to 

complaints received on or after that date.  The revised Procedure is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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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aints 
 
1.6  From 23 July to 1 August 2014, the Clerk to CMI received 15 
written complaints against Mr LEE Cheuk-yan, Mr LEUNG Kwok-hung and 
three other Members2, which were lodged through emails and letters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On 12 August 2014, five LegCo Members3 from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HKFTU”) jointly lodged a 
written complaint against Mr LEE, Mr LEUNG and two other Members4.  
Referring to a number of press reports, the complainants alleged that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had breached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oP as they had not registered their interests of having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with amounts ranging from $300,000 to $1.5 
millio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or so.  As the identities of the complainants 
of seven of the aforesaid complaints from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f the Procedure, these 
complaints were circulated to members of CMI for information, but CMI had 
not considered them.  The remaining nine complaints lodged by 
complainants whose identities had been verified were considered by CM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1.7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omplaints (Appendix IV) and 
the press reports on 22 and 23 July 2014 (Appendix V) referred to by the 
complainants, CMI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two Members: 
 

(a) Mr LEE Cheuk-yan received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namely $500,000 in October 2013 and 
$1 million in April 2014 respectively, but Mr LEE failed to 
register such interests pursuant to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oP; and 

 
(b) Mr LEUNG Kwok-hung received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namely $500,000 each in October 
2013 and June 2014 respectively, but Mr LEUNG failed to 
register such interests pursuant to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oP. 

                                                 
2 The other thre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were: Mr Alan LEONG, Ms Claudia MO and Mr James TO.  

After completion of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se three Members, CMI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Council at the meeting of 10 June 2015. 

 
3  Mr WONG Kwok-kin, Mr WONG Kwok-hing, Ms Alice MAK Mei-kuen, Mr TANG Ka-piu and 

Mr KWOK Wai-keung. 
 
4 The other two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were: Ms Claudia MO and Mr James TO.  After completion 

of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se two Members and Mr Alan LEONG, CMI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Council at the meeting of 10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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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relevant to the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s 
 
1.8  CMI considers that the complaints relate to the registration of 
Members’ interests under Rule 83 (Appendix VI) of the RoP and that, 
according to Rule 73(1)(c) of the RoP, CMI should consider them. 
 
1.9  Rule 83(1) of the RoP provides that a Member shall, not later than 
the first meeting of each term, furnish to the Clerk to LegCo, in such form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particulars of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Rule 83(3) of the RoP further provides that a Member shall furnish to the 
Clerk to LegCo particulars of any change in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within 14 
days of any such change. 
 
1.10 Pursuant to Rule 83(4) of the RoP, particulars of registrable interests 
registered by Members are entered in a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which 
is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gister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any pecuniary interest or other material benefit that a 
Member receives which might reasonably be thought by others to influence 
his actions, speeches or votes in the Council, or actions taken in his capacity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5. 
 
1.11 Under Rule 83 of the RoP, “registrable interests” means, among 
others: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tating whether any sponsorships include any 
payment or any material benefit or advantage to the Member or his 
spouse, 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Rule 83(5)(d)(ii) of the RoP) 

 
1.12 From July 2014 to November 2015, CMI held a total of 12 
meetings6 to consider and investigate the complaints.  All of the meetings 
under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stages were held in 
camera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3) of the Procedur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aints 
 
1.13 In the course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aints, CMI gathered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complaints by studying the relevant interests 

                                                 
5  Paragraph II(2), Guidelines on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s. 
 
6 30 July and 28 October 2014, as well as 5 January, 2 and 11 February, 25 March, 4 May, 13 June, 2 July, 

19 August, 8 October, 9 Nov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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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o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by the two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The two Member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to CMI and attended a meeting of CMI in respect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m.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1.14 On 28 October 2014, Mr LEE Cheuk-yan wrote to CMI complaining 
about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CMI in 
relation to its handling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him and some other 
Members.  Mr LEE drew CMI’s attention to four media reports attached to 
his letter, which were published between 27 August and 14 September 2014, 
mentioning CMI’s handling of the complaints.  One of the reports published 
reduced-size images of two statements7 signed by Mr Jimmy LAI Chee-ying 
and submitted to CMI through Mr LEE and Mr LEUNG Kwok-hung 
respectively. 
 
1.15 At the CMI meeting held on 28 October 2014, members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opined that such acts should be condemned as they would undermine 
CMI’s credibility.  The Chairman reminded all members of CMI to abide by 
the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s they had signe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laints  
 
1.16 After considering the explanation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two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during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stage, 
CMI decided to proceed to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and seek information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the alleged donor,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s. 
 
Deliberations on procedural issues 
 
1.17 Before procee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CMI deliberated on the 
following procedural issues: 
 

(a)  whether witnesses should be invited or summoned to give 
evidence; and 

 
(b)  whether witnesses should be examined upon oath/affirmation. 

 

                                                 
7  See paragraphs 2.9 and 3.11 of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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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witnesses should be invited or summoned to give evidence 
 
1.18 As a standing committee of LegCo, CMI may exercise the power 
under section 9(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Cap. 382) to order the attendance of any person before it to give 
evidence or to produce any paper, book, record or document in the possession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such person.  Such power is reflected in Rule 80(a) 
of the RoP and paragraph (14) of the Procedure. 
 
1.19 CMI notes that a person lawfully ordered under section 9(1) of 
Cap. 382 to attend before it is required to answer all relevant questions and 
produce relevant documents unless he is excused under section 13 or the 
required evidence or documents are privileged.  Under section 13(2) of 
Cap. 382, where a summoned person refuses to answer any question or 
produce any docu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same is of a private nature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subject of inquiry, the Chairman of a committee may 
report such refusal to the President with the reasons therefor.  The President 
may thereupon excuse the answering of such question or the production of 
such documents or may order the answering or production thereof.  By 
virtue of section 14(1) of Cap. 382, any person summoned to give evidence 
or to produce any paper, book, record, or document before CMI i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 or privilege as a witness before a court of law.  The effect is 
that a person summoned to appear before CMI may refuse to give evidence 
or produce the docu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evidence or document is 
protected by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and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s, however,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as set out in section 16 of Cap. 382. 
 
1.20 After consideration, CMI decided that witnesses be first invited to 
attend before it and if any of the witnesses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CMI hearings or, at CMI hearings, refused to answer any question or produce 
any document which was considered relevant to the investigation, CMI 
would then consider invoking the power under section 9(1) of Cap. 382.  In 
inviting witnesses to appear before CMI to give evidence, CMI made it clear 
to the witnesses that the aforesaid protection provided in Cap. 382 would not 
be available to them. 
 
Whether witnesses should be examined upon oath/affirmation 
 
1.21 CMI notes that select committees authorized to exercise the power 
under section 9(1) of Cap. 382 invariably request witnesses ordered to attend 
before them to be examined under oath/affi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oath/affirmation-taking is generally not arranged for witnesses attending 
before committees on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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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CMI also notes that under paragraph (14) of the Procedure,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an inquiry under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CMI may 
cause witnesses to be examined upon oath/affirmation.  CMI may also ask 
the complainan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and other persons to confirm 
upon oath/affirmation the information and statements they have provided to 
CMI previously. 
 
1.23 After consideration, CMI decided that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and witnesses attending any hearing before it and should be examined upon 
oath/affirmation.  CMI considers that the fact that a witness gives evidence 
under oath will be a relevant factor for it to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 and the weight to be accorded to the evidence given by the witness. 
 
Conduct of hearings 
 
1.24 CMI notes that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5) of the Procedure,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have the right to give explanations, make 
clarification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nd 
related matters.  Further, in attending before CMI,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may be accompanied by a maximum of three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him assistance or advice.  These persons may include 
legal adviser(s) and they may be different persons for different hearings of 
CMI.  To enable a witness to seek, if necessary, legal advice in confidence, 
CMI decided that should such a need arise, the hearing before CMI would be 
adjourned for the witness to consult his/her legal advisers. 
 
1.25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MI invited a total of six witnesses to 
attend before it.  All witnesses took oath/affirmation before answering 
questions put by CMI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s (21) to (24) of the Procedure, all of the 
witnesses attending before CMI and accompanying persons signed a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 
 
Findings 
 
1.26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3(2C) of the RoP and paragraph (17) of 
the Procedure, CMI voted respectively on the two questions that it ha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two Members.  
These questions were not pass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20) of the 
Procedure, CMI decided to submit to the Council a report on the complaints.  
To ensure accuracy of the contents of the report and fairness to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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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ed, CMI had, before finalizing the report, provided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 draft report setting out th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obtained by it to 
the two Members and the witnesses t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such parts.  On expiry of the given time for comments, save for one 
comment from Mr LEUNG Kwok-hung, no comments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arties concerned.  CMI had considered Mr LEUNG’s comment 
carefully before it finalized its report. 
 
 
The Report 
 
1.27 As this i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CMI, this Chapter sets 
out the considerations of CMI in relation to th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for the 
investigation.  Chapters 2 and 3 of this Report set out respectively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during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stage in respect of the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s against Mr LEE 
Cheuk-yan and Mr LEUNG Kwok-hung, as well as CMI’s consideration and 
and conclusions on th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two Members. 
 



 
 
 
 
 
 
 

空白頁 
Blan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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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Complaints against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2.1 This Chapter sets out the allegation 8  in the complaints 
(Appendix IV) against Mr LEE Cheuk-yan, th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provided by Mr LEE, the evidence given by witnesses, as well as CMI’s 
deliberations and conclusion on the complaints. 
 
 
Conside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allegation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nd relevant rules 
 
2.2 The allegation in the complaints as identified by CMI is that 
Mr LEE Cheuk-yan received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donations of 
$500,000 in October 2013 and $1 million in April 2014 but Mr LEE failed to 
register the two donations as interests pursuant to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oP. 
 
2.3 CMI notes that donations received by a Member of LegCo in such 
capacity are registrable as interests of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provided 
in Rule 83(5)(d)(ii) of the RoP.  The receipt of such donations by a Member 
constitutes changes in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and the Member is required, 
under Rule 83(3), to register such changes within 14 days. 
 
Registration records 
 
2.4 CMI has perused the relevant registration records o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and notes that Mr LEE Cheuk-yan has not registered any 
financial sponsorship with the Clerk to LegCo since the start of the Fifth 
LegCo on 1 October 2012. 
 
Particulars of the complaints 
 
2.5 Having regard to Rule 83(3) and (5)(d)(ii) of the RoP, CMI 
ascertains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omplaints and the alleged breach of the RoP 
by Mr LEE Cheuk-yan as follows: 
                                                 
8  The five Members from HKFTU also alleged that Mr LEE Cheuk-yan had breached Rule 83A of the 

RoP for failing to disclose his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which was that he was keeping 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the donation of $500,000 received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October 2013, when 
he spoke during a motion debate held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22 January 2014.  As the question that 
CMI ha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that Mr LEE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was not passed (see paragraphs 2.39 and 2.40 below), CMI decided not to follow up the alleged 
breach of Rule 8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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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r LEE Cheuk-yan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for 
failure to register,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receipt of,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namely $500,000 in October 2013 
and $1 million in April 2014, as interests of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provided in Rule 83(5)(d)(ii). 

 
Receipt of the donations 
 
2.6 In response to CMI’s request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relevant to the alleged receipt of the donations, Mr LEE 
Cheuk-yan explained in his letter dated 19 August 2014 to the Clerk to CMI 
with several enclosures (Appendix VII) that he had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on two occasions, namely $500,000 in October 
2013 (“the first donation”) and $1 million on 4 July 2014 (as opposed to 
April 2014 reported by the media) (“the second donation”), but such 
donations had been received on behalf of the Labour Party (“LP”).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given by Mr LEE at the hearing held on 2 July 
2015, Mr Mark SIMON, Mr LAI’s assistant, delivered to him in person in 
October 2013 a bank cashier order of $500,000 in a sealed envelope and, in 
July 2014, Mr SIMON called him first before sending someone to deliver a 
cashier order of $1 million to his office.  Both cashier orders were made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Mr LEE said that he had not enquired 
with Mr SIMON why Mr LAI had made the second donation in an amount 
which had doubled that of the first donation. 
 
2.7 To substantiate his claim that the two donations had been received 
by him on behalf of LP, Mr LEE Cheuk-yan submitted to CMI a statement9  
issued in the name of LP on 18 August 2014 that LP had accepted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November 2013 and July 2014 
and the donations had each been made in the form of a bank cashier order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Also, LP tendered its apology to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 query caused by its handling of that donation. 
 
2.8 Mr LEE Cheuk-yan claimed that before receiving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he had not had any discussion with Mr LAI, 
nor made any appeal to Mr LAI for such donations. 
 
2.9 Mr Jimmy LAI Chee-ying confirmed in a statement 10  dated 
1 August 2014 which was submitted by Mr LEE Cheuk-yan to CMI that he 
had made the two donations to LP on 18 October 2013 and 27 June 2014, and 

                                                 
9  Page 7 of Appendix VII. 
 
10  Page 6 of Appendix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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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ations had been received by Mr LEE Cheuk-yan on behalf of LP.  
Mr LAI confirmed at the hearing held on 2 July 2015 that he had not made 
any contact with Mr LEE and other members of LP before making the first 
donation in October 2013.  Mr LAI explaine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such contact because he had been making regular donations of $500,000 to 
LP annually.  It had come to his mind in 2014 that there had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egCo Members from LP in the Fifth LegCo, he 
therefore decided on his own accord to make a larger donation in June 2014 
to LP.  CMI asked Mr LAI to explain why he had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for 
him to issue the aforesaid statement given that he had been making regular 
donations to LP.  In response, Mr LAI said that he had issued the statement 
on the advice of Mr Martin LEE. 
 
2.10 At the hearing held on 2 July 2015, Mr LEE Cheuk-yan said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 did not make regular donations to LP.  Prior to 
the first donation to LP in October 2013, Mr LAI donated only once to LP.  
In early 2012, Mr LEE made an appeal,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rough 
Mr Martin LEE, to Mr LAI for donations to LP when LP was just 
established. 
 
2.11 Mr LEE Cheuk-yan stated that as he had received the donations on 
behalf of LP and had no personal gain, he was not required, under Rule 83 of 
the RoP, to register the donations as interests.  This notwithstanding, 
Mr LEE admitted that he had not been prudent in handling the first donation 
which was kept 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a period of over eight 
months.  He was deeply sorry for the public query thus caused.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s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2.12 As both Mr LEE Cheuk-yan and Mr Jimmy LAI Chee-ying claimed 
that the two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to LP, CMI requested them to explain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s for effecting the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instead of LP. 
 
2.13  According to the reply of Mr LEE Cheuk-yan in his letter dated 
21 November 2014 to the Clerk to CMI (Appendix VIII), he had no idea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s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him.  He only 
realised this when he opened the envelope containing the cashier order for the 
first donation after Mr Mark SIMON had left.  Mr LEE did not follow up 
with Mr SIMON on this nor did he ask Mr SIMON to reissue a cashier order 
payable to LP. 
 
2.14 Mr Jimmy LAI Chee-ying told CMI that he had merely made the 
decisions to make the donations to LP and he had left the execution of such 
decisions entirely to Mr Mark SIMON.  There was no need for him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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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ails of the execution of such decisions by Mr SIMON.  Mr LAI 
claimed that the intended recipients of his donations were always political 
parties, and he did not know why the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payable 
directly, in some cases,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concerned and, in other cases, 
to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Handling of the donations 
 
2.15 In his letter dated 19 August 2014 to the Clerk to CMI 
(Appendix VII), Mr LEE Cheuk-yan gave CMI a detailed account on how he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s had handled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after receiving them. 
 
2.16 According to Mr LEE Cheuk-yan (Appendix VII), in late October 
2013, upon receipt of a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the form of a bank cashier order, he “forthwith informed the other three 
LegCo Members from LP” about the donation.  They were Ms Cyd HO, 
Mr CHEUNG Kwok-che and Dr Fernando CHEUNG who were, among 
others,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LP (“SC of LP”). 
 
2.17 A few days later, the four of them met and agreed that LP could 
accept the donation, and they proposed that the money be used as seed money 
for Green Initiative, a social enterprise which was then being set up by LP.  
As they expected that the formalities of registering the social enterprise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Cap. 151) and opening a bank account for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uld be completed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y proposed 
that the donation be kept in Mr LEE Cheuk-yan’s bank account temporarily 
and be transferred directly to the bank account of Green Initiativ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formalities.  Mr LEE subsequently tol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SC of LP of the proposed use and custody of the 
donation, and none of them expressed disagreemen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the donor, LP did not keep any record of its agreement to accept 
the donation. 

 
2.18 Mr LEE Cheuk-yan deposited the cashier order into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on 11 November 2013. 

 
2.19 In early January 2014, LP filed with the Societies Office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Green Initiative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There had been some delay i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The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A Society (Appendix IX) for Green Initiative was received 
by LP in mid-July 2014.  At the CMI meeting held on 2 February 2015, 
Mr LEE Cheuk-yan told CMI that as at that day, the application for opening a 
bank account for Green Initiative had yet to be approved by the bank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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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The second donation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was made in 
the form of a bank cashier order of $1 million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As regards the handling of that donation, Mr LEE Cheuk-yan told 
CMI that on 4 July 2014, the day the donation was received, he, Ms Cyd HO 
and Mr CHEUNG Kwok-che discussed and agreed that LP could accept the 
donation.  Mr LEE subsequently informed Dr Fernando CHEUNG of the 
donation and Dr CHEUNG did not express any disagreement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donation.  Mr LEE deposited the cashier order into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on 10 July 201411.  On 14 July 2014, Mr LEE tol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SC of LP of th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donation and 
none of them expressed disagreement to the decision.  Mr LEE claimed that 
given his busy schedule, he had not transferred the money to LP before going 
on holiday overseas in the afternoon of 18 July 2014. 
 
2.21 Mr LEE Cheuk-yan stated that he was still on holiday overseas when 
his receipt of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was reported 
by the media on 22 July 2014.  Mr LEE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the 
evening of 27 July 2014.  On 28 July 2014, the SC of LP held a meeting (an 
extract of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is on page 3 of Mr LEE’s letter dated 
28 January 2015 to the Clerk to CMI, as set out in Appendix X) and decided 
that the donations totalling $1.5 million, which were being kept in Mr LEE’s 
personal bank account, be transferred to LP’s bank account as soon as 
possible12.  To effect the transfer, he deposited a cheque13 of $1.5 million 
payable to LP into LP’s bank account on the following day. 
 
2.22 Before attending a hearing of CMI in their capacity as members of 
the SC of LP, Mr CHEUNG Kwok-che, Dr Fernando CHEUNG and Ms Cyd 
HO separately submitted written statements (Appendices XI to XIII) to 
CMI.  In those statements, the three witnesses confirmed that: 
 

(a)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had been 
received by Mr LEE Cheuk-yan on behalf of LP; 

 
(b) they did not know why the two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in 

the form of bank cashier orders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11  Page 16 of Appendix VII. 
 
12  Pages 3-5 of Appendix VII and page 2 of Appendix X. 
 
13  Pages 13-14 of Appendix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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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P did make the decisions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donation 

of $500,000 made in October 2013 by Mr Jimmy LAI 
Chee-ying and its use for the specified purpose as claimed by 
Mr LEE; 

 
(d) LP did decide that the sum of $500,000 be temporarily kept 

in the personal bank account of Mr LEE; 
 

(e) LP did make the decision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donation 
of $1 million made in July 2014 by Mr Jimmy LAI 
Chee-ying; and 

 
(f) LP did make the decision on 28 July 2014 to transfer the two 

donations kept by Mr LEE to LP’s bank account and the 
transfer had been effected on the following day. 

 
2.23 At the sessions of the hearing held on 13 June 2015 attended 
separately by the three witnesses, all of them said that they had not known 
beforehand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 would make the first donation in 
October 2013.  Mr CHEUNG Kwok-che told CMI that he became aware 
that the bank cashier order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LEE CHEUK YAN” 
only when the discussion on using the donation as seed money for Green 
Initiative was held.  Dr Fernando CHEUNG said that Mr LEE Cheuk-yan 
verbally informed him and other leaders of LP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first 
donation within one or two days after receipt.  According to Ms Cyd HO’s 
understanding, Mr LEE first informed Dr Fernando CHEUNG and 
Mr CHEUNG Kwok-che and then her of the receipt of the donation.  She 
believed that it was within two to three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bank cashier 
order that Mr LEE so informed them.  Also, it was Mr LEE himself who 
had told them that the payee of the cashier order was “LEE CHEUK YAN”. 
 
2.24 On the handling of the first donation by Mr LEE Cheuk-yan, CMI 
has raised the following queries: 

 
(a)  Why no record had been kept on the decisions on the use and 

temporary custody of the first donation? 
 

(b)  Why the first donation had been kept in a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a long period? 

 
(c) Whether Mr LEE could provide documents in support of his 

claim that he had not had any personal gain from the first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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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y no record had been kept on the decisions on the use and temporary 
custody of the first donation? 

 
2.25 According to Mr LEE Cheuk-yan, as all members of the SC of LP 
were agreeable to the proposed use of the first donation and its temporary 
custody by him when he discussed with them separately,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 SC of LP to ratify the decisions at a meeting. 
 
2.26 Mr LEE Cheuk-yan further explained that there was no record on 
LP’s decision to use the first donation as seed money for Green Initiative 
because such a decision was made upon LP’s decision to accept the donation 
and there was a need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the donor.  In many cases, 
decisions of LP were executed right after they had been made. 
 
(b) Why the first donation had been kept in a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a 

long period? 
 
2.27  CMI queried why Mr LEE Cheuk-yan had not forthwith deposited 
the first donation into LP’s bank account upon receipt, which could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bank account of Green Initiative once opened.  
Mr LEE explained that LP had expected that the formaliti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Green Initiative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Cap. 151) and 
the opening of a bank account for it could be completed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refore direct transfer of the said donation to the bank account 
of Green Initiative could be arranged soon.  The keeping of the donation 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temporarily would save the trouble of making two 
transfers of the money.  Mr LEE Cheuk-yan, Mr CHEUNG Kwok-che and 
Ms Cyd HO told CMI that after they had made the decision to temporarily 
keep the first donation in Mr LEE’s personal bank account, they had not 
brought up the matter for discussion again even though the registration of 
Green Initiative had taken a longer time than expected. 
 
2.28 Mr CHEUNG Kwok-che told CMI that he had agreed to Mr LEE 
Cheuk-yan’s keeping of the money in his bank account temporarily as he 
expected that it would take only about three months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of Green Initiative and the opening of a bank account for it. 
 
(c) Whether Mr LEE could provide documents in support of his claim that 

he had not had any personal gain from the first donation? 
 
2.29 Mr LEE Cheuk-yan stresse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November 
2013 to July 2014 when the first donation was kept 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he had not deployed it for any personal gain through means such as 
making investments or using it as collateral for getting loans at a preferential 
interes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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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CMI requested Mr LEE Cheuk-yan to provide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claim that he had not obtained any personal gain from 
keeping the first donation.  Mr LEE initially refused, but subsequently 
acceded to the request by providing to CMI a copy of the monthly portfolio 
summaries 14  of a bank account under his name for the period from 
21 September 2013 to 20 August 2014.  CMI notes that the summaries did 
not contain any information showing that Mr LEE had made use of the 
don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to conduct any investment or loan activities. 
 
Whether Mr Mark SIMON should be invited to give evidence  
 
2.31 Some members of CMI considered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s 
evidence had not clarified certain queries, such as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s for effecting the donations were made payable to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concerned.  As it was Mr Mark 
SIMON who executed the decisions of Mr LAI to effect the donations, CMI 
should invite him to attend before it to give evidence. 
 
2.32 Some other members, however, considered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 had already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material to the allegation, 
i.e. who the recipients of the donations intended by him were.  As Mr Mark 
SIMON merely executed Mr LAI’s decisions to make the donations, there 
was no need to invite Mr SIMON to attend before CMI.  Inviting 
Mr SIMON as a witness would only unduly prolong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might be unfair to the Members under complaint. 
 
2.33 Given the divergent views of members, CMI voted,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3(2C) of the RoP15, on the question that Mr Mark SIMON be 
invited to attend before CMI to give evidence.  Three members (namely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voted for 
the question,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namely Hon Emily LAU, Hon Gary 
FAN and Hon Dennis KWOK) voted against it.  As the votes were equally 
divided, the Chairman exercised his casting vote to vote against the ques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9A(1)16 of the RoP.  As there was no majority of 
                                                 
14  CMI has acceded to Mr LEE Cheuk-yan’s request for not divulging information on the portfolio 

summary of his bank account or publishing such information in its report on the complaints (Annex 2 
has been removed from Appendix X) as CMI considers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report will not thus be 
compromised. 

 
15  Rule 73(2C): All matters before the committee shall be decid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voting. 

Neither the chairman nor any other member presiding shall vote, unless the votes of the other members 
are equally divided, in which case he shall give a casting vote. 

 
16  Rule 79A(1): Where the Rules of this Part provide that the chairman of, or any other member presiding 

at, a committee shall give a casting vote, the chairman or the member presiding, in exercising his 
casting vote on a matter before the committee (other than exercising the vo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not exercise the vote in such a way as to 
produce a majority vote in favour of the questio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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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voting in favour of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not passed.  
According to that voting result, CMI did not invite Mr SIMON to attend 
before it to give evidence. 
 
 
Whether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against Mr LEE Cheuk-yan 
 
2.34 After deciding not to obtain further evidence from Mr LEE 
Cheuk-yan and witnesse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7) of the 
Procedure, CMI considered whether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that Mr LEE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2.35  CMI considered that the crux of the matter was whether the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to and received by Mr LEE Cheuk-yan in his 
capacity as a LegCo Member, or that the donations had been received by 
Mr LEE on behalf of LP, as claimed by Mr LEE, although both of the two 
bank cashier orders for effecting the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him. 
 
2.36 Hon Emily LAU, Hon Gary FAN and Hon Dennis KWOK pointed 
out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 Mr CHEUNG Kwok-che, Ms Cyd HO 
and Dr Fernando CHEUNG had all testified under oath that the donations had 
been made to LP, rather than Mr LEE Cheuk-yan.  These members 
considered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es was not in doubt and there 
wa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witnesses we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CMI 
had not obtained any evidence which was inconsistent with or contrary to 
Mr LEE’s claim that he had received on behalf of LP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LAI.  Mr LEE had admitted that he had not been prudent in the handling 
of the first donation and he was deeply sorry for the public query thus caused.  
LP had also tendered its apology to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 query caused by 
its handling of that donation.  As such, CMI had no reason to question 
Mr LEE’s explanations.  These members therefore considered that the 
complaints were not substantiated. 
 
2.37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had reservations about Mr LEE Cheuk-yan’s explanations.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statement (page 6 of Appendix VII) had been made by Mr Jimmy 
LAI Chee-ying only after the media had reported on the donations.  While 
Mr Jimmy LAI Chee-ying claimed that he had been making regular 
donations of $500,000 to LP annually prior to making the first donation, 
Mr LEE said that Mr LAI had donated to LP only once.  As Green Initiative 
had yet to be set up when the first donation was received, they considered it 
unreasonable that Mr LEE had not transferred the donation to LP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also found Mr LEE’s explanation for keeping the first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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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such a long period of over eight months 
unconvincing.  Mr LEE explained that he had not forthwith deposited the 
first donation into LP’s bank account because LP had planned to use the 
donation as the seed money for Green Initiative.  However, these members 
noted that Mr LEE also had not forthwith deposited the second donation into 
LP’s bank account upon receipt of the donation on 4 July 2014.  The two 
donations had all along been kept in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and it was 
only after the media reported on the donations did Mr LEE transfer the two 
donations to LP’s bank account on 29 July 2014.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showing that Mr LEE had eventually transferred to LP’s bank 
account the interest income accrued from the two don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y were kept in his bank account. 
 
2.38 In view of the doubts set out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considered that Mr LEE 
Cheuk-yan’s claim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on behalf of LP was not tenable.  These members stressed 
that as these doubts had yet to be clarified and given the decision of CMI not 
to invite Mr Mark SIMON to provide evidence, they could not satisfy 
themselves that the complaints were not substantiated.  The Chairman 
concurred with the views put forward by these three members as set out in 
this and the last paragraphs and requested that this be so stated in this Report. 
 
 
Conclusion 
 
2.39 As members had divergent views, CMI vot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7) of the Procedure, on the question that CMI ha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that Mr LEE Cheuk-yan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Three members (namely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voted for the question,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namely Hon Emily LAU, Hon Gary FAN and Hon Dennis 
KWOK) voted against it.  As the votes were equally divided, the Chairman 
exercised his casting vote to vote against the ques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9A(1) of the RoP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chairman of, or any other 
member presiding at, a committee, in exercising his casting vote on a matter 
before the committee, shall not exercise the vote in such a way as to produce 
a majority vote in favour of the question put).  The voting result was that 
there was no majority of members voting in favour of the aforesaid question. 
  
2.40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foresaid voting result, the Chairman 
concluded that the aforesaid question was not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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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Complaints against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3.1 This Chapter sets out the allegation in the complaints (Appendix IV) 
against Mr LEUNG Kwok-hung, th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provided 
by Mr LEUNG, the evidence given by witnesses, as well as CMI’s 
deliberations and conclusion on the complaints. 
 
 
Conside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allegation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nd relevant rules 
 
3.2 The allegation in the complaints as identified by CMI is that 
Mr LEUNG Kwok-hung received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two 
donations of $500,000 each in October 2013 and June 2014 but Mr LEUNG 
failed to register the donations as interests pursuant to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oP. 
 
3.3 CMI notes that donations received by a Member of LegCo in such 
capacity are registrable as interests of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provided 
in Rule 83(5)(d)(ii) of the RoP.  The receipt of such donations by a Member 
constitutes changes in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and the Member is required, 
under Rule 83(3), to register such changes within 14 days. 
 
Registration records 
 
3.4 CMI has perused the relevant registration records o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and notes that Mr LEUNG Kwok-hung has not registered 
any financial sponsorship with the Clerk to LegCo since the start of the Fifth 
LegCo on 1 October 2012. 
 
Particulars of the complaints 
 
3.5 Having regard to Rule 83(3) and (5)(d)(ii) of the RoP, CMI 
ascertains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omplaints and the alleged breach of the RoP 
by Mr LEUNG Kwok-hung as follows: 
 

That Mr LEUNG Kwok-hung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for failure to register,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receipt of, two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namely $500,000 each in 
October 2013 and June 2014 respectively, as interests of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provided in Rule 83(5)(d)(ii). 



   19

First donation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Receipt of the donation 
 
3.6 In response to CMI’s request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relevant to the alleged receipt of the donations, Mr LEUNG 
Kwok-hung replied in his letter dated 19 August 2014 to the Clerk to CMI 
with several enclosures (Appendix XIV) that he had received a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November 2013 (as opposed to 
October 2013 reported by the media), but Mr LEUNG claimed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donation on behalf of 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LSD”).  
In his letter dated 10 December 2014 to the Clerk to CMI (Appendix XV), 
Mr LEUNG stated that the donation had been made in the form of a bank 
cashier order payable to him.   
 
3.7 At the hearing held on 2 July 2015, Mr LEUNG Kwok-hung said 
that he himself decided to accept the donation and subsequently informed 
other LSD members of the receipt of the donation.  Some LSD members at 
that time were aware of the identity of the donor, but Mr LEUNG refused to 
disclose to CMI who those LSD members were.  According to Mr LEUNG,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dentities of LSD’s donors, LSD did not discuss the 
receipt of donations at its meetings, or reflect the donations in its accounts.  
In his letter dated 2 February 2015 to the Clerk to CMI (Appendix XVI), 
Mr LEUNG stressed that as the donation had been received by him on behalf 
of LSD, not as a LegCo Member, it was not necessary for him to register the 
donation as an interest of financial sponsorship under Rule 83 of the RoP. 
 
3.8 Mr LEUNG Kwok-hung said that before he received the donation, 
he had not had any discussion with Mr Jimmy LAI Chee-ying on the matter.  
He confirmed that the donation had not been given to him directly by 
Mr LAI but refused to disclose to CMI how and by whom the donation had 
been given to him as he considered these questions irrelevant to the 
investigation. 
 
3.9  To substantiate his claim that the donation had been received by him 
on behalf of LSD, Mr LEUNG Kwok-hung submitted to CMI a certificate17  
dated 6 August 2014 and signed by Mr John TSUI in his capacity as the 
Treasurer of LSD.  The certificate certified that LSD had received via 
Mr LEUNG Kwok-hung, the Chairman of LSD, a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November 2013. 
 
3.10 In a statement (Appendix XVII) submitted to CMI at the hearing 
held on 13 June 2015, Mr John TSUI stated that he had been the Treasurer of 
                                                 
17  Page 4 of Appendix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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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 and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LSD (“ExCo of LSD”) 
since 2012.  On 24 November 2013, Mr Raphael WONG in his capacity as 
a member of the ExCo of LSD gave Mr TSUI a verbal instruction that 
Mr LEUNG Kwok-hung would receive a donation of $500,000 on behalf of 
LSD.  However, Mr TSUI did not know at that time the identity of the donor 
or how the donation was to be received.  Mr TSUI also told CMI that the 
donation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had never been credited in the 
books of LSD as there was no such transaction in LSD’s bank account. 
 
3.11 Mr Jimmy LAI Chee-ying confirmed in a statement (page 3 of 
Appendix XIV) dated 31 July 2014, which was submitted by Mr LEUNG 
Kwok-hung to CMI, that he had made a donation of $500,000 to LSD in 
around November 2013 and the donation had been received by Mr LEUNG 
on behalf of LSD.  Mr LAI told CMI that he had signed the statement on the 
advice of Mr Martin LEE.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LEUNG Kwok-hung? 
 
3.12 As both Mr LEUNG Kwok-hung and Mr Jimmy LAI Chee-ying 
claimed that the donation had been made to LSD, CMI requested them to 
explain why the bank cashier order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LEUNG 
Kwok-hung instead of LSD. 
 
3.13 Mr LEUNG Kwok-hung explained that Mr Jimmy LAI Chee-ying 
had made the donation to LSD through him because he was the Chairman of 
LSD and Mr LAI knew him better (Appendix XV). 
 
3.14 Mr Jimmy LAI Chee-ying stated at the hearing of CMI held on 
2 July 2015 that all his donations, including the donation to Mr LEUNG 
Kwok-hung in around November 2013, had been given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t individuals.  He had left the execution of his decisions to make 
donations to political parties entirely to Mr Mark SIMON and there was no 
need for him to know the details of how such decisions had been executed by 
Mr SIMON.  Mr LAI therefore did not know why the donations were made 
payable directly, in some cases,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concerned and, in 
other cases, to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Passing the donated sum to Mr WONG Huk-kam for specified use 
 
3.15  According to Mr LEUNG Kwok-hung, as the bank cashier order 
for the donation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him, he deposited it into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 on 22 November 2013.  On 26 November 2013, he 
withdrew the whole sum of the donation in cash as he had no current account 
and gave the sum to Mr WONG Huk-kam, a solicitor and a partner of 
Messrs. JCC Cheung & Co. (“JCC”), on the same day for meeting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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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osts that might be incurred by LSD members.  In this connection, 
Mr LEUNG provided to CMI a page of Savings Account History Report 
(page 9 of Appendix XVI) of a bank account under his name, which showed 
the following two transaction entries: a cheque deposit of $500,000 on 
22 November 2013 and a cash withdrawal of $500,000 on 26 November 
2013.  Mr LEUNG stated that Mr WONG had not issued to him any receipt 
for the sum of $500,000. 
 
3.16 As Mr LEUNG Kwok-hung claimed that the money from the 
donation had been given to Mr WONG Huk-kam for meeting future legal 
costs that might be incurred by LSD members, CMI sought clarification from 
Mr LEUNG on whether the LSD members who might in future need to use 
the donation to meet legal costs included him.  In response, Mr LEUNG 
said that should any one of the LSD members (and such members of course 
included himself18) in future get involved in lawsuits and have to pay legal 
costs, that member could use the donated sum to meet the legal costs.  
However, Mr LEUNG stressed that the donation had not been used by him in 
the end.  Mr LEUNG refused to answer further questions on when and by 
whom the decision of using the donation of $500,000 for meeting the legal 
costs of LSD members was made, on the ground that such questions were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operations of LSD. 
 
3.17 At the hearing held on 13 June 2015, Mr WONG Huk-kam 
confirmed that Mr LEUNG Kwok-hung had given him $500,000 in cash on 
26 November 2013, for meeting future legal costs that might be incurred by 
members of LSD.  Mr WONG further said that when he received the money, 
JCC was acting for some members of LSD in some legal proceedings, but not 
for LSD.  As no specific LSD member who was a client of JCC needed to 
use the money at the time when he received it, the money could not be 
deposited into a bank account of JCC for clients.  Mr WONG therefore 
divided the $500,000 into two sums and deposited them into two personal 
bank accounts maintained in two different banks under his name.  
Mr WONG explained that a bank might raise queries in relation to a deposit 
of a large amount as part of its measures to prevent money laundering, he had 
therefore deposited the money into two smaller sums 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However, Mr WONG stressed that he was not laundering 
money for Mr LEUNG. 
 
3.18 Mr WONG Huk-kam also told CMI that when he received the 
$500,000 in November 2013, he was only given a general instruction to use 
the money for meeting future legal costs of LSD members but the exact 
amount of legal costs to be met by LSD members was not yet known. 
 
                                                 
18  See lines 390 to 394 of the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CMI meeting held on 2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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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According to Mr John TSUI,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informed by 
Mr Raphael WONG of the donation (see paragraph 3.10 above), he knew that 
there would b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LSD arising from lawsuits involving 
LSD members.  As such, LSD planned to use the donation for settling the 
legal costs.  Mr TSUI had not requested Mr LEUNG Kwok-hung to deposit 
the donation into LSD’s bank account upon receipt because details of how the 
money would be used to meet the legal costs of LSD members were not yet 
available.  Other reasons given by Mr TSUI were that the ExCo of LSD had 
not given such an instruction and Mr LEUNG was trusted by LSD members. 
 
Using the donated sum to meet the legal costs of Mr TSANG Kin-shing 
 
3.20 According to Mr LEUNG Kwok-hung, LSD instructed Mr WONG 
Huk-kam to use the $500,000 from the donation to pay Messrs. Mayer Brown 
JSM (“JSM”) a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laintiff on 26 September 
2014, for settling th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Mr TSANG Kin-shing, an LSD 
member, as a defendant (represented by JCC) in the lawsuits CACV 49/2012 
and FAMV 38/2013. 
 
3.21 On the legal costs settled by Mr TSANG Kin-shing, Mr LEUNG 
Kwok-hung provided CMI with a copy of two letters19 issued by JCC to JSM 
dated 26 September 2014, enclosed with two cheques in the respective 
amounts of $287,671 and $513,802 for full and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costs 
orders in favour of the latter’s client under the lawsuits CACV 49/2012 and 
FAMV 38/2013. 
 
3.22 At the hearing held on 13 June 2015, Mr WONG Huk-kam informed 
CMI that some time before 24 September 2014, he received letters from JSM 
requesting Mr TSANG Kin-shing, for whom JCC was acting, to settle certain 
amount of legal costs.  On 10 September 2014, JCC and JSM agreed on the 
amount of legal costs that Mr TSANG had to pay to the other party.  
Mr WONG then enquired with Mr TSANG how he was going to pay for the 
legal costs and the latter said that the costs would be met by LSD.  
Mr Avery NG, Vice Chairman of LSD, then approached Mr WONG to 
ascertain the amount payable.  Mr NG obtained from Mr WONG a copy of 
JSM’s letters and subsequently sent someone to inform Mr WONG to use the 
$500,000 he had received from Mr LEUNG Kwok-hung to meet part of th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Mr TSANG.  On 24 September 2014, Mr WONG 
deposited $500,000 into the bank account of JCC.  JCC then issued to 
Mr TSANG a receipt (with Mr WONG as the payer) in relation to the 
$500,000 on the same day. 
                                                 
19  Pages 5 to 8 of Appendix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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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CMI notes from the relevant judgments that Mr LEUNG 
Kwok-hung and Mr TSANG Kin-shing were two of the defendants in the 
civil action HCA 708/2011 heard at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igh 
Court.  Mr LEUNG and Mr TSANG lost in the action and they were ordered 
to pay the costs of the plaintiff.  Mr TSANG subsequently sought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the order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CACV 49/2012) and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FAMV 38/2013), but 
both of his applications were dismissed and he was ordered to pay the costs 
of the plaintiff in such appeal proceedings.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proceedings, Mr TSANG was represented by barristers instructed by JCC.  
Mr WONG Huk-kam confirmed that JCC had not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to 
Mr LEUNG in respect of these cases and the whole sum of $500,000 he 
received from Mr LEUNG had been used to meet th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Mr TSANG. 
 
3.24 According to Mr WONG Huk-kam, th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Mr TSANG Kin-shing amounted to $801,473 and after making use of the 
$500,000 provided by Mr LEUNG Kwok-hung, LSD settled the shortfall by 
a cheque. 
 
3.25 Mr John TSUI told CMI that the ExCo of LSD resolved at its 
meetings held on 15 and 22 September 2014 that LSD would pay for the 
legal costs in the total amount of $801,473 incurred by Mr TSANG 
Kin-shing.  The ExCo of LSD then instructed Mr TSUI to pay for the legal 
costs by withdrawing an amount of $301,473 from LSD’s bank account and 
using the $500,000 received by Mr LEUNG Kwok-hung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On 24 September 2014, Mr TSUI issued a cheque for the 
amount of $301,473 payable to “JCC Cheung & Co. Solicitors”. 
 
3.26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given by the witnesses, when 
Mr LEUNG Kwok-hung handed the $500,000 to Mr WONG Huk-kam on 
26 November 2013 for meeting future legal costs that might be incurred by 
LSD members, it was undecided at that time which LSD member(s) would 
benefit from this arrangement.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donation for meeting 
the legal costs incurred by Mr TSANG Kin-shing was made by the ExCo of 
LSD only at its meetings held in mid-September 2014, after the media 
reported on 22 July 2014 that Mr LEUNG had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3.27 As to why the certificate signed by Mr John TSUI was dated 
6 August 2014 (page 4 of Appendix XIV) but the decision to issue the 
certificate in relation to the donation in question was made by the ExCo of 
LSD at its meeting held on 11 August 2014, Mr TSUI said that he had acted 
on the instruction of the ExCo of LSD and did not know why the ExCo had 
instructed him to backdate the certificate.  Mr TSUI also stated that 
Mr LEUNG Kwok-hung had explained at the ExCo of LSD meeting held on 
11 August 2014 how the donation had been 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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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Mr LEUNG Kwok-hung said that he could not recall if he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decision to issue the LSD certificate.  He also told CMI 
that he would not answer CMI’s questions concerning how that decision had 
been made, or questions on why the LSD certificate was backdated, as the 
answers to such questions were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operations of LSD. 
 
Second donation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3.29 Mr LEUNG Kwok-hung denied the allegation made in the 
complaints that he had received another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in June 2014. 
 
3.30 CMI requested Mr LEUNG Kwok-hung to provide statements of the 
bank accounts under his name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June to July 2014 to 
support his claim that he had not received the aforementioned donation.  In 
reply, Mr LEUNG stated that as all the transaction entries on such bank 
statements were unrelated to the complaints, they should be obliterated for 
privacy reasons before submission to CMI.  As such, the submission of such 
bank statements to CMI would be meaningless.  At the CMI meeting held 
on 2 February 2015, Mr LEUNG provided two pages of a Savings Account 
History Report of a bank account under his name for the period from June to 
July 2014 only for sight by members at the meeting. 
 
 
Whether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against Mr LEUNG Kwok-hung 
 
3.31 After deciding not to obtain further evidence from Mr LEUNG 
Kwok-hung and witnesses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on the proposal to invite 
Mr Mark SIMON to give evidence are set out in paragraphs 2.31 to 2.33 of 
this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7) of the Procedure, CMI 
considered whether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that Mr LEUNG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3.32 As CMI had not obtained any evidence that Mr LEUNG Kwok-hung 
did receive the second donation, it decide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to take 
further action in respect of the alleged second donation. 
 
3.33 CMI considered that the crux of the matter was whether the first 
donation of $500,000 had been made to and received by Mr LEUNG 
Kwok-hung in his capacity as a LegCo Member, or that the donation had 
been received by Mr LEUNG on behalf of LSD, as claimed by Mr LEUNG, 
although the bank cashier order for effecting the donation had been made 
payable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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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Hon Emily LAU, Hon Gary FAN and Hon Dennis KWOK pointed 
out that both Mr Jimmy LAI Chee-ying (the donor) and Mr John TUSI (an 
office bearer of the donee, i.e. the Treasurer of LSD) had testified under oath 
that LSD was the intended recipient of the first donation from Mr LAI.  
Besides, Mr LEUNG Kwok-hung had provided CMI with the relevant 
docu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copy of the two letters issued by 
JCC to JSM which enclosed with two cheques for settlement of the legal 
costs payable by Mr TSANG Kin-shing) showing that the donated sum had 
been used to meet the legal costs of Mr TSANG.  As CMI had not obtained 
any evidence which was inconsistent or contrary to Mr LEUNG’s claim that 
he had received on behalf of LSD the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LAI, 
CMI had to accept Mr LEUNG’s explanations.  These members therefore 
considered that the complaints were not substantiated. 
 
3.35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had doubts about Mr LEUNG Kwok-hung’s explanations that he had 
received on behalf of LSD the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Mr Jimmy LAI 
Chee-ying.  These members identified certain aspects of the evidence given 
by Mr LEUNG and the witnesses which gave rise to queries.  First, th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donation was made by Mr LEUNG himself.  Second, 
there was no record on the decision of LSD on how the donation was to be 
used.  Third, Mr John TSUI could not explain why the certificate he signed 
had been backdated.  Fourth, both the certificate signed by Mr TSUI and the 
statement made by Mr LAI were made only after the media had reported on 
22 July 2014 that Mr LEUNG had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Mr LAI.  Fifth, 
according to Mr LEUNG and Mr WONG Huk-kam, (i) Mr LEUNG passed 
the donation of $500,000 to Mr WONG in cash, (ii) Mr WONG deposited the 
money into his personal bank accounts and did not issue any receipt to 
Mr LEUNG, (iii) 10 months after receipt of the money and on the instruction 
of a certain person purportedly designated by LSD rather than that of 
Mr LEUNG, Mr WONG passed the money to JCC for settling the legal costs 
incurred by Mr TSANG Kin-shing and (iv) JCC issued to Mr TSANG a 
receipt with Mr WONG as the payer; thes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aforesaid donation-handling process defies common sense and is 
inconceivable.  These members also noted that Mr LEUNG had admitted 
that he was one of those LSD members who might in future need to use the 
donation to meet legal cost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as a whole, 
these members considered that the complaints were substantiated.  The 
Chairman concurred with the views put forward by these three members and 
requested that this be so stated in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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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3.36  As members had divergent views, CMI vot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7) of the Procedure, on the question that CMI ha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complaints that Mr LEUNG Kwok-hung had 
breached Rule 83(3) of the RoP.  Three members (namely Hon Jeffrey 
LAM, Hon Frankie YICK and Hon CHAN Yuen-han) voted for the question,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namely Hon Emily LAU, Hon Gary FAN and Hon 
Dennis KWOK) voted against it.  As the votes were equally divided, the 
Chairman exercised his casting vote to vote against the ques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9A(1) of the RoP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chairman 
of, or any other member presiding at, a committee, in exercising his casting 
vote on a matter before the committee, shall not exercise the vote in such a 
way as to produce a majority vote in favour of the question put).  The voting 
result was that there was no majority of members voting in favour of the 
aforesaid question. 
 
3.3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foresaid voting results, the Chairman 
concluded that the aforesaid question was not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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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Terms of Reference 

 
(Rule 73(1)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1) to examine the arrangements made for the compilation, maintena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2) to consider any proposals made by Members or others as to the form 

and contents of the Register; 
 
(3) to consider any complaint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and 

declaration of Members' interests or any complaint of a failure to do 
so and, if it thinks fit after consideration, investigate such complaint;  

 
(4) to consider any complaint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conduct of Members 

referred to in Rule 83AA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or Applications for Advance of Operating Funds) and, if it 
thinks fit after consideration, investigate such complaint;      

 
(5) to consider matters of ethics in relation to the conduct of Members in 

their capacity as such, and to give advice and issue guidelines on such 
matters; and 

 
(6) to report to the Council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a 

recommendation as to a sanction under Rule 85 (Sanctions relating to 
Interests, Operating Expenses or Operating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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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dure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received  
in rel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or declaration of Members' interests or 

Members'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Convening the first meeting 
 

 
(1) Upon receipt of a written complaint by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the 

Committee") from a Member or a member of the publi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lainant") about the registration or declaration of interests of a Member or a 
Member's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he Clerk to the Committee ("the Clerk") shall 
forthwith contact and verify the identity of the complainant.  The Clerk shall then 
distribute the complaint in the form of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to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he shall ask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the 
Chairman") to decide within two working days whether a meeting on the matter 
should be held (in the event of the absence of the Chairman from Hong Kong or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being the Chairman, the Clerk shall seek instruction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the same principle shall apply in subsequent paragraphs).  If a 
complaint (i)  is made by an anonymous or unidentifiable person or by a person who 
cannot be contacted, or (ii) is made against a former Member, or (iii) is about a 
Member's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allegedly took place seven years or more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complaint, the Chairman shall instruct the Clerk to circulate the 
complaint to other members in the form of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for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Committee will not consider the complaint. 

 
(2) In deciding whether a meeting should be held to consider the complaint received, the 

Chairman may consider not to hold such a meeti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a) the complaint is not related to the registration or declaration of a Member's 
interests, or a Member's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b) the complaint is merely based on speculations, inferences or unfounded 
judgements; 

(c) the complaint involves substantially repeated allegatio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ealt with by the Committee, except where fresh evidence has been 
produced; or 

(d) other reasons he deems appropriate. 
 
(3)  If the Chairman decides that the Committee should meet, he shall instruct the Clerk to 

arrange for the first meeting to be held within the next seven working days to consider 
the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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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f the Chairman decides not to hold such a meeting and conveys to the Clerk his 
decision as well his reasons for making such a decision, the Clerk shall inform other 
members of the Chairman's decision and his reasons. If any member indicates 
disagreement with the decision in writing, the Clerk shall, by way of a circular, ask the 
members to forward replies to him within three working days on whether a meeting 
should be held to consider the complaint.  In the event that the Clerk receives replies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indicate their support for holding a meeting, he shall 
ask the Chairman to fix the date, the time and the venue for the meeting.  The first 
meeting shall be held within the next seven working days. 

 
(5) If the Chairman makes a decision of not holding a meeting and the Clerk does not 

receive replies from a majority of members indicating disagreement with this decision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three-day deadline since the issue of the circular, the Committee 
will not take any further action on the complaint.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6) The Committee may hold a meeting or a series of meetings to consider the complaint.  
 
(7)  The purposes of such meetings are: 
 

(i) To ascertain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relevant to the allegations in question; and 

 
(ii) To gather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complaint and the allegations in question, 

such as the dates, amounts of money (if any), persons involved, etc.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not include media reports,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nymous persons and speculations, inferences or judgements made by 
individuals. 

 
(8) In considering a complaint relating to a Member's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the Committee shall,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matter that the 
Committee may consider relevant, have regar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Guide for 
Reimbursement of Operating Expenses for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9) The Committee may invite the complainant to attend a meeting(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e Committee may also invite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o attend a 
meeting(s) to give explanations,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invitation, the Committee shall inform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hat if he refuses 
to attend such meeting(s) or refuses to answer questions of the Committee at such 
meetings, the Committee may invoke the powers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Cap.  382) to order him to attend before the 
Committee, and to give evidence or to produce documents, and may cause him to be 
examined on o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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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 attend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ay be accompanied 
by a maximum of three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him assistance or advice.  
These persons may include legal adviser(s) and they may be different persons for 
different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Ye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ust answer 
questions, give explanations or provide information himself.  The accompanying 
person(s) is(are) not allowed to address the Committee. 

 
(11) If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admits all the allegations at this stage, and the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mplaint is 
substantiated and decides that an enquiry is not necessary, the Committee shall report 
to the Council and make a recommendation as to a sanction to be imposed on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12) The Committee may decide not to proceed with an investigation if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plaint is not substantiated. 
 
 

Investigation 

 
(13) If the Committee decide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laint, the 

Committee shall instruct the Clerk to convey the decision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and to provide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with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relation to the complaint. 

 
(14)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an enquiry, the Committee may,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9(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Cap.  382), 
order any person to attend before the Committee and to give evidence or to produce 
any paper, book, record or document in the possession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such 
person.  At such a hearing, the Committee may cause witnesses to be examined upon 
oath.  The Committee may ask the complainan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and 
other persons to confirm upon oath the information and statements they have provided 
at previous meetings. 

 
(15)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give explanations, make 

clarification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nd the related 
matters.  In attend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ay be 
accompanied by a maximum of three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him assistance 
or advice.  These persons may include legal adviser(s) and they may be different 
persons for different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Ye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ust answer questions, give explanations or provide information himself.  The 
accompanying person(s) is(are) not allowed to address the Committee. 

 
 

 
Suspension of work on the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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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f, during th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or the investigation stages, the Committee has 

come to the knowledge that the complaint or related matters is/are being investigated 
by a law enforcement agency, or is/are relating to a case pending in a court of law, the 
Committee may suspend its investigation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or the legal proceedings.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as to whether a complaint is substantiated 

 

(17) If the Committee decides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a complaint, it 
shall inform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of its decision. 

(18) Upon receipt of the Committee's notification of its decision that the complaint is 
substantiated,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ay make a request in writing to the 
Committee for a review of the decision within the next seven working days, and he 
may submit written statements and provide any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is unavailable 
at hearings held earlier.  Upon receipt of the written request for a review of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from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he Chairman shall instruct 
the Clerk to arrange for a meeting to be held for such purpose within the next seven 
working days to hear the explanation made by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and to 
review its earlier decision.  

 
(19) If the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plaint is substantiated, or it is still of the 

opinion after the review that the complaint is substantiated, the Committee shall 
present a report to the Council on the complaint, in which the evidence and its opinion 
should be set out.  The Committee may also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Council as 
to a sanction to be imposed on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under Rule 85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t to recommend a sanction, or what 
sanction to recommend, the Committee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 failure of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rule(s)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as due to an honest mistake on his part.   

(20) If the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plaint is not substantiated, it shall 
convey the decision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The 
Committee may decide whether it should submit a report on this to the Council.  If the 
Committee decides not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is to the Council, members or any other 
person must not disclose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mplaint, except the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Committee and documents presented to it during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held 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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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21) All members and other persons attending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held in camera 

(excep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shall be required to sign a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 that they will not  publish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Committee, 
documents produced to it, or its deliberations and decisions before the Committee has 
presented its report to the Council.  Where the Committee finds that a member or other 
person has breached the undertaking he gave to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wheth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member or that other person, and may take 
actions including moving a motion in the Council for the admonishment or reprimand 
of the member under Rule 81 (Premature Publication of Evidence)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r passing a motion of the Committee expressing its disapproval of the 
member or that other person for breaching the undertaking. 

 
(22) Before the Committee informs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of its dec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7 or 20, the latter shall be required to sign a confidential 
undertaking not to publish any document marked as confidential by the Committee 
before it has presented its report to the Council.  Where the Committee finds that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has breached the undertaking he gave to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wheth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Member, and may take 
actions including passing a motion of the Committee expressing its disapproval of the 
Member for breaching the undertaking. 

 
(23)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including those at which hearings are conducted, shall be 

held in camera.  However, hearings shall be conducted at meetings held in public if the 
Member under complaint makes such a request. 

 
(24) The transcript of evidence taken at such hearings shall be published in full as far as 

possible and form part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ommittee 

 

 
(25) No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shall participate as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handling of a complaint or in the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to deliberate on or inquire 
into a complaint where the complaint was made by or agains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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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8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83.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s 
 

(1) Except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s under subrule 
(2), every Member shall, not later than the first meeting of each term, 
furnish to the Clerk, in such form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particulars of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L.N. 107 of 1999) 
 

(2) Every new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all,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his becoming a new Member to fill a vacant seat, 
furnish to the Clerk, in such form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particulars of his registrable interests. 
 

(3) Every Member shall furnish to the Clerk, in such form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particulars of any change in such registrable 
interests, within 14 days of any such change. 
 

(4) The Clerk shall cause those particulars to be entered in a Register of 
Members' Interests and that register shall b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by 
any person during office hours. 
 

(5) In this Rule, "registrable interests" means – 
 

 (a) remunerated directorships of companies, public or private, and if 
the company concerned has a holding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13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622), 
also the name of that holding company;  
(L.N. 73 of 2006; L.N. 1 of 2014)  
 

 (b) remunerated employments, offices, trades, professions or 
vocations; 
 

 (c) the names of clients when the interests referred to above include 
personal services by Members which arise out of or are related in 
any manner to his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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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 all donations, as a candidat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which the Member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received by the Member or any person on his 
behalf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the Member's election 
expenses in the election; or   (L.N. 107 of 1999) 
 

  (ii) financial sponsorships,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tating whether any such 
sponsorships include any payment or any material benefit 
or advantage to the Member or his spouse, 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L.N. 107 of 1999) 
 

 (e) overseas visits made by the Member or his spouse relating to or 
arising out of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where the cost of any 
such visit has not been wholly borne by the Member or public 
funds; 
 

 (f) any payments or any material benefits or advantages received by 
the Member or his spouse arising out of his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from or on behalf of: 
 

  (i) any government or organization of a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or 
 

  (ii) any person who is not a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g) land and property; 
 

 (h) the names of companies or other bodies in which the Member 
has, to his knowledge, either himself or with or on behalf of his 
spouse or infant children, a beneficial interest in shares of a 
number greater than one-hundred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shares.   (L.N. 1 o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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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就對李卓人議員及梁國雄議員的投訴提交的報告 
 
 

會議／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A) 有關李卓人議員個案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會議 / 研訊 頁 

2015年 2月 2日  李卓人議員出席的會議  1 

2015年 6月 13日  張國柱先生出席的研訊 19 

2015年 6月 13日  張超雄博士出席的研訊 38 

2015年 6月 13日  何秀蘭女士出席的研訊 54 

2015年 7月 2日  黎智英先生出席的研訊 69 

2015年 7月 2日  李卓人議員出席的研訊 79 

 
 
(B) 有關梁國雄議員個案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會議 / 研訊 頁 

2015年 2月 2日  梁國雄議員出席的會議 97 

2015年 6月 13日  王學今先生出席的研訊 118 

2015年 6月 13日  徐子晉先生出席的研訊 145 

2015年 7月 2日  黎智英先生出席的研訊 167 

2015年 7月 2日  梁國雄議員出席的研訊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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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檔 號：CB(3)/C/CON/13(12-16)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於 2015年 2月 2日 (星期一 )上午 9時 15分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4 
與李卓人議員會面過程  

的逐字紀錄本  
 
出席委員  ：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主席 ) 

劉慧卿議員 , JP (副主席 )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易志明議員  
范國威議員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郭榮鏗議員  
 

應邀出席議員  ：  李卓人議員  
 

列席議員助理  ：  方約恒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3)3 
梁紹基先生  
 

列席職員  ：  秘書長  
陳維安先生  
 
法律顧問  
馬耀添先生 , JP 
 
副秘書長  
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 3 
梁慶儀小姐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顧建華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1 
李家潤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3)7 
何艷芳小姐  
 
一級行政事務助理 (3)9 
吳小燕女士  

  



 2

主席：歡迎你今天出席我們有關你的投訴問題的討論。我們也希1 
望透過今天的會議，能夠得到一些澄清，有多一些了解。  2 

李卓人議員：好的。  3 

主席：今天陪同李議員出席的是助理方約恒先生。  4 

 在此，我要提一提，讓李議員能夠知悉，根據《議員個人利5 
益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程序》第 9段，我們今天的目的，是希望6 
澄清問題。今天會面的時間不會超過 10時，所以會在 45分鐘內7 
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李議員如果需要與你的助理 (即方先生 )8 
之間有一個了解，你一定要先得到我的同意。  9 

李卓人議員：好的。  10 

主席：另外，方先生不能在會議席上發言，只能夠在得到我的同11 
意後，與李議員交換資料，但當然只是資料上的，即你不能替李12 
議員作答。  13 

 另外，李議員你已經表達，希望不會公開你所提供的資料。14 
我們會根據規定，如果資料不涉及我們的報告 . . . . . .如果報告內有這15 
樣的需要，以使報告完整，我們便不能不公開。但是，如果其他16 
部分並沒有涉及，我們便會這樣處理，再加上如果我們有任何公17 
布，也會先讓你本人看過，讓你表達你的意見，我們也會一併考18 
慮。  19 

李卓人議員：好的。  20 

主席：最後，方先生已經簽署保密聲明，根據《議員個人利益監21 
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程序》第 21段的規定，當事人不應該在報告公22 
布之前，將今天的討論公布或向外公開。我要在此作出提醒，這23 
是有所規定的。  24 

李卓人議員：好的。  25 

主席：我們大家不用互相介紹了，大家已很熟悉。就有關問題，26 
李議員，我已看到你的回覆，你會否就有關回覆先作一次發言？  27 

李卓人議員：好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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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議員。  29 

李卓人議員：多謝主席。其實，我想大家的問題，很多時也是圍30 
繞一個問題，便是關於書面紀錄方面的提問。我要說一件事，其31 
實很多時候，工黨在運作方面也不太上軌道，很多時大家也是經32 
過討論之後便執行，譬如大家提問，關於那 50萬元轉給 "綠色工社 "33 
的決定，本身是大家討論期間做了決定，我想我在這裏已經補充，34 
這是沒有書面紀錄的。  35 

 另外，我覺得整件事本身，其實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本36 
人代表工黨收取捐款，其實自己並沒有任何實利或實惠，而根37 
據……為何我沒有申報呢？其實根據《議事規則》，據我理解，38 
當我自己沒有任何利益時，是無須申報的，因為我是代工黨收取39 
這些捐款。整個決定本身也是工黨常委會整體一齊的決定，並不40 
是我個人自己一個人作出的。我想補充這方面，多謝主席。  41 

主席：哪幾位委員先提出問題？陳婉嫻議員。  42 

陳婉嫻議員：早晨。我明白，而且也是知道的。不過，我想問工43 
黨是何時成立的？  44 

李卓人議員：工黨成立時間是兩年多之前，應該是 . . . . . .選舉是45 
2012年，是在 2012年 12月正式成立，或者我問一問助理 . . . . . .主席是46 
否同意我問他？  47 

主席：你問他。  48 

李卓人議員：Sorry，對不起， 2011年 12月成立， 2012年選舉。  49 

陳婉嫻議員：那麼，當時成立時，沒有考慮過收款的項目？ 50 

李卓人議員：考慮到 . . . . . .那時候有討論過收款項目，當時的討論51 
是，最重要的是捐款沒有任何條件，然後由常委決定。當然，如52 
果是十分龐大的金額，便會交由執委決定。 53 

陳婉嫻議員：那麼，當你收取捐款時，當然會有收條或存入，如54 
果按照現在這件事，好像甚麼也沒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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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那時候的決定是，由常委會決定如何 . . . . . .到底第一，56 
捐款本身一定要沒有條件，而且合乎工黨本身的理念原則，不會57 
有任何條件影響我們任何政策各方面。然後便交由常委決定收58 
取。如果決定收取之後，其實你說是否有收據的問題，其實這件59 
事本身是當時我們的決定，就是覺得應該等 "綠色工社 "成立之後，60 
作為一個種子基金。  61 

陳婉嫻議員：但你沒有會議紀錄，甚麼也沒有 . . . . . .  62 

李卓人議員：是的，那時候 . . . . . .  63 

陳婉嫻議員： . . . . . .你給我的感覺是，你事後才做一個會議紀錄，我64 
覺得為何不是事前要有紀錄呢？如果有這些紀錄，我想我們便舒65 
服得多。 66 

李卓人議員：不，首先，我事後沒有做任何會議紀錄。大家看到，67 
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關於整個常委會決定接受黎智英先生的68 
50萬元時，我們議員自己討論過，然後逐個向常委提問是否有異69 
議，而且也有問，即我們當時也討論過，倒不如給予 "綠色工社 "70 
作為種子基金。整個過程當中，我們自己之間討論過，我亦沒有 . . . . . .71 
即這方面肯定沒有會議紀錄，但之前關於決定成立 "綠色工社 "，是72 
有會議紀錄的，因為我們常委會之前決定成立 "綠色工社 "，亦有向73 
執委會報告，我們現在開始開展成立 "綠色工社 "的工作。  74 

陳婉嫻議員：我純粹從    因為我也曾籌組政黨，我覺得如果75 
有人捐錢，你說已經通知了大家，但卻全無文字紀錄，作為一個76 
組織而言，以後一定有很多人參與，很多人有很多問題，為何沒77 
有呢？都可能跟我們有一樣的懷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是78 
否還有收取其他款項呢？因為沒有紀錄，甚麼也沒有。其實，你79 
們當時思考時，有否考慮過這一點呢？這一點很難釋除我們的  80 
 所想到的一些東西。  81 

李卓人議員：當然，主席，如果現在回看，當然是我們考慮不周82 
詳，而且對於造成疑慮，工黨亦已向公眾致歉，我承認我們在這83 
方面的考慮不周詳。  84 

 但是，有時候工黨的運作，可能真是經一事，長一智，我也85 
承認，當時考慮不周詳，但我們覺得那時候是急於    可以說86 
對工黨來說，我們較多考慮如何發展，所以在程序方面可能疏忽87 
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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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健鋒議員。  89 

林健鋒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你們工黨有黨章，有程序90 
指引，當然，在收錢方面，也有銀行戶口處理，你們的銀行戶口91 
是在何時開的？  92 

李卓人議員：銀行戶口當然 . . . . . .2011年年底成立便立即開的。  93 

林健鋒議員：我相信 . . . . . .這也是我自己的估計，你們不會只是收過94 
一次錢的，過去也收過其他人的捐款，這是否正確？  95 

李卓人議員：正確。  96 

林健鋒議員：那麼，為何這次特別是寫給你個人，而非寫給工黨？97 
有何分別呢？是否因為其他人不知道，或是在程序上出現了甚麼98 
問題？因為，如果過去的捐款也是直接寫給工黨的，但今次這個99 
處理方法上，為何會有這個分別呢？  100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捐款人當時是寫給我自101 
己的名字，所以我便立即與工黨討論，說我現在收到這張支票。102 
然後，經4位議員討論了，覺得如果是捐給工黨，便由工黨決定如103 
何運用，那當時便一併決定了說會用於 "綠色工社 "，過程便是這104 
樣。至於為何捐款人會用我自己做抬頭，我自己也沒有了解到，105 
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因為當時我收了支票後，我便告訴工黨的106 
其他議員知道。  107 

林健鋒議員：那麼，我作一個跟進，如果他不理解你們收款的程108 
序，當你收到這張支票後，其他工黨的執委也好，成員也好，也109 
了解到有這筆款項會捐給工黨，成立 "綠色工社 "，那麼，為何不可110 
以第一時間轉回工黨呢？工黨也是有一個戶口可以收錢及寫支票111 
的。  112 

李卓人議員：是的。主席，當然，工黨是有戶口的，但當時我們113 
在討論時說要給 "綠色工社 "，覺得 "綠色工社 "  我們當時以為114 
無須太久便可以成立，那倒不如不要再經過一重，先入工黨的戶115 
口，又再轉給 "綠色工社 "。打算一成立後，便立即把錢轉到 "綠色116 
工社 "。所以，接着便是一直在等待 "綠色工社 "的註冊，我們也想117 
不到註冊要那麼長時間，因為以我們理解，社團的註冊應該是很118 
快的。我亦在我們自己的執委會內曾經催促，即盡快去……為何119 



 6

那麼久仍未註冊到，盡快希望催促，盡快可以註冊。但後來事件120 
發展的一來一往，已經花費了一段頗長時間，差不多由 1月直至大121 
約 8月才正式……或者 7月底才可以正式成功註冊。我忘記是 7月還122 
是 8月，所以，其實也是太久的時間，但我們當時的事務亦相當繁123 
忙，大家已經知道，亦正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所以這筆款項便124 
一直存於我的戶口了。  125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多問一個問題。  126 

主席：好的。  127 

林健鋒議員：根據我們看到的資料與報道，捐錢人說： "我是捐給128 
李卓人 "。他亦說出是有一些用途。可是，在整個過程中，捐錢人129 
並沒有提到成立 "綠色工社 "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你可否解釋一下130 
為何他會這樣說呢？之後他亦    在我的記憶中    沒有再131 
提及 "綠色工社 "這幾個字。所以，我們看不到捐錢人與李卓人先生132 
你本人、工黨和 "綠色工社 "的關係，如果這個關係……"綠色工社 "133 
現時已成立了？  134 

李卓人議員：已經成立了。  135 

林健鋒議員：是的。那個關係及時間上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136 

主席：李議員。  137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捐款本身是用於工黨，即是捐給工黨，138 
是無條件的，所以由工黨決定如何使用。工黨作為一個政黨，我139 
們當然希望發展政黨，以及政黨為了香港本身的民主發展，我們140 
的綱領當然也包括了公義方面。我們覺得一個政黨的發展，如果141 
在資源上，尤其是 "綠色工社 "本身亦希望可以加強地區服務，而地142 
區服務與政黨發展也是相當有關係的。所以，該筆捐款是捐給工143 
黨的，我們覺得應該由工黨決定如何使用。然後，當時的常委決144 
定用於 "綠色工社 "，而用於 "綠色工社 "亦希望加強地區服務。所145 
以，這是對工黨的發展有幫助。"綠色工社 "也是由工黨的常委及執146 
委主動推動而成立的。  147 

主席：易志明議員。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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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李議員，我想請教一下，你們 "綠色工社 "149 
正式的登記成立日期是哪一天？是哪年哪月哪天？  150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可否問一問 ...... 151 

(李卓人議員與方約恒先生商討。 ) 152 

李卓人議員： . . . . . .應該是 6月底在警方方面已經註冊了，但是警方153 
通知我們，直到我們知道，正式知道這個註冊，約是在 7月中。  154 

易志明議員： 2014年？  155 

李卓人議員：是的， 2014年 7月中。  156 

易志明議員：7月中。那麼，我接着的問題便是，銀行戶口的開立157 
日期為何？  158 

李卓人議員：現時 "綠色工社 "因為這事件之後，直至現時也無法開159 
立戶口。所以，我們的程序，當然是在 7月中知道註冊成功後，便160 
到銀行開立戶口，但銀行至今仍未批准我們開立戶口，可能是由161 
於這事件的關係吧。因為當時這件事已經到了 7月底，所以 . . . . . .不162 
過，大家也知道我們在 7月 28日開了常委會，然後在 7月 29日，我163 
已經把所有捐款交回工黨，這便是我們 7月 28日常委會的決定。所164 
以，現時，當然工黨也希望繼續發展 "綠色工社 "，但現時有一個困165 
難存在，就是根本未能夠開立戶口。  166 

主席：易志明議員。  167 

易志明議員：好的。我翻看李議員的一份附錄，是回答立法會的168 
信件，當中夾附了 "工黨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紀錄 "，169 
7月 28日的。當中在第四個討論事項提到捐款處理，談到 "李卓人170 
與其他常委討論現時輿論情況 "。我感到很奇怪，這是甚麼意思171 
呢？事件當時已經被輿論廣泛報道，質疑為何會這樣呢？那麼，172 
我猜想任何的團體，"嫻姐 "，在這情況下開常委會，最低限度也會173 
確認這事件，即曾經有收過錢，我們的確有這個決定，即最低限174 
度把紀錄做妥當，但你們卻沒有，只是 "討論輿論情況 "，為何會這175 
樣呢？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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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不是的，這便是我們 . . . . . .我自己翻看工黨很多會議紀177 
錄，其實也是很不理想的，很多事情的討論也沒有任何 . . . . . .即紀錄178 
可能不夠詳盡。其實，大家翻看 7月 28日的討論後，在 7月 29日，179 
大家也清楚知道我已經把捐款交給工黨，而這亦是 7月 28日當天的180 
討論結果。可是，很可惜，這亦是由於我們這裏的紀錄並不詳盡。 181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想就這一點作跟進。  182 

主席：不過，正在排隊 . . . . . .  183 

陳婉嫻議員：我放在這裏好嗎？  184 

主席： . . . . . .你寫下來，稍後再問好嗎？  185 

主席：易志明議員，還有沒有跟進？  186 

易志明議員：下一輪吧。  187 

主席：劉慧卿議員。  188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 "阿人 "，我亦有看到工黨的聲189 
明，即在去年 8月 18日處理第一筆捐款時考慮不夠周詳。我相信你190 
們也承認在處理上是否可以好一點呢？請你告訴委員會吧。  191 

李卓人議員：當然，我們的聲明中向公眾致歉的地方，是在整件192 
事件的處理上，我們覺得很多時候，譬如大家剛才也有指出，在193 
紀錄方面我們並沒有做到，會令人有疑慮存在。當然，在這方面，194 
我們也覺得是做得不好的，以及在很多程序上，我想我們也覺得195 
是做得 . . . . . .即譬如在紀錄方面，做得不夠好，很多時候便會有這種196 
質疑。對這方面，我們是明白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197 
汲取了今次的教訓，當然所有將來收取任何捐款，我們一定會更198 
加謹慎。  199 

劉慧卿議員：我明白的，政黨有時候有些東西是敏感的，或你們200 
覺得不適合寫下來，但亦要交代。經過這次事件之後，你們的黨201 
決定了將來會怎樣處理同類問題呢？當它出現的時候。  202 

主席：李議員。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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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多謝主席。我們的黨決定，如果將來出現這樣的情204 
況，盡量都一定是存入工黨那裏好一點，除非是很特別的情況，205 
可能大家立即拿出來討論。但是，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我們都206 
決定一定要盡量避免類似事件發生。我們很多常委都說，今次事207 
件令我個人好像要負上很大的責任，亦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所208 
以，便覺得盡量將來應該都是經過……任何捐款都一定是存入工209 
黨比較好些，亦不會令人有疑慮。  210 

劉慧卿議員：主席。其實我們今天開會，主要是因為你作為立法211 
會議員的身份應該履行的職責是否出了疑問，其中一項當然是如212 
果以議員的身份收到捐款是要申報的，你並沒有做到。或許你再213 
向委員會解釋，這是否你當時決定不申報的原因？  214 

主席：李議員。  215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當時沒有想過申報，就是因為整件事都216 
是在政黨內討論，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捐款是給政黨的，而不是給217 
我個人。所以我們一直的討論都是由政黨處理。大家都知道，很218 
多政黨都收到很多捐款，而政黨收到捐款，通常都不會在立法會219 
議員個人方面申報。我當時 ……我們的想法可以說是這樣的想220 
法，即這是政黨處理的捐款，所以便沒有申報。我自己覺得與我221 
個人是無關的，所以就一直沒有申報。現在亦是，我仍然覺得整222 
件事本身是一件政黨捐款的事件。  223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問，如果真的再進一步證實那些錢是給224 
黨的，你有否嘗試問黎智英先生，請他說得好清楚，那些錢不是225 
給你，是給黨的？  226 

李卓人議員：黎智英先生有寫過一份證實那些錢是給政黨的，是227 
有的。  228 

劉慧卿議員：是你提供給委員會的哪份文件？有沒有？  229 

主席：我們有的 ...... 230 

劉慧卿議員：秘書你提提我。秘書，是第幾份文件？  231 

李卓人議員：好像這裏都應該有的。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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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李議員在 8月 19日的那份覆函。  233 

劉慧卿議員：是哪份附錄？  234 

秘書：附錄二後面的附錄A。  235 

劉慧卿議員：是這份。黎先生在去年 8月 1日已經證明了這筆錢是236 
捐了 50萬元，這個就是 2013年 10月 18日的 50萬元，以及 2014年 6月237 
27日的 100萬元，是給工黨的，是委託李卓人先生代工黨收取。不238 
好意思，我看得不太清楚，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清楚證明，捐錢239 
的那個人說得很清楚，捐款不是交給你的。  240 

李卓人議員：對了，對了。  241 

劉慧卿議員：我希望將來都    為了避免各方面的問題，工黨242 
都把東西搞清楚，尤其是你要記着，議員收錢是要申報的，當然243 
你事後可以解釋，但避免了這些誤會或甚麼，最好第一重都不要244 
涉及到議員，便不會事後那個人又要解釋不是給你自己，是給他245 
的，你明不明白？你對我們的《議事規則》都知悉吧？你明不明246 
白現時的操作是怎樣的？  247 

李卓人議員：是，主席。今次汲取這件事的教訓，所以工黨都說248 
這件事真的令到我作為個人已經負上太大的責任，所以覺得這絕249 
對不是一種好的、理想的做法。所以，我們一定是    大家討250 
論了，都說這些事是一定要避免，以及真的盡量與個人不要有關251 
係，應該由政黨方面處理一切，以後都是。  252 

劉慧卿議員：謝謝主席。  253 

主席：郭榮鏗議員，你有否 . . . . . . 254 

劉慧卿議員：沒有，他沒有舉手。  255 

主席：范國威議員有沒有 ...... 256 

劉慧卿議員：范國威議員沒有。  257 



 11

主席： "嫻姐 "。  258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還在找一些資料。是這樣的，剛才李議員259 
回答劉議員的時候，我覺得    你所有東西給我的感覺，我都260 
想告訴你，是 "事後先有 "。那個會議紀錄，你有否發覺是全版都沒261 
有了？例如第 4段才說說怎樣看社會輿論。我覺得你這份文件是沒262 
有給    即你 7月份的工黨開會，你翻看那份文件，它沒有很詳263 
盡的資料給我們看到，全部遮蓋了，在遮蓋了之後，只有第 4.1.1段  264 
 "李卓人與常委……"。我當然明白你有其他討論或許不能告265 
訴我們，但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是甚麼東西，你明白我在說甚麼吧？  266 

李卓人議員：我明白。  267 

陳婉嫻議員：即如果整個會議紀錄，如果你最後稱為紀錄，我覺268 
得這個就好像不是紀錄，你明白我的理解，我的感受？這是第一269 
點。  270 

 第二點，我看了好一會你的那些銀行月結單，給我感覺就是，271 
你遮蓋了很多東西，在遮蓋了很多東西之後，便剩下最後那個總272 
數，每個月都是，中間的是甚麼東西呢？我翻看涂議員給我們的273 
內容，他為了    不是，毛議員給我們的資料是很清楚的。  274 

主席：你不應該提到任何 ...... 275 

陳婉嫻議員：……OK，OK，對不起，對不起。  276 

主席： . . . . . .你只能提述這位，即我們 . . . . . .  277 

陳婉嫻議員：……多謝法律顧問提醒我。我自己覺得，我看的時278 
候覺得，為何所有細數都沒有？我都想查核一下細數，我覺得，279 
就是說，要相信這些東西都很困難。在一個會議紀錄，我明白你280 
有些東西可能不給我們看。剩下第 4.1.1段，只有一句很簡單的說281 
話，中間有些甚麼，我不知道。第二個便是那些銀行紀錄，都是282 
沒有細數的。  283 

主席：李議員。  284 

李卓人議員：主席，首先，會議紀錄方面，其實其他那些都是與285 
我們今天的議題完全沒有關係的。當然，大家可以說為何好像寫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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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簡單，這亦是工黨有時候，即我們只有一個同事，有時候可287 
能他記錄的時候沒有記錄得很詳盡當天的討論。但是，大家都知288 
道接下來已經執行了很多東西，例如把錢交回工黨，是已經在 29日289 
立即執行了，是已經做了。  290 

另一方面，可能當時亦有很多輿論已經，即差不多甚麼都說291 
出來了，在公開輿論方面，所以可能他又不會全部記錄所有輿論292 
所說的東西、我們說過的東西。這方面，我想 . . . . . .當然，大家可以293 
說工黨本身很多時候在這方面好像 . . . . . .紀錄那方面不是很詳盡，這294 
是我們要承認的事實，我不可以現時將以前的會議紀錄從頭再295 
做，因為我們亦不那麼注重，因為所有東西很快便已經發生了，296 
然後每天看報章，差不多所有東西都公開了，所以可能大家又不297 
太緊張在會議紀錄中作很詳細的紀錄。  298 

 此外，關於銀行方面，我想解釋一下。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戶299 
口，而當中，大家因為 . . . . . .主席，委員會要求我有些文件證明我沒300 
有任何投資，除了存款之外，沒有任何投資，所以為何我把那部301 
分給大家看，就是投資那部分或貸款那部分全部是零的，意思是302 
沒有做過任何這些事。所以，我是按照委員會的要求而做一件事，303 
就是這麼多個月以來，大家看到其實一方面我提供的所謂平均資304 
產，然後其他那些就是完全沒有的，就是因為我沒有任何投資，305 
沒有任何貸款，只有一個東西，便是存款。所以，我只想證明一306 
點，就是我在整件事當中只有一個東西，就是存款，而存款當然307 
有高有低，有時候要交稅，會低一點。但是，平均來說，大家看308 
到整個都是跟本來沒有 50萬元，我有 80萬元，有了這 50萬元，因309 
為交稅之後，變成 110萬元左右。然後有 100萬元的時候，便會多310 
一點。所以，其實數目是完全    我想說一點就是， 50萬元和311 
100萬元一直在我的存款戶口中沒有動用過。而大家看到投資和貸312 
款，有些人說可以拿去抵押，這些證明了完全沒有。所以，現在，313 
7月 28日當天決定了，我 7月 29日立即將 150萬元……因為全部錢都314 
在我自己的戶口。  315 

 其實整件事本身跟工黨……大家一直的理解都是，總言之，"綠316 
色工社 "一成立，我便可以立即將錢調給 "綠色工社 "，隨時可以做317 
到這件事。我想證明一點，就是其實根本隨時可以做到這事，因318 
為錢就在我自己的存款戶口中。所以，我沒有給其他，譬如每個319 
月我自己繳交了多少信用卡費用，刷卡的錢我沒有公開。但是，320 
肯定來說，大數在這當中，不知道各位委員是否接受這方面。  321 

陳婉嫻議員：我想在這點上再跟進，你除了東亞銀行外，還有沒322 
有其他戶口呢？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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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除了東亞銀行，我還有其他戶口。但是，我324 
為甚麼將東亞銀行的戶口資料交給大家看？因為東亞銀行就是存325 
入 50萬元的戶口。我其他戶口，譬如大家都知道，議員有一個實326 
報實銷戶口，這個不是我實報實銷的戶口，我有另一個戶口是專327 
門負責立法會實報實銷、支薪等方面的，這個是我自己，純粹我328 
個人的戶口。  329 

陳婉嫻議員：即個人戶口只有東亞嗎？  330 

李卓人議員：對，個人戶口只有東亞。  331 

陳婉嫻議員：沒有其他？  332 

李卓人議員：即個人戶口，因為我在恒生銀行都有一個個人戶口。333 
但是，那個戶口主要用來做立法會的實報實銷，當中還有另一個334 
存款戶口，只有很少錢，所以只是放着而已。但是，主要是兩個335 
戶口，這個是我個人戶口。  336 

主席：我都想問一問李議員。  337 

李卓人議員：是，主席。  338 

主席：是我個人問的。我看到其實李議員你本身擔任立法會議員，339 
是一位資深議員。《議事規則》大家都很清楚，特別是申報制度340 
方面，你都經常批評一些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的人士。一個很大的341 
問題就是，作為立法會議員，因為如果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你342 
收到任何可能跟自己政黨有關的東西，其實在過往，即你現在有343 
工黨，但之前你自己都有其他工會背景等。這些在運作過程中，344 
你應該很清楚知道，任何你個人收到錢，如果跟這個有關係，你345 
在使用上，一定會存在申報的問題。就這點來說，其實不是因為346 
工黨是一個新的政黨，即你提供的那方面資料，突然在腦海中產347 
生的一個新鮮事物，而你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348 

 其實很簡單，如果那筆費用清楚是給工黨的話，當然我不知349 
道，黎智英先生本身作為一個在投資等各方面有道的人，他不會350 
這麼簡單地給任何人都可以，他都會相信，理論上一定不會這樣。351 
其實這個問題我自己都解釋不到，為甚麼會這樣。但是，很明顯352 
的，他如果要捐給工黨的話，寫給工黨便可以，問一問，你作為353 
工黨主席應該怎樣寫呢？別人一般給支票都會這樣問，不會說，354 
我寫給你，除非他這筆錢真的給你本人，他當然會這樣寫。就這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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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上，你能否解釋到呢？你也知道，如果是給工黨的東西，你應356 
該盡快存入工黨，這樣才是最正常的做法。  357 

 再加上，工黨的錢是完全可以給以下成立 (任何你們自己透過358 
常委會討論結果而增加 )的組織，這點是很普通亦很常理的事，為359 
何會犯一個這麼低級的錯誤呢？我不明白，到現在都不明白為甚360 
麼。  361 

 另一點，你提及到當時收到錢的時候由 4位議員自己決定，我362 
不知道工黨的運作如何。但是，你們有一個常委會。常委會的角363 
色是甚麼呢？說這筆錢的數目很大，也不是很大，說很少，我相364 
信又不是。對一個新成立的政黨來說，這一筆錢都可以好好運用。365 
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有沒有一個正常的……你要找 4位議員討論，366 
為甚麼不在會議上討論？即工黨的正常會議，常委會中有一個討367 
論呢？就新組合來說，更多機會大家坐在一起討論，你可不可以368 
就這些問題給我們清楚一點的解釋呢？  369 

李卓人議員：好的，主席。你剛才開始時說，我是一個很資深的370 
議員。我自己覺得，因為可能我自己從來都沒有私人利益這個觀371 
念，我自己真的沒有，從來沒有東西是我自己有任何私人利益，372 
所有都是公家利益，收到這捐款我都是從公家利益去想，即這個373 
是工黨的。所以，沒有想過我自己私人要申報，因為不是我自己374 
個人。  375 

主席：但問題是，存入你的戶口，直接存入你的戶口。  376 

李卓人議員：是，是存入我的戶口。但是，我覺得……存入我的377 
戶口，我都覺得不是我自己的，都是給工黨的。所以，我第一時378 
間跟工黨幾位議員說了。當然，剛才主席都問，為甚麼不開常委379 
會，我們都覺得捐款是牽涉到捐款人的私隱，既然大家 4個討論380 
了，我們便逐個常委知會，大家沒有異議便沒有開會。如果有異381 
議，當然會有開會的情況出現。但是，沒有異議我們便沒有開會，382 
我們就做了這個決定，就跟着這個決定去做。  383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真的，整件事由開始到現在，我一384 
直都覺得這件事不是我個人利益，或者個人的事，所以都覺得是385 
公家的事。可能我這個想法太強，因為從來都沒有甚麼個人利益386 
的東西在我自己心目中出現過，所有東西都是公家的東西。所以，387 
我當這件事都是公家的。可以說我的敏感度不足，因為始終正如388 
主席所說，經過我的戶口。但是，當我處理這件事的時候，我都389 
是當一筆工黨的捐款來處理，沒有當成我個人利益去處理。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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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翻看我以前所有申報，我真的從來沒有申報過任何我自391 
己個人利益的東西，因為真的沒有。所以，我可能在這方面，因392 
為從來都沒有個人利益的申報，所以，沒有這方面的想法，亦覺393 
得這件事是公家的事情。  394 

主席：但是，實際上就是，即可能在你們的想法中覺得，工黨跟395 
李卓人的戶口，大家之間已經混成一體，所以變成你的戶口跟工396 
黨的戶口一樣。實際上出現，在你的思路上，會不會這樣產生呢？  397 

李卓人議員：那又不是，絕對不是…… 398 

主席：如果不是的話，很簡單，那張支票你完全可以在後面背書，399 
將它變成存入工黨的戶口，工黨是有戶口的。  400 

李卓人議員：當然，我同意主席的說法，即我絕對不會將自己個401 
人的當為工黨的，合二為一，一定不是。我的意思是，這絕對是402 
工黨的錢。但是，當然，現在回看，當時決定等 "綠色工社 "成立便403 
立即給 "綠色工社 "，其實想不到這個決定會拖延了這麼長時間。如404 
果 . . . . . .  405 

主席：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就是當傳媒揭發了這件事之後，你406 
才將這筆錢匯入工黨，我相信常委會的討論都是討論這一點，應407 
該如何處理。在這種情況下，你本身、黎先生自己，有沒有在之408 
前有一些文件或信件，可以證明到這真的是給工黨的呢？因為最409 
後那封信完全是事後補鑊，大家看到，沒有可能，事後2014年 7月410 
28日，然後才給一份這樣的回覆。那麼，之前有沒有這樣的文件，411 
或者有這樣的資料可以提供給我們呢？  412 

李卓人議員：之前沒有任何文件，但我希望大家信納一點，就是413 
我第一時間已經告知全部其他工黨議員，即其實真是    大家414 
從這個，希望大家信納，根本不是我個人的決定。  415 

主席： "卿姐 "。  416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希望李議員知悉，我們委員會現在調查，417 
最重要就是，一、為何議員沒有申報，因為按規矩，我們要知道418 
那個原因是否可以接納；以及捐款人，即是否要捐錢給    因419 
為當初亦都有些懷疑    即兩件事是連結一起的，為何按《議420 
事規則》要做的事沒有做，以及解釋那些錢不是你的，是給其他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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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是這樣說，捐款人是這樣說。那我們委員會最終要商討，422 
相不相信這些事情。但在操作過程中出了一些事，你自己都承認，423 
你亦說了，以後你們的黨會處理好些，以及不要陷立法會議員在424 
困難處境，因為從我們的角度就覺得，議員如果收了錢，是應該425 
申報的。除非有很好的原因，如果真的證實到與你的職責無關，426 
我們委員會會有所處理。我希望你很清晰地向大家交代這幾點，427 
大家有些甚麼疑慮，你便盡量解釋，即政黨的操作，在香港這麼428 
困難的境況，很多時是沒有辦法的，有些我們是明白的，但如果429 
是可以交代的情況，都希望交代，尤其是涉及到立法會議員，我430 
希望這一點你是很清晰、明白。  431 

李卓人議員：我明白。  432 

主席： "嫻姐 "。  433 

陳婉嫻議員：我的觀點，老實說，現在你令我們有一個很大困難，434 
即今早我一直聽李議員說，你所有事情沒有一些資料可以提供給435 
我們，可以證明到你個人不是我們那些想法，有點困難。我覺得436 
你回去或者再想一下，看看有甚麼辦法可以再提供多些資料，否437 
則……我也頗努力看完你提供的那些資料。我覺得你要想一想，438 
還有甚麼資料，有助釋除我們的疑團，老實說，我們都是受責於439 
這個委員會，我們做的工作，你要明白。所以，我今天問了很多440 
問題，如果像你說得那麼簡單，要我們信的話，我相信難度頗大，441 
我自己想，就是從一些普通常識，我有些事情是明白的，但亦都442 
覺得，作為政黨也好，個人也好，如果在你個人當中是沒有任何443 
資料，要反證是清白的話，這個地方是困難的，這一點，我希望444 
你明白。你或者回去再看一下，好嗎？尋找一下，看看還有些甚445 
麼資料，否則我覺得是難的，難度較大。多謝主席。  446 

主席：好的，我們 10時要結束，因為我們有下一位，易志明議員。 447 

易志明議員：好的，多謝主席。李議員，總共就有兩筆捐款，一448 
筆是 50萬元，一筆是 100萬元。50萬元你都解釋了，就是因為當時449 
決定工黨預備做綠色基金。但 2014年 7月那 100萬元，我們看到，450 
你應該大概都是在 7月份左右存入戶口，又好像慣性地都是寫給你451 
個人的，即都是銀行本票，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是否這樣，這點你452 
要事後想想，再看看。但是，第二筆 100萬元，你都是直接存入你453 
的戶口。其實剛才主席都有提問，為何當日你沒有立即轉入工黨454 
戶口呢？因為工黨戶口已經有了，不同你之前的 "綠色工社 "是未有455 
的。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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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應該可以做，因為我們翻看和翻聽一些紀錄，你在 "千457 
禧年代 "節目都有答過葉冠霖一些說話，其實他當時都質疑你的，458 
他說為何你不立即，好像剛才主席說的 "背書 "   立即轉過去便459 
"搞掂 "了，為何要先放進自己戶口，這麼麻煩呢？這方面，我相信460 
剛才 "卿姐 "都有說，因為始終你是一位資深議員，你應該比我熟識461 
這些規則，即是每當有錢存入你的個人戶口，無論是誰給你的都462 
有麻煩。為何你仍然會這樣做，在收到第二筆 100萬元的捐款時會463 
這麼不小心呢？  464 

主席：李議員。  465 

李卓人議員：不是，主席，其實第二筆 100萬元的捐款，我亦立即466 
知會了工黨的議員，接着我亦外遊，然後回來便立即處理。所以，467 
其實跟上次 50萬元那次的處理方法是一樣的，亦不是說好像自己468 
存入了戶口，其他人不知道，同樣，其他人是知道的。  469 

主席：好，我相信我們今天 . . . . . .郭榮鏗議員。  470 

郭榮鏗議員：主席 . . . . . .我有一個補充問題而已 . . . . . .  471 

主席：很快。  472 

郭榮鏗議員： . . . . . .我想問，工黨本身有多少個戶口？  473 

李卓人議員：工黨有一個戶口。  474 

郭榮鏗議員：得一個，謝謝。  475 

主席：多謝李議員在這方面澄清了一些問題。正如剛才所說，我476 
們今天的會面是內部的會面，我們亦不會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會面477 
內容，亦希望大家都遵守這規定。  478 

李卓人議員：好的。  479 

主席：多謝。  480 

李卓人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各位委員。  481 



 18

主席：由於時間問題，我們會先與下一位議員會面，然後再進行482 
有關討論。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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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早晨。  1 

張國柱先生：早晨。  2 

主席：很歡迎張國柱先生，另外還有兩位陪同人士，黃瑞紅大3 
律師和鄧偉棕律師。監察委員會現正調查多宗對李卓人議員作4 
出的投訴。李卓人議員分別被投訴在 2013年 11月及 2014年 7月收5 
取了黎智英先生 50萬元及 100萬元捐款，但卻沒有就該兩筆款項6 
登記個人利益，因而違反了《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 7 

 監察委員會邀請張議員出席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資料，8 
協助監察委員會對這項投訴的調查工作。這次取證時間大約9 
25分鐘左右。這次取證我們會有逐字紀錄，當這份逐字紀錄完10 
成後，如果我們要作出任何進一步處理，我們會交給你確認的，11 
並可能會納入監察委員會日後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的內容。  12 

 至於出席的委員，由於今次是閉門會議，所有委員和其他人13 
士都    其實 3位都應該簽署了一份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14 
會把報告提交立法會之前，不會發表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所15 
收取的文件，或所作的考慮，或者作這方面的決定。  16 

 不論是委員或證人，必須在我示意之下才可以發言，確保研17 
訊有秩序地進行，委員亦會就相關調查提出問題。我亦會對某18 
些問題，如果我認為會有偏離時，我會決定是否有關。  19 

 證人必須親自回答委員的提問，陪同人士不能夠向委員會發20 
言。在研訊期間，證人亦不能夠與陪同人士進行討論，亦不能21 
夠接收該等人士這方面的提示，所以兩位陪同人士不能夠對22 
張議員作出任何指示或示意，因為我們主要是請張議員提供有23 
關的資料。如果張議員你本身有問題要向陪同人士查詢，在這24 
方面也要在得到我同意後才可以進行。  25 

 我想特別提一提，如果你拒絕回答有關調查的問題，或拒絕26 
出示有關的文件，監察委員會可能會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27 
條例》命令你再次出席這方面的研訊，或者交出文件。這一點28 
我也想提一提，請你能夠知悉。  29 

 黃瑞紅大律師和鄧偉棕律師，今天出席聆訊的首 3位證人也30 
是由你們兩位陪同，根據我看到的資料。所以我亦在此提醒，31 
監察委員會完成了首位 (即張國柱先生 )的取證後，亦請你們留32 
步，直至第三位，即何秀蘭議員作證完畢後為止。在這過程中，33 
因為你們是代表了 3位證人，所以在過程中你們會知悉 3位的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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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內容。所以，我都提醒一下，我相信你們也很了解這方面，35 
在過程中要遵守保密的原則。  36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會讓張先生進行宣誓。我們是否準備37 
了？請張國柱先生……你要知道，監察委員會已經決定了……請38 
你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宣誓。我會以監察委39 
員會主席的身份進行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40 
詞，以宗教形式或非宗教形式宣誓。  41 

張國柱先生：本人，張國柱，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42 
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43 

主席：多謝張議員。現時我們會進入具體的安排。我想在委員44 
發問前問一問張先生，你會否有一個事先發言，或者你有甚麼45 
說話，想向各位委員提一提或表達一下呢？有沒有？  46 

張國柱先生：不如對問對答吧。  47 

主席：好的，如果這樣，我們的委員會就着今天的研訊，哪一48 
位會提出問題？或向張先生提出你們的澄清或雙方面的了解。49 
哪一位？劉慧卿議員。  50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阿柱 "，我也看到你交給我們的文件，51 
這份是大家也有的，主席，對嗎？  52 

主席：是的。  53 

劉慧卿議員：有一件事情我們自己討論時是有些關注的。就是54 
黎智英捐出了 50萬元，而你們的黨想把它用於幫助綠色工社，55 
但是註冊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一直在拖，變相那些錢就存56 
放在李卓人議員的戶口一段很長的時間。你們是否全部時間也57 
知悉，亦都同意先存放在他那裏，即 "袋住先 "呢？抑或你們有否58 
想過，就是說其實這也不太好，不如放回黨那裏，然後當工社59 
成立，再放過去吧？謝謝。  60 

主席：好的，張先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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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先生：好的，主席，我想整件事情的過程，基本上以我62 
們的理解，那 50萬元是捐給工黨，然後我們在討論過程中，覺63 
得我們也預算有一個社企出現，不如我們便撥給那個社企。但64 
是，世事不能盡如人意，我們估算最長 3個月已經完成所有註冊65 
和取得銀行戶口，但似乎警方那邊一直也要求核實。那麼，在66 
這段時間，我們其實沒有特別討論究竟如何安放那些錢，因為67 
決定了是這樣，接着似乎大家都按照日常的工作做，沒有人再68 
次重提有關進展如何，是否應該考慮撥回黨那裏？然後再由黨69 
日後撥出來。  70 

 這方面，我相信我們與事實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就是說我71 
們沒有特別考慮到時間性。因為，我們一旦決定了，便好像是72 
等它按部就班。直到……應該是 11月，即在 8個月後，連同那 100萬73 
元也已經 "出街 "了。其實我們自己內部都討論過，發覺反省這方74 
面做得不妥當。所以，這亦讓我們黨內部以後有一個很大的警75 
惕。但事實就是事實，我們不能返回過去的了。就整件事，我76 
們覺得內部的討論是撥給社企，只不過我們在整個流程、過程77 
當中，我們自己沒有去留意件事，然後警惕會不會要早些交回78 
黨那邊呢？  79 

主席：劉慧卿議員。  80 

劉慧卿議員：我想跟進提問的是，由一開始，當你知悉有這筆81 
錢的時候，你自己或黨並沒有想過： "喂，不要放在他那兒了，82 
為何放在他那兒呢？是黨的，是否社企也好，不如交回給黨，83 
何時社企準備好才撥過去吧！ "這個想法從來沒有出現過，是84 
嗎？為何？  85 

主席：張先生。  86 

張國柱先生：我自己沒有想過，因為事情與我沒有一個很直接87 
的關係，但是，我理解黨在這方面的討論是很少的，似乎大家88 
覺得這 50萬元是放在社企，那便按照過程放在社企吧。但是，89 
其實我們內部都不覺得有很大問題，不過，發展拖得很厲害，90 
後期才知道。所以，當然，我們內部的有關人等都備受我們內91 
部的一些責難，但始終事實是發生了。  92 

主席：易志明議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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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張議員，我想問一下有關 2013年 10月 18日黎先生94 
開給李卓人議員那張 50萬元的支票捐獻。你們事前是知道的，95 
亦隨後在 11月期間的常務會議確認接受這筆捐款，以及決定日96 
後作開設綠色工社之用，對嗎？  97 

張國柱先生：我是 ......我不記得有否出席那個常委會。不過，我98 
是大概在 11月左右的時間得悉，然後知道大家沒有反對放在社99 
企，我們那時候還構想社企將會十分宏觀地發展，幫助一些基100 
層的人，多做些環保的工作。所以，我不太記得我有否出席那101 
個常委會，但我知悉整件事。  102 

易志明議員：謝謝。其實，我想問 ...... 103 

主席：易議員。  104 

易志明議員： ......我可否跟進？  105 

主席：繼續、繼續。  106 

易志明議員：你剛才說你是在 11月期間的常務委員會那時候才107 
知道你們有一筆這樣的捐款？  108 

張國柱先生：我應該不是，據我的記憶，我應該是透過李卓人109 
與我討論，告訴我，然後我們有另外一次， 3位議員   我、110 
何秀蘭及李卓人去討論一下綠色工社怎樣運作。基本上我最有111 
印象的就是這些過程。  112 

易志明議員：OK，即你是在 11月常委會議確認接受這筆捐款前113 
是知道的，有一筆這樣的 ...... 114 

張國柱先生：我不知是前還是後 ...... 115 

易志明議員：……好的。  116 

張國柱先生： ......總之是11月，在兩個時段裏面，我討論綠色工117 
社及這 50萬元撥給綠色工社那個印象。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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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好的，明白。其實你剛才回答了一個部分，我接119 
下來也想問的，就是在 11月期間，常務委員會的會議是否全體120 
委員出席？如否，大概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出席，你是否知道呢？  121 

張國柱先生：這個我不 ......因為我依稀還不記得自己有否出席那122 
個會議，所以我不能確實告訴大家。但根據我們召開常委會，123 
一定超過合法人數的，但有多少人，真的無法告訴你。  124 

易志明議員： 明 白 ， 是 否 記 得 這 個 常 委 會 是 何 時 召 開 的 ？125 
11月…… 126 

張國柱先生：都不記得了。  127 

易志明議員：……不記得，好的。  128 

張國柱先生：因為我們的常委會是 ......理論上我們每星期都召129 
開 ...... 130 

主席：OK。  131 

易志明議員：這麼頻密的？  132 

張國柱先生：除非有些突發事件，我們才停開或多開一次。  133 

易志明議員：OK，謝謝你。  134 

主席：我想在此都要跟進一下，因為實際上討論綠色工社，你135 
們的會議好像在 7月已經有了決定，是否這樣的情況？  136 

張國柱先生： 7月？  137 

主席：是。  138 

張國柱先生：是哪一年的 7月？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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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2013年 7月 22日，你們其實已經有一個討論綠色工社的成140 
立，並且 ...... 141 

張國柱先生：日期，我真的不掌握 ...... 142 

主席：……即 11月與 7月的關係都頗遠 ...... 143 

張國柱先生： ......時段我真的不掌握。  144 

主席： ......如果每一個    啊，不掌握。因為你說每星期都有145 
會議，其實這個討論會否都是有一個比較 ...... 146 

張國柱先生：討論綠色工社究竟在常委還是執委，我不太掌握，147 
但是，你知道 ......唉，我們的小黨 ...... 148 

主席：哈哈。  149 

張國柱先生： ......討論了個 idea，即想法，何時及誰人做都要繼150 
續追才知道的，因為每個 ......坦白說，我們的人不太多，但要做151 
的工作卻有很多。說要做，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轉個頭來，152 
兩、三個月後，喂，做了沒有？還沒有！那不如責成哪位負責，153 
但責成了之後都不一定準時做得到，交給組織 ......黨。所以，就154 
此，我不能夠告訴你    實情，應該是 ......即進展是怎樣。但155 
基本上的運作便是這樣。  156 

主席：郭榮鏗議員。   157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加一句，因為我聽到很多議員現158 
時開始問工黨裏的運作及工黨裏的一些開會情況等等。我想提159 
醒大家，其實我們的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根據《議事規160 
則》第 73條，其實我們的職權範圍只限於關於議員登記利益有161 
關的申報及登記事宜，如果我們開始真的問   例如一個政162 
黨裏面的一些內部運作等問題，我相信兩位法律界同事亦會對163 
他們的當事人說其實我們究竟有否超越我們的職權範圍。我不164 
是說剛才問的問題無關，不過，我想提醒大家，我們不是調查165 
一個政治組織或一個政黨，我們只是關心李卓人議員的利益申166 
報問題。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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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先生：主席。  168 

主席：張國柱先生。  169 

張國柱先生：多謝郭議員。我想基本上我都是以一種合作的態170 
度與大家討論，可以幫到多少便幫多少，我完全明白郭議員的171 
關心，以及我相信大家都會尊重事情的實際情況。不過，不要172 
緊，我感謝郭議員，我覺得大家繼續就李卓人這件事再討論。  173 

主席：好的，我相信郭議員的表達都很清楚。我們今次的目的，174 
不是了解你們貴黨的運作情況，不過，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因175 
為有一個投訴，這個投訴涉及到一個 50萬元和100萬元沒有申報176 
的情況，而提供的資料與你們黨裏有一個綠色工社有關係。所177 
以，在這一點上能夠更好地澄清，我到現時都覺得這方面的了178 
解是合適的。林健鋒議員。   179 

林健鋒議員：主席，首先感謝 3位今早前來回答我們的一些問180 
題。剛才張國柱先生說到這筆錢是捐給工黨的，你何時才知道181 
這筆錢是給工黨的呢？  182 

張國柱先生：你說 50萬元？  183 

主席：張議員。  184 

林健鋒議員：這 50萬元。  185 

張國柱先生： ......是，是。  186 

主席：記不記得？  187 

張國柱先生：我 ......即準確的日期，我回答不到你。  188 

林健鋒議員：大約呢？  189 

張國柱先生：我猜是在 11月、 12月，我已經掌握了。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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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2013年 11月 ...... 191 

張國柱先生：是，是，沒錯， 2013年。因為是透過李卓人議員192 
對我說，亦有機會與幾位議員一起商討綠色工社時亦提及，黨193 
亦都知道，所以，我不會想到他不會交給黨。  194 

林健鋒議員：那麼 ...... 195 

主席：林議員。  196 

林健鋒議員： ......我也跟進這個問題，你說黨知道，因為你一直197 
說你們 3個人。你們 3個人知道，又或你們已經通知整個常委，198 
或者所有成員也知道呢？  199 

主席：張議員。  200 

張國柱先生：是，謝謝。基本上，我們很多時候 ......即是常委會201 
是每星期一次，議員的接觸就每天都會有很多機會接觸，所以，202 
變相很多時候未必是這次這 50萬元，很多時候有一些比較大的203 
事情，我們其實議員之間已經有溝通，然後再在常委、執委中204 
確認或匯報。  205 

 所以，我的整個理解，我是未接收到任何一些所謂不屬於這206 
個過程的信息。即是說，它是捐給工黨的，我是沒有    即207 
是任何情況下，我都收不到任何一個想法或者信息告訴我 "不是208 
捐給工黨 "。所以，我是完全下意識也好，或者甚至是過程也好，209 
我都覺得它是工黨的錢。  210 

主席：你是收到錢之後才知道，抑或之前已經知道有這筆錢的？  211 

張國柱先生：我是之後 ...... 212 

主席：即是收到這筆錢之後才知道？  213 

張國柱先生：是的，是的，是的。  214 

主席：林議員，繼續。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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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我都是跟進剛才我在問的問題，便是剛才216 
張國柱先生也說到，你們幾位經常聊天，所以有關一些情況，217 
你們也會首先談一談。但是，有很多公司或者團體，一些大的218 
決定都會透過常委會討論然後作出決定。在這件捐款的事件219 
中，或者在常委，或者在你們的委員會，我不想問及你們整個220 
運作，有沒有經過這個程序？然後討論之後，通過之後，便告221 
知其他成員呢？  222 

主席：張議員。  223 

張國柱先生：多謝主席。我是理解整件事，整個黨是知悉的，224 
是在正確的決策過程中知悉的。  225 

林健鋒議員：整個黨即是每一個黨員？  226 

張國柱先生：我形容是一個決策過程，有些事    譬如捐款227 
這些事，我們未必整個黨全部通知，因為譬如我們籌款，有時228 
候   這次是傳媒報道出來。但是，我們每年的籌款都有一229 
些或多或少的捐款，即是十元八塊這些當然不用說，但是，我230 
們也有一些過萬元的捐款，我們也不會將它   即是我們有231 
一個大數告訴黨員，但我們不會很 detail地告訴黨員。  232 

主席：好的。  233 

林健鋒議員：但你是收了才知道，抑或未收的時候已經知道呢？  234 

張國柱先生：是說甚麼事？  235 

林健鋒議員：這筆 50萬元。  236 

張國柱先生：我是收了才知道的。  237 

林健鋒議員：收了才知道？  238 

張國柱先生：因為 ......我不知道李卓人之前，他是事前知不知道239 
有人捐款給他，但是，最低限度我接收的信息是，李卓人收了240 
支票才告訴我們他收了支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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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有趣的，有時候，每個組織可能接受捐款也有些原242 
則，我們也有的，如果違反我們黨的方向，我們是不接受的。243 
我印象中，我們也試過有一次給了錢之後，即把錢給了黨之後，244 
我們是不接受它的錢。因為那個組織，捐錢給我們的組織和我245 
們的理念是有違背。  246 

 當然，那次的過程，我們是沒有 ......因為是中間人說它捐給247 
我們，到最後我們不想得失中間人，我們便將這筆錢捐給一些248 
NGO，即是我們自己能向自己交代。所以，接收了錢之後，我249 
們是否真的很樂意去收那筆錢呢？我們也要考慮一下，因為你250 
知道，黨員收了錢回來才告訴我們的，對嗎？到我們說收，我251 
們便收，到我們說不收，我們便要 return，便是這麼簡單。  252 

主席：其實在過程……即剛才提及到你收到錢之後你才知道，那253 
你知不知道那張支票是寫給李卓人 ...... 254 

張國柱先生：不知道。  255 

主席：不知道，即總言之，你 ...... 256 

張國柱先生：我只知道有筆錢收到。  257 

主席：總之有筆錢？  258 

張國柱先生：是的，是的。  259 

主席：陳婉嫻議員。  260 

陳婉嫻議員：是，謝謝。幾位早晨。我剛才一直聽張國柱說，261 
因為我們大家都做團體的，我便想問一個問題，亦在你回覆我262 
們的信件中說，就是建議由李卓人暫保這筆錢 ...... 263 

劉慧卿議員："嫻姐 "，你可不可以大聲點，我經常也聽不到你說264 
甚麼。  265 

陳婉嫻議員：我最近的 "氣 "是一般般，我將 "氣 "提上來便可以了。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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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按照張國柱你回覆我們的信件中，你在當中一段267 
裏面說，你們覺得存放時間不會太長，因此，你建議，即你們268 
建議由李卓人議員暫時存放這筆款項。我想問這個意見是你們269 
常委的意見呢？還是你們一些人的意見呢？  270 

主席：張議員。  271 

張國柱先生：謝謝主席。我不記得是何時，是不是一個    即272 
是會議上的一個決定，我不太掌握。但是，我是接收到一個這273 
樣的信息，我亦同意這樣安排是比較簡單。因為如果我們決定  274 
  即我的想法，即決定給社企，我們覺得很直接的是，直接275 
到社企，而不會經黨，然後黨再給社企的那個過程。而我們最276 
初的想法是，可能是一個月到最多 3個月也應該整件事已經解277 
決，那便直接撥過去。在我們討論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同意這278 
種做法。  279 

陳婉嫻議員：即是說 ...... 280 

主席：陳婉嫻議員。  281 

陳婉嫻議員： ......你是同意這種做法？但是，你們當中，你和另282 
外兩位都是立法會議員，我想當中你們有沒有考慮到，由議員283 
收取一筆錢，放在他那裏，接着，你估計時間短，因此便放在284 
那裏。但你也知道立法會有規定，就是必須 14天要申報，是議285 
員收，亦作為你們而言，也是資深的議員，為甚麼沒有想到這286 
一點呢？  287 

主席：張議員。  288 

張國柱先生：在我而言，發生這件事，我才知道 "嘩，這麼短時289 
間便要報告 "，哈哈哈 ...... 290 

主席：哈哈哈。  291 

張國柱先生：所以，真的未經歷過，是完全 ......我自己來說，是292 
完全忽略，所以，在我自己也   除了工黨，我也有另外一293 
個組織，就這些事，我也告訴自己，雖然另外一個組織工會，294 
不會有這麼多 transaction，但我也要告訴自己： "喂，我雖然戴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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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幾頂帽，我都要小心一點 "。在這件事上，我完全是 ......在當296 
時，未發生這件事之前，整個過程我都完全是不掌握這個 ......  297 

主席：規定。  298 

張國柱先生： ......規定，對不起。  299 

陳婉嫻議員：不過，我就 . . . . . .我剛才一開口都說，你是辦團體，300 
我都是做團體。我想我們    當然這個不牽涉團體運作，其301 
實任何團體的人，特別是資深的，都會清楚 "瓜田李下 "...... 302 

張國柱先生：是。   303 

陳婉嫻議員：......莫說是立法會的監察，就算是會員，或者幹事，304 
都會小心。這方面，你們有沒有想過呢？  305 

主席：張議員。  306 

張國柱先生：在我來說，我真是完全沒有想過。因為可能我 ......307 
第一，我收這些錢都很少，少到不得了。而且我自己會覺得，308 
可能 ......我覺得不是用這種心態去做，我又不覺得 ......即是不為309 
意我要做一個通報。我想這件事當然，到最後現在大家都知道310 
是不妥當。那麼 ...... 311 

主席：我想提醒，我們主要都是就着李卓人議員的這個 ......具312 
體 ......   313 

張國柱先生：不是，我用我的 ......主席 ......   314 

主席：即是你個人的情況或者哪一段 ......  315 

張國柱先生：是的。因為她問我。  316 

主席：還有沒有跟進？   317 

陳婉嫻議員：OK。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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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想問，根據這裏有一句，即是你 . . . . . .我剛才聽到你說，319 
你也是事後才知道那張支票是寫給李卓人先生的，對嗎？事後320 
才…… 321 

張國柱先生：是的，是的，沒錯。  322 

主席：……這樣，跟着你在裏面都提及到 "由於估計的時間不會323 
太長，所以建議李卓人暫時存放這筆款項 "，你何時才知道，原324 
來名字是寫給李卓人，而李卓人本身就 "袋住 "。為甚麼呢？  325 

張國柱先生：主席，當李卓人告訴我們，有人捐了 50萬元，我326 
們是開心的。  327 

主席：是。  328 

張國柱先生：所以我們是    我是不掌握究竟那 50萬元是寫329 
甚麼名字。  330 

主席：是。  331 

張國柱先生：但是就 ......跟着討論如何安放。  332 

主席：是。    333 

張國柱先生：當知道，即大家都覺得撥給社企的時候，那一刻334 
我才知道原來他已經放在李卓人的戶口。  335 

主席：那時已經放了多久？  336 

張國柱先生：我真的忘記了，對不起。  337 

主席：忘記了？  338 

張國柱先生：是。  339 

主席：你真是事後才知道，原來再談到社企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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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先生：因為如果在    對不起，主席   如果真的341 
是寫給工黨就不會發生這麼多事，如果是寫給工黨的話。  342 

主席：是的，是的。即是變成了你是後期再談到 "綠色工社 "之後，343 
你才有一個決定，是讓他暫時 "袋住先 "，暫時存放那筆款項，因344 
為覺得為時不會太長。是不是這樣？  345 

張國柱先生：主席，基本上，當我們討論將那筆數撥給綠色工346 
社的時候，大家才知道那筆錢不是在工黨。就是這樣。  347 

主席：即是那時才知道不在工黨。  348 

張國柱先生：但是為時多久，我真是不掌握。  349 

主席：好的。劉慧卿議員。  350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我同意郭榮鏗議員說，因為351 
現在不是調查政黨，亦不應該這樣做。但是，剛才 "阿柱 "回覆我352 
們，他都覺得處理不是很好，不是很恰當，還說相關的人被責353 
難。  354 

當然，我都看到工黨去年 8月 18日的聲明，亦都說向    即355 
是因為引起公眾質疑致歉。其實我們調查，是因為議員如果收356 
了錢，沒有申報、沒有登記而已，因為工黨有議員，如果工黨357 
日後沒有議員    "大吉利是 "   你便不用理會我們這些，358 
既然發生這件事，我不問你如何處理你自己的責難那些，因為359 
我自己都正在處理    你們有沒有修改你們的規矩，關於議員360 
登記及申報所收到的利益？  361 

主席：張先生。  362 

張國柱先生：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討論過這事。  363 

劉慧卿議員：主席。  364 

主席：是。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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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那麼我真的要問，要不要討論呢？你自己覺得應366 
不應該討論來提醒，即是日後變了不會要你出席這些研訊的情367 
況。因為如果有，你當時知道就立即提出，"喂！要這樣做 "。我368 
相信事件會比較迅速及比較好地處理。你覺得有沒有這個需要369 
呢？即是你們自己去提醒你們自己的公職人員。  370 

主席：張先生。  371 

張國柱先生：多謝 "卿姐 "提點，我會帶回去嚴肅地去處理這個跟372 
進的問題。不過，作為一個討論，立法會其實有一個規定，我373 
相信，各個組織、政黨，貼近這個規定是重要的。那我自己覺374 
得這個 ......就算是政黨去規定黨員或議員如何做，但是議員本身375 
在議會內，亦有規定要遵守。我覺得這個不能有矛盾。  376 

主席：好的，我想看看委員還有沒有提問，因為我們的時間都377 
已經大約 30分鐘，所以我們剛才說 25分鐘左右的時間，當然這378 
個不會有一個很實質的時間限制，但我也要掌握時間。還有哪379 
位   除了易志明議員之外    還有沒有其他委員再問？380 
如果沒有，我在易志明議員問完後，就會結束這個部分。易志381 
明議員。  382 

易志明議員：謝謝主席。張議員，剛才你提到第一筆的 50萬元383 
捐獻方面，你是事後才知道的。即收了票之後才知道。同樣地，384 
就那 100萬元的第二筆捐款，我想問一下，你們是否在 7月 22日，385 
報章廣泛報道之後，你才知悉有 ......  386 

張國柱先生：不是。  387 

易志明議員：不是的？  388 

張國柱先生：主席，即是我回答 ...... 389 

主席：張議員。  390 

張國柱先生：不是的。這個很貼近李卓人收到支票之後，我們391 
已經知道 ......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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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即是很快？  393 

張國柱先生：是的，是的。  394 

易志明議員：好的。那我還有 ......  395 

主席：是之前還是之後？  396 

易志明議員：是之後？  397 

張國柱先生：即是報章報道之前，我們已經知道。  398 

主席：報章報道之前知道。  399 

張國柱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在立法會休會前。  400 

主席：那麼，其實 ......  401 

張國柱先生：因為那個時段仍然在立法會階段，所以我很掌握402 
是在休會前我已經知道。  403 

主席：那 100萬元是給予之前你知道，還時給予之後才知道？同404 
樣 ......  405 

張國柱先生：應該是叫做收到票之後，我們 ......  406 

主席：才知道，你們才知道，對嗎？  407 

張國柱先生：是。  408 

主席：不好意思。  409 

易志明議員：主席，還有一個比較快的問題。關於你們設立綠410 
色工社及決定將那筆錢搬過去那邊，我想李議員有說過，這些411 
捐款，你們大家   我想所有政黨都是    不會 on th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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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去記錄收了哪個人的捐款，但是將這筆捐款撥作某一個用413 
途，而這個數字都不算小    我相信如果以香港目前的政黨414 
來說，但是完全都沒有紀錄，即決定這筆錢撥去做綠色工社，415 
都沒有任何紀錄？  416 

主席：張議員。  417 

張國柱先生：這個我真是答不到你，為甚麼呢？因為如果用……418 
即是……議員剛才提到的紀錄，那就有白紙黑字，但這個我不是419 
很掌握，不是很記得。但是很重要的是，整個過程，我們知悉420 
所有的事。  421 

易志明議員：好。  422 

主席：好的。這樣 ......   423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很快跟進一個問題。  424 

主席：好的，林議員。簡單。  425 

林健鋒議員：就這 50萬元捐款，用李卓人的名義存放，工黨有426 
紀錄，就是收了 50萬元，放在李卓人的戶口。我似乎看不到這427 
個資料，你可不可以向我確認這一點呢？  428 

主席：張先生。  429 

張國柱先生：對不起，你想我確認甚麼？  430 

主席：要確認甚麼？  431 

林健鋒議員：這 50萬元，工黨收了 ...... 432 

張國柱先生：是。  433 

林健鋒議員： ......但是存放在李卓人的戶口，有沒有這個紀錄？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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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沒有這個紀錄？  435 

張國柱先生：我不是很記得。  436 

林健鋒議員：因為我都跟進易志明議員的問題。  437 

主席：是。  438 

林健鋒議員：即是沒有？  439 

張國柱先生：我不是很記得。  440 

主席：他不是很記得。  441 

林健鋒議員：OK，好，謝謝。  442 

主席：好的。很多謝 "柱哥 "，你今日來到解答了我們一些問題。 443 

張國柱先生：不用客氣。希望能幫忙。  444 

主席：好的，再次多謝你。你可以離開，我們會邀請下一位。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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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早晨，張議員。委員會現正調查多宗對李卓人議員作出1 
的投訴。李議員被投訴分別於 2013年 11月及 2014年 7月收取2 
黎智英先生 50萬元和 100萬元捐款，但沒有就這兩筆捐款作出個3 
人利益登記，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4 
所以，委員會今日邀請你出席這次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有關5 
資料，協助監察委員會就這個投訴進行調查。我們大概有20分鐘6 
至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7 

張超雄博士：好。  8 

主席：在取證過程中，我們全部都會有逐字紀錄。如果有需要9 
就這個逐字紀錄本……需要你確認，即如果我們要運用這個逐字10 
紀錄本，便會請你確認，而出席方面，全部是閉門會議，因此11 
我們大家都需要簽署保密承諾書，我們大家都簽了，你個人亦12 
已簽了。  13 

我想提醒，在監察委員會向立法會大會作出報告前，有關的14 
資料是不應發表或公開的，或大家之間在今日研訊過程之中的15 
討論內容。  16 

張超雄博士：明白，明白。  17 

主席：另外，無論委員或證人，都必須得到我的同意之下才可18 
發言，即向你提問的情況下，在你回答之前，都要得到我同意，19 
你才可作這方面的回答。  20 

 另外，我亦會決定，到底提問的問題與我們今日的調查有關21 
或無關，如果無關，我會有裁決，是未必需要你回答，或者應22 
該提問合適的問題。  23 

 我都想提出一點，就是陪同人士不得在研訊過程之中向你作24 
出口頭或書面提示，是不能夠的。除非你個人覺得有需要跟你25 
的陪同人士了解一些情況，而這個亦必須得到我這方面的同26 
意，才可以進行。  27 

張超雄博士：明白。  28 

主席：所以，過程之中，就不應該會出現例如 "傳紙仔 "給你的陪同29 
人士的情況，或陪同人士示意給你，這個都是不允許的。我亦30 
想提出，就是如果你拒絕回答，我們因為今日是邀請，但如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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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拒絕回答，我們會有可能運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命32 
令你再出席研訊和提供證據，即回答問題或提交有關的文件。33 
在這方面，我很想向張議員清楚說明我們現在的情況。  34 

 另外，我們今日的研訊有一個要求，就是你本身要作出宣35 
誓，現在請張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宣誓，36 
我亦以主席身份監誓。請你站立，並且根據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37 

張超雄博士：哦。  38 

主席：你以宗教或非宗教形式都可以 ...... 39 

張超雄博士：非宗教。  40 

主席：行，沒有問題。  41 

張超雄博士：本人張超雄，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42 
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43 

主席：好了。研訊開始。哪位會提出問題？或張議員你會不會44 
在之前也想就有關問題先發言呢？或者一些表達呢？  45 

張超雄博士：或者你們先提問 . . . . . .然後，最後可能我有些總結。 46 

主席：好的，好的。我們開始。哪位會先提出問題？有沒有？47 
大家不用禮讓。易志明議員。  48 

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張議員，我想首先問一問，關於2013年49 
10月 18日黎先生開給李卓人議員那 50萬元的捐獻，你是事前還50 
是事後才知道？  51 

張超雄博士：事前的意思是 ...... 52 

主席：張議員。  53 

張超雄博士： ......是，主席。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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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你回答。  55 

張超雄博士：事前，你說的是甚麼事？  56 

易志明議員：即李卓人議員收到支票前，你已經知道將會有一57 
個捐款，還是收了支票之後，事後李議員通知你們： "喂，有件58 
這樣的事 "，情況是怎樣的呢？  59 

張超雄博士：事後。  60 

易志明議員：是事後。大概 ......是否記得大概甚麼時候左右？你61 
們是    因為我翻看這些資料，你們在 11月期間的常務委員62 
會確認這筆捐款的，而那張支票是 10月 18日開出，但當時是甚63 
麼時候收到的呢？我們現在不知道    即去到李議員手上。64 
你有沒有印象你們是 ......常委會大概是在 11月甚麼時段開會的65 
呢？  66 

主席：張議員。  67 

張超雄博士：即 "幾多號 "，我是不記得了。我的印象就是，李卓人68 
議員收了捐款之後，他是在一個短時間內通知我的。  69 

主席：是。  70 

易志明議員：好的。這個……這筆錢收了，當時是    其實是71 
不知道甚麼用途的，不過後來你們再開會才決定，就說： "橫豎72 
我們有個綠色工社在進行中，不如將這 50萬元撥過去作一個種73 
子基金吧 "。情況是這樣的吧？  74 

主席：張議員。  75 

張超雄博士：情況是我收到    即李卓人議員是口頭通知我，76 
說收到一個捐款，就是黎智英先生的，我們當時的考慮就是接77 
不接受，然後就 ......當時沒有    即最初的討論是未有想法，78 
即捐款是甚麼用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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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嗯。所以，我發覺你給我們的文件當中也說，你很清楚80 
說是他代表工黨收的，是否這樣的看法？  81 

張超雄博士：是，當然了，即李卓人議員跟我說收到一筆捐款，82 
捐款的意思，當然是指給工黨。  83 

主席：即你很直接又清楚是給工黨的，所以 ...... 84 

張超雄博士：是。  85 

主席： ......那個過程 ......你是否知道那張支票不是寫給工黨而是86 
寫給李卓人呢？那時知道嗎？  87 

張超雄博士：不知道。  88 

主席：哦，那何時才知道是 ......那張支票存入李卓人的戶口呢？89 
而事實上，我亦發覺到好似有一個決定是，讓他暫代 "收住先 "，90 
你有沒有參與到那方面的決定？  91 

張超雄博士：這個決定是有的 ...... 92 

主席：哦。  93 

張超雄博士： ......即老實說，我都不記得我是不是在場 ......但當94 
時，即第一次李卓人跟我說有關收到這個捐款時，我是不知道95 
有張支票是寫他的名字的。  96 

主席：嗯。你都以為是工黨的，是嗎 ......寫？  97 

張超雄博士：沒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因為想到捐款，當98 
然是直接給工黨。  99 

主席：是。  100 

張超雄博士：及後，我記得有一些場合，理解到這張支票不是101 
直接寫給工黨，而是寫給李卓人。那當然要 ......由他    即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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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李卓人自己的戶口才能拿到這筆捐款。及後，亦有討論到103 
那個用途。我記得，我沒有詳細參與決定那個用途，即我們有104 
些會議有提到該筆錢可否用於綠色工社，作為種子基金，那我105 
是有的，但在決策的過程中，我可能不是一個主力的參與者。  106 

易志明議員：好的，張議員。你剛才也提到，你是事後才知道107 
該張支票   你知道有筆捐款給工黨，不過，你不知道張支108 
票是開給李卓人議員的個人名義的。當然事後也是交還給工黨  109 
  9個月之後。我想問，你作為一位議員，你都會覺得，應該110 
交給黨嘛，沒有理由在個人那邊，不是太恰當。但是，你們事111 
後有否討論過，提一提李卓人議員： "喂，你以後如果再有人捐112 
錢，叫他直接捐入黨啦 "。避免現在第二次事件發生，第二個100萬113 
元，又是同樣地，又開去給李卓人議員，你們事前是知道還是114 
不知道呢？  115 

主席：張議員。  116 

張超雄博士：很多問題。首先易議員問到 ......當時我是不知道117 
支票是寫給李卓人的，及後再收到或者未收到之前，有否一些118 
討論是關於……即如果我們收捐款的話是否直接 ...... 119 

易志明議員：直接入黨。  120 

張超雄博士： ......應該直接寫給黨，而不是寫給個人。那我不記121 
得有這個討論。  122 

易志明議員：OK。  123 

張超雄博士：我事實上，也沒有把這事件放在心上。因為……這124 
個我們當時可能不為意這是一個問題。  125 

主席：但是，你剛才也提及到，在一些場合中知悉到那個原來126 
是給  不是寫給工黨…… 127 

張超雄博士：是。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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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而是寫給李卓人    在某個場合。你在這個過程129 
中，變成 ......會第一次有這種情況，到易議員剛才提到的第二次130 
的 100萬元。為甚麼……即過程之中，完全沒有察覺這個問題？  131 

張超雄博士：第二次的 100萬元，我亦都不清楚 ......  132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不是太明白，你可否重複問題？主席，133 
我也不太明白。  134 

主席：你是否明白我的問題？  135 

張超雄博士：你的意思是，我們第二次接收 100萬元支票也不察136 
覺有這個情況。  137 

主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38 

張超雄博士：第二次收的支票，我也不知道   即事前…… 139 

主席：又再是…… 140 

張超雄博士：一定不知道那個是寫給李卓人 ...... 141 

主席：……都不知道又是寫給李卓人議員的？  142 

張超雄博士： ......不知道的。事後當然知道，李卓人有交代。  143 

易志明議員：其實我想多問一句，當然張議員你事後是知道的，144 
但知道是在    那支票去到李卓人之後，他很快便通知你們，145 
還是在傳媒於 7月 22日廣泛報道之後，你才知道呢。  146 

張超雄博士：很快便知道，不是在報道之後才知道。  147 

易志明議員：好的。  148 

郭榮鏗議員：主席。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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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郭議員。  150 

郭榮鏗議員：即是說    張議員，其實當時李卓人很早、很早151 
已經告訴你們，他收了一筆捐款，而該筆捐款很明顯是給工黨，152 
而不是給李卓人議員個人的，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153 

張超雄博士：對的，你的理解是正確的。  154 

郭榮鏗議員：OK。第二點是，他已經一早跟你們討論，因為你155 
剛才的證供表示 "我們當時的考慮 "，你所說的 "我們 "，便是工黨156 
的領導層，對嗎？  157 

張超雄博士：是的。  158 

郭榮鏗議員：當時你們要考慮的就是，如何運用這筆捐款，為159 
工黨的工作，作為資源的分配，是否這種意思？  160 

張超雄博士：無錯。  161 

郭榮鏗議員：我想問，你剛才回答議員的問題時，說你當時162 
不知道這筆款項實質上是如何捐給工黨，因為是李卓人議員去163 
處理的，對嗎？  164 

主席：張議員。  165 

張超雄博士：是的，無錯。  166 

郭榮鏗議員：這樣，即是說，其實根本上，在你的角度來看，167 
當時沒有需要討論是否要把這筆錢存入哪個戶口，或者哪個  168 
  工黨的戶口或議員戶口。因為你當時的估算或你的假設169 
是，這筆錢根本上是捐給工黨，所以放在哪裏其實根本上不是170 
太過重要，是否這種意思？  171 

主席：張議員。  172 

張超雄博士：同意。的確，當時我們理解這筆錢是捐給工黨，173 
着眼點是這筆錢會如何運用，完全沒有想過放在哪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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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那你有一個討論，即特別作一個決定，說要將錢存入工黨175 
戶口的那個決定的時候，為何也完全好像不知道第二筆捐款亦176 
是用李卓人議員的名義呢？為甚麼呢？即這個過程中…… 177 

張超雄博士：為甚麼不知道…… 178 

主席：……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即你可不可以，記不記得179 
有這個問題存在？  180 

張超雄博士：主席，我也不是太明白你的問題。因為，我們收181 
第一筆捐款時，當然我事前並不知道該筆捐款的支票是直接寫182 
李卓人。收到這筆捐款，李卓人通知了我，就是這筆捐款是給183 
工黨的。那在我的位置上，我沒有考慮過還有第二筆捐款，亦184 
沒有考慮過那個支票是寫甚麼。這個相對是程序上的事，對我185 
來說，我不太留意。所以，你說來到第二筆捐款時，為甚麼我們186 
沒有為意   即整件事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一個關注點。  187 

主席：剛才郭議員問你那筆    即捐款方面，你是事前知或188 
事後    你是否知悉，是指哪一筆，抑或兩筆你都知道是給189 
工黨？  190 

張超雄博士：兩筆捐款我都知道是給工黨的。  191 

主席：是事前都已經知道？  192 

張超雄博士：兩筆捐款，我事前都不知道。  193 

主席：是事後才知道？  194 

張超雄博士：是的。  195 

郭榮鏗議員：但是，你說清楚， "事後 "那個時間是何時？  196 

張超雄博士："事前 "的意思即是說，那個捐款直接……即支票直197 
接交到李卓人手上之前，我一定不知道。而交給李卓人手上198 
之後，他通知我，那我便知道。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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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但是，我想知道。主席，我想問的是，它交給李200 
卓人手上的時候，接着李卓人在很短時間之內已經跟你和其他201 
工黨的領導層討論，你所說的 "之後 "是多長時間？  202 

張超雄博士：即是那個 "很短時間 "是指多長時間？  203 

主席：有多短？  204 

張超雄博士：都是一、兩天內。  205 

郭榮鏗議員：OK。該兩筆捐款都是同樣的情況，對嗎？  206 

張超雄博士：是的。  207 

郭榮鏗議員：OK。我想問，其實剛才有幾位議員都提過，為甚208 
麼沒有紀錄，即工黨內部收了這些捐款，雖然你們很清楚知209 
道 ...... 210 

主席：請稍等 ...... 211 

林健鋒議員：剛才只有一位議員發言，不是幾位，所以要澄清。 212 

主席：好的。  213 

郭榮鏗議員：Anyway， sorry，不好意思，讓一些無聊問題打斷214 
了 ...... 215 

林健鋒議員：這不是無聊問題，這一定要澄清。  216 

郭榮鏗議員：…..我想說，當你 ...... 217 

主席：郭議員繼續發言。  218 

郭榮鏗議員：……當你收到    即你剛才說有一位議員問你219 
時，你就答為甚麼沒有紀錄，即工黨內部為甚麼沒有記錄為何220 
這些錢是捐給工黨、誰人捐、用來作甚麼用途，為甚麼沒有做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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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紀錄。其實在你來看，為甚麼你會認為工黨內部可能沒有222 
做這些紀錄？  223 

主席：張議員。  224 

張超雄博士：其實說真的，有否紀錄我也不太為意，不過事後225 
知道是沒有紀錄的。但是，為甚麼沒有紀錄呢？我相信，第一，226 
政黨接受捐款，有一些捐贈者可能想保障其私隱，即他不想公開227 
其身份，我懷疑可能由於這原因，所以我們未必有紀錄。  228 

郭榮鏗議員：會否有可能因為你們幾位議員之間的工作關係和229 
相識這麼多年，可能信任程度，互相之間的信任程度非常高，230 
而亦沒有考慮到可能要有文字或文件的紀錄，所以才出現這種231 
情況，我的理解或我的猜測是否正確？  232 

主席：張議員。  233 

張超雄博士：當然，我們幾位議員之間，或者工黨的執委之間，234 
當我們互相口頭通知一些資料或事實時，我們當然也會互相信235 
任，即不會假設那件事情是假的。  236 

主席：好的。劉慧卿議員。  237 

劉慧卿議員：是的，多謝主席。張議員，我想問，剛才議員詢238 
問你時，你其實好像也不知道那張支票是寫給李卓人或者甚239 
麼，即只是知悉有筆錢會給工黨，當然很高興了。可是，其實240 
我們這個委員會，主要是考慮議員在收到錢的時候，有否申報241 
或登記，我們主要是看這個範圍。而你們有些黨友是議員，所242 
以你們認為黨是否應該要提示清楚一些，寫清楚……如果有公職243 
人員，當他收到錢的時候，他應該怎樣做，而該做法亦會符合244 
立法會的規矩，亦清晰一些    即如果在可以清晰的情況下。245 
那你自己有否想過？因為，你當時說也不太知悉，當然，你更246 
加沒有去追問，你只是相信有，有當然很好，可以運用。但是，247 
你們後來也出了一份聲明，在 8月 18日向公眾致歉，因為存放了248 
一筆錢在李議員的戶口 8個多月。那麼，你認為這是否一個問249 
題，是需要處理呢？  250 

主席：張議員。  251 



 49

張超雄博士：同意的，我認為這問題是要留意的，今次我們應該252 
汲取教訓。因為我們是公職人員，收取了任何 . . . . . .是有規矩的，253 
有個金額我們是要申報的。在這兩筆捐款中，很清楚是捐給工254 
黨的，因為李卓人議員收到捐款後，也是立即通知了我及黨的255 
其他主要領導、幾位議員。雖然如此，但我們始終也要小心，256 
尤其是我們及後   現在也理解到這件事，即有兩張支票，257 
或者正確地應該說是本票，都是以他的個人   即寫他的名258 
字。在這種情況下，恐防會引起一些混亂。所以，我們以後應259 
該要小心一點，不應該再犯這些錯誤。  260 

第一，我們應該建議以後在收取捐款時，其實不應再交給個261 
人，而直接給黨。而即使可能出現了這些問題，也要改正或進262 
行適當的申報，從而避免這種情況。  263 

主席：好的。  264 

劉慧卿議員：主席，因為你也知道我們處理過梁家傑議員的事265 
件，報告亦已出了。我們當時也是接受的，因為他有清楚的紀266 
錄，證明他是代人收取。因為如果一名議員代人收取，即不是267 
你的，你便無須登記或申報，但你要有很清楚證明，以及令我268 
們委員會接納才行，亦要被公眾接納。我便想問，你們工黨有269 
否討論過，或者已經做了，就是那些公職人員、議員如果將來270 
有這些事情發生時，是要有一個新的處理？以及，你剛才提到271 
捐款不要再寫議員的名字，這是否已經在黨內的規矩落實了272 
呢？  273 

張超雄博士：這方面…… 274 

主席：……張議員，在你回答前，我想再提醒一下。黃小姐，如275 
果你有任何字條要給張先生，你需要得到我同意。因為，我感276 
覺到你有一些提示想給張先生，這是不能夠的。如果你有這方277 
面的需要，你亦應該透過在張先生覺得有需要的情況下，你才278 
可以。  279 

黃瑞紅大律師：是，主席…… 280 

主席：大律師。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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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紅大律師：……我想作回應。首先，第一，從來沒有任何282 
字條，亦沒有任何提示。  283 

主席：好的，那便可以了。  284 

黃瑞紅大律師：我認為這是一定要澄清的。  285 

主席：好的，那便可以了。OK。張議員。  286 

張超雄博士：就劉議員的問題，這牽涉到我們工黨內部的一些287 
運作，我相信可能與今天聆訊本身的範疇無直接關係，但我也288 
會回答劉議員的問題。  289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張議員簡單一些，我明白你的關注，290 
我們亦很明白，但我剛才主要是說公職人員，尤其是立法會291 
議員。你們那些……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回應現時的局面，讓292 
立法會議員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293 

張超雄博士：明白。  294 

主席：等一等。我相信這問題是今後的問題，而非我們現時研295 
訊上，要求張先生作為這方面……回答的問題，這是範圍以外的296 
問題。我們今天主要是就有關李卓人議員申報的問題而已。那297 
麼，我認為這問題，我建議你無須再在這方面回答。因為我們298 
的時間亦已經很 ......我想問一問，還有哪位想要發問？因為我們299 
的時間已經過了差不多 25分鐘。如果這樣 ……陳婉嫻議員和300 
林健鋒議員。陳婉嫻議員。  301 

陳婉嫻議員：我簡單發問，因為我自己回看這件事，工黨有幾302 
位立法會議員。而按照你剛才所說，李卓人是在事前向你說過，303 
即他會收一張支票。我便想問   你剛才是說事後   那304 
麼，我便想問，究竟有沒有人提起、想起，議員收取任何款項，305 
都需要在 14天內申報，有沒有人有這個想法呢？  306 

主席：你是問張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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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我是問張議員，即不論是事前或事後，但他剛才308 
是說事後，我想問有沒有人提醒 ...... 309 

主席：明白。  310 

陳婉嫻議員： ......你收取這筆錢，是要想一想是我們    因為311 
他本身是立法會議員，所以 ...... 312 

主席：很清楚，重複了。張議員。  313 

張超雄博士：明白。主席，因為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那筆錢，那314 
張支票是寫李卓人。所以，陳婉嫻議員所詢問的想法，是沒有315 
經過我的腦袋。  316 

主席：陳婉嫻議員。  317 

陳婉嫻議員：我還想問。一般你們所有工黨的議員，收錢時是318 
否也像李卓人般，即是無須在事前或事後向大家說的？我相信319 
團體一定會有人捐錢，是否也是這樣處理方法？  320 

主席：你是 ...... 321 

陳婉嫻議員：我想問張議員，即李卓人這次的過程，在其他議員322 
身上，是否也是在習慣上，用個 "信 "字，而沒有提醒他們，有沒323 
有呢？  324 

主席：張議員，我認為你可以選擇不回答，因為這是無關的，325 
是你本身的問題，而非李卓人議員的問題。張議員，你自行考326 
慮吧。  327 

張超雄博士：好的，我相信這與今天的聆訊本身內容沒有直接328 
關係，但我們也會緊守我們作為公職人員，是要在收取任何利329 
益時，我們應該申報的。  330 

主席：好的。還有沒有？林健鋒議員。  331 

林健鋒議員：張議員 ......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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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繼續吧。  333 

林健鋒議員：我想問一問，在整個過程中，當李卓人議員告訴334 
你們有一筆這樣的款項會捐給工黨，然後你們有討論，最後便335 
決定用途。你有否看過那張支票？或者是否知道那張支票已經336 
在何時存入去    例如李卓人的戶口？因為在這個 case並不337 
是存入工黨的戶口。你有否看過，以及你是否知道大約在何時338 
呢？  339 

主席：張議員。  340 

張超雄博士：我沒有看過那張支票，亦不知道那張支票在何時341 
存入李卓人議員的戶口。  342 

林健鋒議員：那麼，當你們知道有一筆這樣的款項   有一343 
筆這樣的款項， 50萬元和 100萬元時    即分開兩次   是344 
會有人捐贈的。在這情況下，就是黎智英先生會捐給工黨，然345 
後你們才去討論用途，以及在討論用途之前，你剛才也有提到，346 
就是討論是否接受的。那麼，這是在何時發生呢？即討論是否347 
接受。  348 

主席：張議員。  349 

張超雄博士：我想問清楚，你是在說哪件事情在何時發生？  350 

林健鋒議員： 50萬元和100萬元。  351 

張超雄博士：我相信何時捐款，應該是有紀錄的，即 ...... 352 

林健鋒議員：不是，我是想問你是否知道，你記不記得是在何353 
時發生？  354 

主席：是否記得？  355 

張超雄博士：我自己沒有記住這些日子，但在我們的工黨聲明356 
中，已經說了是在 2013年 11月及 2014年 7月，第一次是 50萬元，357 
第二次便是 100萬元。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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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即在你記憶中，你不記得在何時討論及通過的？  359 

張超雄博士：當然，也是在收取這兩筆捐款後，分別    即360 
及後討論和通過的。  361 

林健鋒議員：好的。  362 

主席：好的。  363 

林健鋒議員：多謝主席。  364 

主席：我想簡單問一問，我剛才聽到你在 .…..對於……在決策過365 
程中，你並非主要參與者，你剛才提及到這觀點。那麼，你認366 
為，為何會到最後，當收到這筆錢時，李卓人議員會問你或告367 
訴你呢？你又不是主要參與者。  368 

張超雄博士：我說的主要是撥給綠色工社的那個決策而已 ...... 369 

主席：哦，而不是整個工黨的政策、決策 ...... 370 

張超雄博士：而不是接受 ......是的，沒有錯。  371 

主席：OK。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過了很多，所以今天張超雄博372 
士出席的這次研訊在此結束。多謝你今天的出席。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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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議員，監察委員會正在調查多宗對李卓人議員作出的1 
投訴，李議員被投訴分別在2013年 11月和 2014年 7月收取黎智英2 
先生 50萬元和 100萬元捐款，但沒有就這兩筆款項登記個人利3 
益，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監察委員會4 
邀請你出席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資料，協助監察委員會就5 
這些投訴進行調查。今次我想用大約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而這6 
個取證我們會有逐字紀錄的，如果有需要使用這份逐字紀錄，7 
我們也會需要你確認，然後才會納入為向大會提交的報告的內8 
容。  9 

 出席今次閉門會議的所有委員，其實我們大家已經全部簽署10 
保密承諾書，有關這一點，在監察委員會未提交報告給立法會11 
之前，所有這些文件、大家今天的談話內容，也不應該向外發12 
表或公布。  13 

 在過程中，無論委員或證人，也必須得到我的示意之下，才14 
能發言，而且如果有些問題，我覺得偏離了，或跟今天的調查15 
沒有直接關係，我也會提醒大家，未必需要回答，或不應該提16 
出這些問題。  17 

 整個過程中，證人必須親自回答問題，而陪同人士不能夠發18 
言，這一點，兩位剛才已經在這裏，所以我就不再重複。但是，19 
如果何議員你覺得有需要跟你的陪同人士表達，即想了解或者20 
詢問一些問題，你亦需要得到我的同意之下，才能夠向他們提21 
出，尋求協助。  22 

 最後一句，如果何議員你拒絕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題，其實23 
委員會有可能會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命令你出席24 
研訊或提交文件。  25 

 現在是宣誓，因為每一位參與研訊的證人也需要宣誓。請26 
何議員根據你面前的誓詞……請你站立宣誓。我根據《立法會 (權27 
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以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監誓。28 
何議員。  29 

何秀蘭女士：本人何秀蘭，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30 
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31 

主席：好了，我們進入研訊。哪位議員會提出這方面的問題？32 
在提出問題之前，何議員，你會否有任何說話或者想表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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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女士：有的。  34 

主席：……好的，何議員。  35 

何秀蘭女士：葉國謙議員，剛才你提到委員會處理的投訴，就36 
是李卓人議員收取 150萬港元，而並無 ...... 37 

主席： 50萬元，還有一筆 50萬元。  38 

何秀蘭女士： ......150萬元 ...... 39 

主席：哦，你說的是 150萬元，對不起，對的，正確。  40 

何秀蘭女士：……對了。而他沒有按《議事規則》向議員個人利41 
益監察委員會、立法會秘書處作出相關申報。我必須澄清，42 
李卓人議員收取這 150萬元捐款，其實是代表工黨行事，這筆43 
款項是捐給工黨的。但是，那個本票的抬頭人、收款人是寫了44 
李卓人，而他收取這些本票後，其實已經第一時間通知了工黨45 
內的核心成員，亦都按相關程序，在工黨內處理了。所以，這46 
一點我必須要在一開始時作出特別澄清。  47 

主席：好，哪位會提出問題？易志明議員，接着是陳婉嫻議員。 48 

易志明議員：好，何議員。我想了解一下，李卓人議員收到首49 
筆 50萬元捐款時，你事前是否不知道的？是否事後才知道？  50 

何秀蘭女士：對，我事前不知道，我也不是李卓人第一個告知51 
的人。據我理解，他告知張超雄議員和張國柱議員，可能我是52 
4位議員之中，最後一個知悉的。但是，我相信也是收取這張支票53 
兩、三天之內的事情。我相信各位同事也理解，立法會的事務54 
相當多，即使是同一黨派，也未必會經常碰面。我們也是在會55 
議與會議之間，大家見面時馬上通知，因為如果要等正式召開56 
會議，可能已經太遲了。  57 

主席：易議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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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明白。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你也是事後才59 
知道張支票是開給個人名義，而不是直接開給工黨，對嗎？  60 

何秀蘭女士：對，其實我們知道這張本票是開給李卓人作為抬61 
頭人，但卻是在收到支票，然後才知道這種付款方式。但是，62 
我必須重申，李卓人很快、第一時間已經通知黨內的所有核心63 
成員，而他收取這兩筆捐款，是代表工黨行事的。  64 

易志明議員：明白。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們是否覺得其實65 
這是一個不太妥善的做法？會否通知其他黨友，如果有任何人66 
士捐款，是否應該直接開支票給工黨    因為工黨有戶口的，67 
避免出現這些麻煩呢？你們內部有否討論過一些警覺性的問題68 
呢？  69 

何秀蘭女士：我們確實沒有這個警覺性。在收取捐款時，大家70 
也知道，應該盡快處理好該筆款項，所以我們不會退回支票給71 
捐款人，叫他再開一張，因為退了支票後，是否可以再收回來72 
呢？而大家    亦因為李卓人自己十分主動的告訴我們，所73 
以我們對他十分有信心，他不會把這筆錢袋入自己口袋。  74 

易志明議員：好，或者先由嫻姐提問。  75 

主席：陳婉嫻議員。  76 

陳婉嫻議員：明白，你一坐下來便說到，即看得出你對李卓人77 
相當信任，你一坐下來說的一番話。但我想問一個問題，當他78 
去做的時候，你們當中有 3位都是立法會議員，包括李卓人在內79 
便是 4位。我們任何人收錢都必須要通知立法會，即如果不是寫80 
他的名字，當然沒有問題。但現時這件事的最大問題就是說，81 
支票寫給他個人，我想問，在這一點上，你們幾位有否提醒過82 
李卓人呢？還是有其他思考呢？  83 

何秀蘭女士：這個我們真的沒有其他思考，因為據我理解，如84 
果他是代表工黨行事，那筆錢是要交回工黨的，這個不是他個85 
人收取的捐款。所以，亦沒有人提出這一點，說要向立法會申86 
報利益，因為這不是他的個人利益。  87 

陳婉嫻議員：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們 3位也是立法會議員……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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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女士：是。  89 

陳婉嫻議員：……我想大家也熟悉《議事規則》，規定我們如果90 
收到這些錢，任何議員也須在 14天內報告立法會。其實這一點，91 
我想一般   即何議員你也是資深，其實當時有否這樣的思92 
考？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93 

何秀蘭女士：我的理解是 ...... 94 

主席：何議員。  95 

何秀蘭女士： ......對不起，主席，應該先等你 "叫名 "。我的理解96 
是，如果是屬於個人利益，我們便有責任要在 14日內向立法會97 
申報，登記收取了這利益。但這並不是李卓人議員的個人利益，98 
而是給工黨的捐款。  99 

陳婉嫻議員：我想說，俗語有說 "瓜田李下 "。別人在背後並不知100 
道，亦不會揣測到你的信任或不信任。支票是寫給李卓人，而101 
我們的制度也有這做法，這也是需要思考的。  102 

何秀蘭女士：確實 ...... 103 

主席：何議員。  104 

何秀蘭女士：……不好意思。確實，在政治上是可以這樣詮釋的，105 
但我們當時是沒有這個思考。  106 

陳婉嫻議員：不過，我想說，我並非從政治，我們的《議事規107 
則》是大家定出來的，議會我們大家有個專責小組監察這些。108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所說，我認為不是政治，純粹真的是一個109 
制度管着我們，在防貪的過程中是重要的。那麼，我便覺得，110 
如果按照何議員所說，再有人給錢你們，你們也可以不再向111 
立法會申報，是否這意思呢？  112 

主席：何議員。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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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女士：不是這意思。我對《議事規則》的理解是，如果114 
是個人收取的利益，便應該申報，但我不斷要向陳議員重申，115 
這並不是李卓人的個人利益 ...... 116 

陳婉嫻議員：我知道。  117 

何秀蘭女士： ......這是給工黨的捐款。我對《議事規則》的理解118 
與陳婉嫻議員並不相同。  119 

陳婉嫻議員：如果按照何議員這樣說，並非我們今天要討論的。120 
我只想強調，我剛才提到的 "瓜田李下 "，整個社會出來就覺得，121 
李卓人收錢沒有申報。我認為這一點……我想也是我們今天坐在122 
這裏進行研訊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但你有你的堅持，我是不123 
會討論的。不過只是提出，就是說，他實際上是沒有申報，而124 
沒有申報會令很多人有很多想法，也是很多人希望議會監察議125 
員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謝謝。  126 

主席：我相信我們並不是與證人本身進行辯論，大家表達了自127 
己的觀點，我們最主要就是聽取她在這方面所表達的看法。128 
劉慧卿議員。  129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何議員，工黨的聲明是在去年130 
8月 18日發出的，就是說向公眾致歉，因為整件事情引起了公眾131 
質疑。可是，何議員剛才也說了，覺得議員的做法並沒有違反132 
《議事規則》，那麼致歉的主要意思是甚麼呢？  133 

何秀蘭女士：這是 ...... 134 

主席：何議員。  135 

何秀蘭女士：……主席，抱歉，經常也忘記 ...... 136 

主席：不要緊，我知道你是 "直腸直肚 "的人，你可以繼續發言。 137 

何秀蘭女士：……確實，"瓜田李下 "，是會有這樣的現象。很多138 
時候，當我們看規例甚至法例時，它的要求   我覺得工黨139 
是並沒有違反的，李卓人議員亦並沒有違反。但在政治上，確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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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有很多詮釋空間。如果任何政黨行事有 "甩漏 "時，是可以141 
被各方不同人士有政治批評的機會。這個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致142 
歉。因為，我們的責任是真的要維持市民對我們政黨的信心。143 
如果我們有做得不足，令市民對我們有質疑，我覺得我們應該144 
要道歉。  145 

劉慧卿議員：那麼，自此之後，有否做清楚一些事情，令這些146 
事情不會發生？  147 

何秀蘭女士：其實，我們工黨   抱歉 ...... 148 

主席：繼續吧。  149 

何秀蘭女士：……OK。其實，工黨收取捐款是有兩個原則的。150 
第一，是不能夠企圖影響我們的行事，即是無條件的。第二，151 
是不能與我們工黨的政策立場相違背，這一點我們不斷提醒各152 
黨員的，尤其是在這事件發生後。所以，我們最近有一些普通153 
黨員收取了捐款，而該數額只是剛好一萬元，但他們也會回來154 
告訴執委會，我們以後是    即在這方面會更加嚴謹一些。  155 

主席：好的。林健鋒議員。  156 

林健鋒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何議員，即在你知悉有一張 50萬157 
元的支票給工黨時……我不知道你……當你知道有這筆錢時，那158 
張支票的抬頭是寫李卓人抑或寫工黨，那如果你知道是寫給159 
李卓人的，那麼你有否和他    或者提醒他，這些應該要用160 
工黨的抬頭會較為恰當呢？  161 

主席：何議員。  162 

何秀蘭女士：當時的支票是李卓人告訴我們，說抬頭人是寫了163 
他。因為李卓人議員很主動告訴我們這件事，所以我們的信任164 
是很大的。因為，確實如果他不說，我們是沒有人會知道的，165 
他是可以不說的。因為大家有信任，以及亦因為在立法會內  166 
  大家同事都理解，事務是很忙碌的。那我們當時便決定把167 
這筆錢放入一個註冊    即未曾註冊，希望可以推動環保事168 
務的團體，所以便沒有立即提出要馬上放回工黨的戶口。當時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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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共識，就是由李卓人的戶口直接轉入這個註冊團體的170 
戶口。  171 

 但是，很不幸地，我們做這個團體的註冊，那個時間相當長。172 
其實以我自己的經驗，這些團體的註冊通常應該只需個多月便173 
可以完成。但不知為何，我們做這個註冊團體時，卻要用半年，174 
直到    應該在去年 6月底才通知我們批准註冊，而去到銀行175 
開戶口便是更加後期的事情了。  176 

林健鋒議員：主席。  177 

主席：林議員。  178 

林健鋒議員：我想問一問，有兩張支票的，一張是 50萬元，而179 
稍後有一張是 100萬元，兩張你也沒有看過的？  180 

主席：何議員。  181 

何秀蘭女士：我必須老實回答 ...... 182 

主席：你應該一直也是老實回答的。  183 

何秀蘭女士：……有關這一點，相信我的法律顧問也不介意我在184 
此說出來。我是在廉政公署裏看過的，在該處是我第一次看到。 185 

林健鋒議員：即是，在收取第一張後，然後一段時間後，便有186 
第二張支票。那麼，你也是 ...... 187 

何秀蘭女士：主席，我可否補充剛才的問題？  188 

主席：好的，你先說吧。  189 

何秀蘭女士：因為，李卓人議員那麼主動告訴我，我是不會質疑190 
他無中生有，無端端，即是沒有這張支票卻告訴我們有這張191 
支票。所以，我是不會問他： "喂，拿來看一看，證實你說的話192 
是事實 "。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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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健鋒議員。  194 

林健鋒議員：不是的，其實我想跟進的是，當收到第一張支票195 
後，理論上，便是工黨的 asset。那麼，當第二張支票，透過李卓人196 
告訴你："嗨，我又有一張 100萬元的支票 "，那你們有否告訴他，197 
或詢問他，第一張支票如何處理呀？第二張支票又會否以同樣198 
方式處理？這些問題呢？  199 

主席：何議員。  200 

何秀蘭女士：這便沒有討論過，真的沒有討論過，尤其是第二201 
張支票    我們收到捐款時，其實當時是政改 ......你知道我們202 
是反對 "袋住先 "的，即大家進行的政改運動正如火如荼，剛完成203 
了民間電子公投，而我們亦有很多民間團體和學生團體，一直204 
要與他們開會等事情。當時很多事務正在進行，至於如何處理205 
該張支票，便不是我們當時首要關心的事情。  206 

林健鋒議員：但是，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文件中，你們是在你們207 
的委員會中討論過這件事情的。討論過之後，我便看不到有一208 
個很明確的指示，如何處理這兩筆捐款。在過程中，有否人提209 
出說："喂，這筆錢，未在工黨的口袋中，現時去了哪裏？ "有否210 
討論過這些情況呢？  211 

何秀蘭女士：沒有人 ...... 212 

主席：何議員。  213 

何秀蘭女士：……再次不好意思。沒有人質疑，亦沒有人提出這214 
些問題。我們一班工黨常委和執委，其實大家已認識了很久。215 
我們的黨是新的，我們亦沒有資源聘請很有經驗的 company 216 
secretary。但是我覺得工黨最大的資產，就是我們一班核心217 
成員，其實大家的互相信任是很大的。因為其他的核心成員和218 
李卓人議員的合作，比我更加長，而亦都因為事實上是李卓人219 
自己很主動將這件事說出來。所以，大家是不會採取甚麼防範220 
性的措施去避免他有機會私吞或各樣。因為他真是可以不說出221 
來，不告訴我們。但是，事實上，他是第一時間說出來，所以222 
大家的信任程度是很大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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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的。何議員，你在給我們的陳述書中的第 4段都提及到，224 
剛才我聽到你非常信任李卓人議員，因為本來他可能收到都可225 
以 "袋走 "，可以不告訴你們工黨的其他成員或議員。  226 

剛才我亦聽到，你根本看見那張支票，都是很後期、很後期，227 
而且見到那張支票是寫 "李卓人議員 "的。即是你的理解來說，228 
李議員應該是，即由於寫了他的名字，因而……才會先存入他的229 
戶口，然後他就會轉回到工黨的帳戶。這個理解是你事後的230 
理解，抑或當時已經是這樣理解呢？這是第一個。  231 

另一個問題，一年之後都未轉，那你怎樣考慮這方面？有沒232 
有再了解多一點？因為你一直都很堅持一件事，就是覺得任何233 
利益都不應該存在。 100萬元都有點    可以有其他的運用，234 
即包括利息或另一方面的投資。會不會你們都    你有沒有235 
考慮這些問題？因為放在戶口內，你的理解都要轉回工黨的236 
戶口。  237 

何秀蘭女士：是，工黨就是一直都沒有規定如何處理這些捐給238 
工黨，但是以個人為抬頭的捐款。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銀行239 
利息都是零點零幾而已，所以我們亦都沒有考慮到，存在他的240 
個人 ...... 241 

主席：人民幣的存款都是比較高一點的，繼續。  242 

何秀蘭女士：……我又沒有留意。我不懂得 "炒 "。  243 

主席：不是 "炒 "，這是很正常的，繼續。  244 

何秀蘭女士：因為大家通常看報章或在議會內接觸到的資訊，245 
都是存入銀行的存款，其實那個利率是非常之低，所以 ...... 246 

主席：其實我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想過會有 ......即是 ...... 247 

何秀蘭女士：……沒有想過。  248 

主席： ......是，事實上，因為是整年的時間，你亦不知道沒有存249 
入工黨戶口，仍然在他的戶口。是不是這個情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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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女士：第一，我們沒有想過利息那方面的得益，因為一251 
直以來，即是到現在也是，在銀行存款的利息是很低。第二，252 
我們當時並無水晶球，看到一年之後，即綠色工社這麼久都註253 
冊不到。其實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存入李卓人議員的戶口，254 
然後就直入去綠色工社那邊，就很直接做到一個種子基金 ...... 255 

主席：但你這個寫法需要理解到……你的理解，是李議員會先存256 
入了自己的戶口，然後轉到工黨的戶口，你都是這樣理解的，257 
是嗎？  258 

何秀蘭女士：對不起，我的理解是，我這裏希望表達的意思，259 
就是縱使這張支票是寫給他做抬頭人，縱使是給工黨的捐款，260 
但是都一定需要經過，由他的戶口存入，然後再交出來。  261 

主席：對，對，對。  262 

何秀蘭女士：是的。  263 

主席：所以你的理解都是會轉給工黨的戶口嘛？  264 

何秀蘭女士：真是非常抱歉，其實這個應該是給綠色工社的，265 
就不是直接 ...... 266 

主席：即是你想說 ......  267 

何秀蘭女士： ......不是直接給工黨，但是綠色工社亦都是工黨之268 
下的一個組織。即如果就算大家說他將捐款應該給工黨，但是269 
都是需要經過這個程序。  270 

主席：你的意思 ......是給綠色工社，而不是直接給工黨。  271 

何秀蘭女士：對不起，我們當時的 "傾法 "，我們當時幾個核心成員272 
的 "傾法 "，是由李卓人議員的戶口直接落去綠色工社那邊，不需273 
要再經工黨，這 50萬元。  274 

主席：你的核心成員，可不可以說說是否幾位議員？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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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女士：是，幾位議員和司庫。  276 

主席：OK。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如果沒有    易志明議員。  277 

易志明議員：何議員，我想翻看你提交的陳述書第 6段所說的278 
事。第 6段，你說 "李議員代工黨保管的捐款 "   這裏應該漏279 
了一個字   "已於 2014年 7月 29日轉至工黨名下的戶口 "。這280 
個大家都知道，但是接下那句，我不是太明白，就是 "執委並無281 
就該程序作議決 "。  282 

 我想請問，那個程序是哪一個程序？  283 

何秀蘭女士：因為第 6那個問題，是按照委員會給我那個 ......講284 
述這個委員會處理的具體事項 (f)部分，它問 "工黨有否決定把該285 
兩筆由李議員保管的款項轉帳至工黨？ "，所以我是這樣回答。  286 

易志明議員：即是你們 ......你的理解是當時你們並無就這件事討287 
論，就是說決定： "李議員，請你將你手頭上的 150萬元先轉回288 
工黨 "。你們沒有一個正式的討論。  289 

何秀蘭女士：其實，我們是沒有作任何議決。  290 

易志明議員：明白。  291 

何秀蘭女士：所以，這裏亦都跟我剛才說，工黨    即是其292 
實我們並無很嚴謹的規程，如何去處理這些捐款，是同一樣的。293 
大家在會上提出來討論，以及我記得在 7月下旬的時候，都已經294 
過傳媒廣泛報道，大家開會的時候，並無作出任何議決，只是295 
確認工黨收取這兩筆捐款，而由李卓人議員代表工黨行事。  296 

易志明議員：不，7月28日，你們的會議是決定請李卓人議員將297 
這 150萬元立即轉回工黨那邊    不過，你們沒有一個所謂叫298 
做 "resolution"，即是一個 ...... 299 

何秀蘭女士：是，沒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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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沒有這個東西，不過，是有一個大家的共識，301 
就是： "請你明天快些做了它 "。  302 

何秀蘭女士：是的。  303 

易志明議員：應該是這樣。OK。這個第一。  304 

 剛才你都提到第二點，你說："然而，捐款事件在 7月下旬已305 
經傳媒廣泛報道，相信執委會成員均已知悉 "。這個我想問，是306 
否有部分……我相信你的執委，即等於你們的常委，我估計，因307 
為你們有些其他的同事叫那些做常委會，執委即是常委，是嗎？  308 

何秀蘭女士：不是。  309 

易志明議員：是不同的？  310 

何秀蘭女士：我們執委有 20多人，常委就是主要的 office bearer。311 
我在這裏亦都要補充一點，我為何用相信呢？因為 7月 29日的會312 
議，我沒有開會，我在去年暑假的時候， 7月    我記得應該313 
是 7月 27日左右，我離開了香港，直到 8月中才回來。所以，7月314 
28日的執委會，我沒有出席，是故我只能夠用相信這個字眼。  315 

易志明議員：OK，明白。  316 

主席：我想作最後一個補充，這個說法是否即是說，這類型的317 
捐款或者接受，是否都是主要由你們的核心成員去決定，而不318 
需要在執委會裏作任何決定？即是你這個表達，我的理解對不319 
對？  320 

何秀蘭女士：你可不可以重複你的問題多一次？  321 

主席：即是你現在這裏說，即是提及到，你沒有程序，所以執委322 
來說是沒有一個角色，反而是核心成員可以決定這筆捐款的用323 
途，是嗎？接不接受、如何運用、如何處理？  324 

何秀蘭女士：主席，我相信我們政黨內有一些細緻的程序，未325 
必是這個委員會的範圍，但是不要緊，我可以 ......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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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不是，我現在不是，因為 ...... 327 

何秀蘭女士： ......我是抱着最合作的態度，我可以告訴你，但我328 
亦都必須申明，我翻看你給我由 (a)去到 (f)，你沒有問到這些資329 
料。其實我在預備我這份陳述書的時候，我都打電話給秘書處330 
同事，我說："喂，如果跟這裏來問，我真是答 '有 '和 '沒有 '而已。"但331 
是，我都很樂意將一些 ......  332 

主席：不是，主要的問題，為何有關呢？  333 

何秀蘭女士： ......多些資料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 ......  334 

主席：……我不是問你黨內具體的運作，我只是    因為現在335 
我們邀請，包括你本人出席，是因為提及到你們 3位議員都有參336 
與作出這個決定，所以因為這個涉及到……你有執委會。我相信337 
應該是你們最高的權力機關    所以，現在 ......  338 

何秀蘭女士：……不是，最高是全 ......  339 

易志明議員：不，是常委。  340 

主席：……哦，常委、常委…… 341 

何秀蘭女士： ......最高是會員大會 ...... 342 

主席： ......會員大會，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 343 

何秀蘭女士：我猜想你們也是吧。  344 

主席： ......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說，那個    即是說，我的問題345 
就是，在於你們決定哪類型的……哪一個作最後決定呢？或者有346 
這樣的決定權呢？是否就是有你們的議員存在的機制就可以決347 
定到呢？  348 

何秀蘭女士：首先，因為 ...... 349 



 68

主席：所以是沒有偏離的，你回答這個問題便可以了。  350 

何秀蘭女士： ......首先，因為會議    大家都有做政黨，都知351 
悉，即會議不是天天舉行的。我們執委是每個月一次，常委會352 
較密，每個星期一次。但是，第一，收到捐款，還未等及舉行353 
會議，李卓人議員就已經告訴我們。大家一聽到的時候就會想，354 
會不會違反我們工黨收取捐款那兩個原則呢？第一，就是沒有355 
附帶條件；第二，就是不會違背我們一直的政策立場。那我們356 
幾個核心成員聽下去，就是不會違反這兩個原則，所以我們同357 
意可以收取。而在第一筆捐款方面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一個程358 
序   工黨並沒有一個程序去處理 50萬元的捐款應該怎樣，359 
即除了是要通知核心成員之外。  360 

主席：好的。  361 

今日我們的時間已經過了很多。很多謝何議員今日出席研362 
訊，提供一些資料。這一節的研訊結束。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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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早晨，黎智英先生和另外 3位陪同人士。監察委員會現正1 
調查多宗對李卓人議員和梁國雄議員作出的投訴。對李卓人議2 
員的投訴，分別是指他在 2013年 11月和 2014年 7月收到閣下 50萬3 
元和 100萬元捐款，但沒有就這兩筆款項登記個人利益，因而違4 
反《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  5 

 梁國雄議員被投訴分別在 2013年 10月和 2014年 6月收取閣下6 
各 50萬元捐款，但沒有就這兩筆款項登記個人利益，因而違反7 
《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  8 

 監察委員會邀請閣下出席今次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資9 
料，協助監察委員會對該投訴進行調查工作。是次取證，我們10 
希望大約用一個半小時完成，並會分為兩個部分。首部分，將11 
會就李卓人議員的個案提問。第二部分，將會就梁國雄議員的12 
個案提問。  13 

 今次取證的逐字紀錄本，將會交由閣下確認，並可能會納入14 
監察委員會日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內。這次是閉門會議，所15 
有出席委員和其他人士須簽署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會向立16 
法會提交報告之前，不會發表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所收到的17 
文件，以及所作出的考慮和決定。  18 

 無論是委員或黎先生，必須在我示意之後才發言，確保研訊19 
有秩序地進行。委員亦只會提及與調查有關的問題，我會決定20 
某條問題或某項證據是否與調查有關。  21 

 黎先生，你必須親自回答委員提出的問題，陪同人士不得向22 
委員會發言。在研訊期間，你不能夠與陪同人士進行討論，亦23 
不能夠接收該等人士的任何提示，不論是口頭或書面，但黎先24 
生在獲得我許可之下，可以向陪同人士尋求協助或意見，但要25 
事先得到我的同意。如果你拒絕回答或拒絕就調查有關的問題26 
出示有關文件，監察委員會便會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27 
例》，命令你再次出席研訊作證，或者出示所管有的文件。這28 
一點，黎先生清楚吧？  29 

黎智英先生：明白。  30 

主席：多謝你。黎先生，監察委員會已經決定，證人須在宣誓31 
之下接受訊問。我現在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32 
以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監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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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黎先生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宗教式或非宗教式誓詞34 
作出宣誓。  35 

黎智英先生：是這樣吧？  36 

主席：請你站立。  37 

黎智英先生：本人黎智英，謹對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證38 
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39 

主席：多謝黎先生。在我邀請委員提出問題之前，黎先生是否40 
想先向監察委員會發言呢？  41 

黎智英先生：甚麼？  42 

主席：在委員向你提出問題之前，你會否向委員會發言？會不43 
會？  44 

黎智英先生：沒有。  45 

主席：如果沒有，我們直接進入委員提問環節，好嗎？  46 

黎智英先生：好的。  47 

主席：各位委員請注意，我們第一部分是就李卓人議員的個案48 
提問。易志明議員。  49 

易志明議員：早晨，黎先生。首先了解一下，閣下在 2013年 10月50 
開出一張 50萬元的本票給李卓人議員，這是一個事實，對嗎？  51 

黎智英先生：嗯。  52 

易志明議員：好的，我想了解一下，一般、通常來說，如果我53 
們尋求捐款，當然會徵詢目標捐款人，說明有這樣的一個項目，54 
或者有甚麼想做，對方可否支持一下。在這件事上，李卓人議55 
員之前有否跟你提過，他們有甚麼想做，希望你支持呢？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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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黎先生。  57 

黎智英先生：這是每一年 regular的捐款，所以不需要跟他有任何58 
對話。 59 

易志明議員：OK，即是一個 ......我想每年通常也會這樣做 ...... 60 

黎智英先生：每年也會捐款的 ......每年也會捐 50萬元，之前。  61 

主席：易議員，是否繼續？  62 

易志明議員：如果是 regular的，其實我看到你在其他個案中，有63 
時候是開給政黨，有時候則是開給一些個別人士。那麼，當中64 
如何界分這件事呢？  65 

主席：黎先生。  66 

黎智英先生：我的捐款一直也是給政黨的，所有那些處理捐款67 
的實際細節和所有做法，是我的 assistant，Mark SIMON做的。68 
所以，為何有時會給政黨、有時會給個人呢？因為不同的原因、69 
環境和條件等，這個我便不知道了。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為70 
甚麼的。  71 

易志明議員：好的，明白。  72 

主席：易議員。  73 

易志明議員：我先問到這裏吧。  74 

主席：好的，還有否其他提問？黎先生，你剛才提及到，你是75 
交由你的同事 ...... 76 

黎智英先生：由他們處理。  77 

主席： ......處理，即究竟是寫政黨的名字，還是寫個人的名字？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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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先生：我自己一定是寫給政黨的，因為我也很少與他們79 
溝通，每年就是 regular給他。那麼，在開 cheque時，Mark SIMON80 
當然要問一問寫給誰，又或是何時給他們等，whatever，這便是81 
Mark SIMON自己做的，我是不會知道細節的。  82 

主席：那麼，你事後有否問過Mark SIMON會如何 ...... 83 

黎智英先生：我不會在事後跟進這些事情的，因為他做了，他84 
們便會去做，而如果做了之後有甚麼問題出現，才會來找我。  85 

主席：OK。陳婉嫻議員。  86 

黎智英先生：是的，陳議員。  87 

陳婉嫻議員：早晨，我想問一問，你這次捐款給工黨時，你除88 
了見了李卓人外，有否找過工黨的其他人，與他們有接觸呢？  89 

主席：黎先生。  90 

黎智英先生：我沒有接觸過，我剛才已回答過這問題，就是我91 
是不會與他們有接觸的。  92 

陳婉嫻議員：即是說，平日當你捐款時，假如李卓人不在香港，93 
你也不會與他們接觸嗎？  94 

黎智英先生：這便不關我事了，這也是由Mark SIMON處理的。 95 

陳婉嫻議員：OK。  96 

黎智英先生：即到時 ......捐款是 regular的，當他要捐款時，他便97 
會與他處理這些事情了。  98 

主席：請議員與黎先生注意，當我提及你之後，你才回答 ...... 99 

黎智英先生：好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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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因為這可以令我們的紀錄清晰一點，否則，聲音重疊101 
便難以進行逐字記錄。  102 

黎智英先生：好的。  103 

主席：陳議員。  104 

陳婉嫻議員：那麼，我想問一問黎先生，Mark SIMON這次是給105 
李卓人，即是寫李卓人的名字，而他事前也是沒有告訴你的？  106 

主席：黎先生。  107 

黎智英先生：我是不需要知道這些事情的。  108 

陳婉嫻議員：好的，謝謝。  109 

主席：有否其他跟進？  110 

劉慧卿議員：主席。  111 

主席：劉慧卿議員。  112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黎先生，早晨。我想問一問黎先生，113 
因為工黨給予我們的    其實也不是給我們的，而是在給公114 
眾的聲明上    是說他們在 2013年 11月與 2014年 7月，說是同115 
意接受了你的捐款，總共有兩筆，第一筆是 50萬元，第二筆是116 
100萬元。  117 

 你剛才說這是 regular恆常的，但我相信未必一定是在某一個118 
月份，因為一筆是在 11月收到，另一筆則是 7月，而且兩筆款項119 
的數目也是不相同的。你可否解釋一下，其實是否在不同時間，120 
也可能會捐不同的金額呢？  121 

主席：黎先生。  122 

黎智英先生：在 2013年之前，我每年也向工黨捐 50萬元的，到123 
2014年時，因為我想起工黨增加了議員，所以我在這一年便增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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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0萬元，而這一點我是沒有向李卓人或任何人士溝通過，是125 
由我自己增加的。  126 

主席：劉議員。  127 

劉慧卿議員："真好嘢 "，黎先生，你是自己增加給他們，而他們128 
之後亦沒有與你溝通，說很多謝你 ...... 129 

黎智英先生：沒有、沒有的。  130 

劉慧卿議員： ......說其實我們仍然也不夠，不如你多捐數百萬元131 
吧 ...... 132 

黎智英先生：我從來沒有收到他們說多謝。  133 

劉慧卿議員：多謝也沒有一句？  134 

黎智英先生：因為不是我去 deal with他，可能他們多謝了Mark 135 
SIMON，而不是我，因為我是沒有與他們 deal的，我是不會與他136 
們直接 deal的。  137 

劉慧卿議員：那麼，是否現時這 100萬元，就已經是恆常捐給工138 
黨的？  139 

黎智英先生：恆常的。  140 

主席：黎先生。  141 

黎智英先生：是的，恆常的。  142 

劉慧卿議員：謝謝主席。  143 

主席：是恆常的？  144 

黎智英先生：是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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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即你今後也會有這筆錢給 ......是否稱為恆常的 ...... 146 

黎智英先生：今後便未必 ...... 147 

郭榮鏗議員：主席、主席、主席 ...... 148 

黎智英先生：今後與今天這宗個案是沒有關係的。  149 

主席：甚麼事情？  150 

郭榮鏗議員：我認為你這個問題 ......我想提醒委員，《議事規則》151 
賦予我們的權力是根據第 73條，而第 73條給予我們的權力界152 
限，我們是去調查 ...... 153 

主席：啊 ...... 154 

郭榮鏗議員： ......你先讓我說完，我們是調查議員本身在收取利155 
益時有否進行登記，現時我們不是調查黎智英先生在過去有否156 
經常，甚至在未來有否打算捐款給任何一個政黨，這是完全與157 
我們的委員會無關的。主席，我希望你在發問之前，請看清楚158 
我們的《議事規則》賦予這個委員會的權限。黎智英先生他未159 
來捐錢給甚麼人 ...... 160 

主席：也許你 ...... 161 

郭榮鏗議員： ......與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162 

主席：議員，我現在暫停會議，也許我們先請 4位到休息室稍等163 
一下，我們在這方面先有一個內部討論。  164 

黎智英先生：好的。  165 

主席：謝謝你。  166 

(研訊於上午 9時24分暫停。黎智英先生及其陪同人士離席。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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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時 35分，黎智英先生及其陪同人士返回會議室，研訊恢復168 
進行。 ) 169 

主席：黎先生，我們的研訊現在繼續，但我想提醒黎先生，剛170 
才你的宣誓仍然有效，亦請你注意。請你回答我剛才的問題，171 
即將來會否繼續把 100萬元捐給 ......  172 

黎智英先生：我覺得我前來是為以前這宗案件作證 ...... 173 

主席：嗯。  174 

黎智英先生： ......將來的事情與這案件是沒有關係的。  175 

主席：OK。易志明議員。  176 

易志明議員：黎先生，我想問的是，李卓人議員在 2014年 8月向177 
監 察 委 員 會 提 交 了 一 份 由 閣 下 簽 署 的 聲 明 ， 證 明 那 些178 
錢   50萬元和 100萬元   是捐給工黨的，只是由李卓人179 
先生代收。我想請問，其實你剛才都說過，你一向都會 regularly180 
捐錢，為何今次你會突然發覺要證明此事呢？是你自發還是有181 
人對你說，不如你發出一張紙證明吧 ...... 182 

主席：黎先生。  183 

黎智英先生： ......他的律師李柱銘要我簽的。   184 

易志明議員：啊。  185 

黎智英先生：李柱銘問我，他說你的錢是否捐給工黨？我說是。186 
你可否簽？可以，這樣便簽了。  187 

主席：易議員。  188 

易志明議員：是的，證明是事實而已，不過我的興趣就是為何189 
你會發出一份這樣的文件，你已說了，是李柱銘大律師請你做190 
的。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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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先生：是。  192 

易志明議員：似乎這應該是在 ......捐錢事件在傳媒曝光之後才出193 
現的，是嗎？  194 

黎智英先生：應該是。  195 

主席：黎先生。應該是吧？  196 

易志明議員：OK，清楚，謝謝。我沒有其他提問了，主席。  197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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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議員，閣下是第二次應邀出席監察委員會的會議，向1 
監察委員會的委員提供資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調查對閣下這2 
方面的投訴。我們這次取證大約為 1小時。我們亦按過往的做3 
法，便是取證的有關逐字紀錄本會交給閣下確認，並有可能會4 
納入監察委員會日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5 

 除閣下之外，出席委員會閉門會議的所有委員和其他人士均6 
已經簽署了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7 
前，不會發表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所收到的文件，或所作出8 
的考慮或決定。  9 

 不論是委員和李議員，都必須在我示意之下才可以發言，以10 
確保研訊能夠有秩序地進行。委員只應提出與調查相關的問11 
題，而我亦會決定某條問題或者某項證據是否與調查有關。  12 

 李議員，你必須親自回答委員提出的問題，陪同人士是不能13 
向委員會發言的。在研訊期間，你要清楚知道，你不能與陪同14 
人士進行討論，亦不能接收陪同人士的任何指示，不論口頭或15 
者書面。但是，在獲得我，即主席的許可之下，你可以向陪同16 
人士尋求有關的法律意見，或者其他看法、意見。  17 

 李議員，你如果拒絕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題，或者出示有關18 
的文件，監察委員會可以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命令19 
你再次出席研訊，作證或者出示你管有的文件。這一點，李議20 
員，你清晰有關內容嗎？  21 

李卓人議員：清晰。  22 

主席：監察委員會已經決定，閣下要在宣誓下接受訊問。我現23 
在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以監察委員會主席24 
的身份，請你進行宣誓。  25 

 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宗教式或非宗教式誓詞作出26 
宣誓。李議員。  27 

李卓人議員：本人李卓人，謹對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證28 
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29 

主席：好。  30 

李卓人議員：多謝主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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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現在進入委員提問環節。我想問一問，李議員，在32 
委員提出問題之前，你會不會先發言呢？  33 

李卓人議員：不會了。  34 

主席：不會，好的。我想先問一個問題，李議員，你在 2014年35 
8月 19日和 11月 21日，以及 2015年 1月 28日向監察委員會發出覆36 
函。在覆函中，閣下亦向 ......較早前亦向秘書處提交了綠色工社37 
社團註冊的證明書；閣下亦在 2015年 2月 2日，應邀出席監察委38 
員會的會議，有關的逐字紀錄本亦已經送交給閣下。請問閣下39 
可否在宣誓之下確認，上述覆函的內容和上述的社團註冊證明40 
書，以及閣下在上述會議中的陳述和答覆真確無誤？  41 

李卓人議員：確認。  42 

主席：好的。現在看看我們的委員有甚麼問題需要提出。易志43 
明議員。  44 

易志明議員：首先多謝李卓人議員出席。  45 

 黎智英先生在 2014年 8月 [2013年 10月 ]捐岀 50萬元，然後46 
2014年 6月捐了 100萬元。他也有 ......大家都知道，你事實也有些47 
文件證明，是捐給工黨，請閣下代收。我知道，一般想人家捐48 
款，通常都會約人家商討， "我有這些項目，會不會閣下支持一49 
下 "這樣子。你們事前有沒有與黎先生方面聯絡過，請他支持？50 
即是在你收到捐款之前。  51 

主席：李議員。  52 

李卓人議員：沒有的。  53 

易志明議員：沒有。即是他 "按時按候 "，差不多時候便有些捐款54 
給不同政黨，支持民主運動的？  55 

主席：李議員。  56 

李卓人議員：那又不是 "按時按候 "的。我其實 ......我當時收到捐57 
款前是沒有跟他商討過或者要求他捐款。但是，再之前的時候，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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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這件事 ......工黨剛剛成立的時候，我有透過其他朋友問黎智59 
英先生可不可以捐款，但那已經是比較早之前的事。在那次之60 
後，便沒有再跟他談捐款的問題。  61 

易志明議員：即是從來都是透過中間人去溝通而已？  62 

李卓人議員：即是我捐款那次，第一次是，我只有一次而已。63 
即是只有一次，我正正式式透過朋友向他說一聲，如果可以支64 
持工黨，因為我們剛剛成立，只是一次而已。  65 

主席：透過朋友跟 ......黎先生 ......是嗎？  66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的，是的，向黎先生說，我不是直接跟67 
他說的，第一次亦沒有直接對他說。所以，我在那次之後，到68 
我收到捐款的時候，我也沒有直接向黎先生或者他的朋友、我69 
的朋友、任何人，提過說希望他捐款。但是，當然我們工黨都70 
需要資源去發展。我們收到捐款，便進行我們的程序。  71 

主席：易議員。  72 

易志明議員：我想跟進一下，在 2013年 10月下旬，你收到黎先73 
生的 50萬元銀行本票，隔了多久，你才知會你們的執委或者常74 
委，收到一筆捐款？  75 

主席：李議員。  76 

李卓人議員：那時候，我收到那筆捐款之後，便立即找幾位議77 
員，包括何秀蘭、張國柱和張超雄，大家坐在一起商討，我通78 
知他們收到這筆捐款了。我記得相隔時間可能是數天時間而79 
已，或者一、兩天，我也不太記得相隔多久。即是我收到之後80 
便立即找他們，知會他們 3個，亦和他們商討究竟接不接受這筆81 
捐款，因為我們的程序是要討論，首先接不接受。  82 

 當然，討論的時候確認是一筆無條件的捐款，亦不會對工黨83 
有任何影響。我們確認了我們會接受這筆捐款，確定以後，便84 
接着討論究竟應該怎樣處理這筆捐款。我們 4個人亦討論到，不85 
如等待綠色工社成立之後，我們便將這筆捐款直接撥給綠色工86 
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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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論，做出這些決定之後，我們便知會其他常委，表明88 
我們現在有一筆這樣的捐款，我們工黨確認了不會影響工黨的89 
宗旨，不會影響我們擔任任何工黨的公職，亦都是可以接受的，90 
沒有任何政治的條件。  91 

我們做完那個程序之後，然後決定了綠色工社，亦知會了所92 
有常委。  93 

主席：易議員。  94 

易志明議員：我想再跟進一件事，當時你知會了其他幾位議員，95 
這些錢是來自黎智英先生。第一個問題是，你知不知道是來自96 
他個人的捐獻，還是來自他公司的捐獻？這個你知不知道？  97 

李卓人議員：我不知道。  98 

易志明議員：OK。另外，你的同事當時知不知道，這張本票是99 
開給你個人，而不是開給工黨的？  100 

李卓人議員：當然知道。  101 

易志明議員：他們知道的？  102 

李卓人議員：是。  103 

易志明議員：OK。或者我先問到這裏，好嗎，主席？  104 

主席：剛才李議員說到中間人，是否指Mark SIMON？  105 

李卓人議員：不是。  106 

主席：即是你一直沒有與Mark SIMON接觸過，對嗎？  107 

李卓人議員：有接觸，但我不是 ......  108 

主席：就不是說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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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提出捐款，我不是透過他。  110 

主席：那麼，捐款是 ......你如何收到，是直接有中間人給你，抑111 
或 ......  112 

李卓人議員：當時是Mark SIMON給我的。  113 

主席：是Mark SIMON給你。  114 

李卓人議員：即是如果你說 2013年那次，是 Mark SIMON給我115 
的。當時他過來與我傾談，然後說支持我們的民主工作，便給116 
我那個信封。其實當時我沒有立即看，即是到底是寫給誰，我117 
都沒有看，然後收了之後，我才知道是寫給我個人，然後我便118 
召開會議，與其他議員商討。  119 

主席：這是否黎先生給工黨的第一筆……對工黨支持的款項？  120 

李卓人議員：不是。我剛才說，在 2013年這件 50萬元的捐款事121 
件之前，大約工黨剛成立    工黨於 2011年成立    應該122 
大約在 2012年年初，我邀請多些人支持工黨，所以亦包括黎智123 
英，那次是另一次，即是 ...... 124 

主席：即是 2012年已經有 ...... 125 

李卓人議員：是的。  126 

主席： ......即是現在這筆是第二筆？  127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的，這個是 ...... 128 

主席：我的理解是否準確？  129 

李卓人議員：是的，對，準確。  130 

主席：陳婉嫻議員。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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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早晨，各位。我想問一問，對於你剛才說，你在132 
早期的時候，對一些中間人說，希望黎智英捐款給工黨。對嗎？133 
那個人，你是否方便說？  134 

主席：李議員。  135 

李卓人議員：我不知道這是否這個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主席，136 
你囑咐我到底 ...... 137 

主席：我覺得這個問題，你都可以回答，都是屬於這一個範圍，138 
大家都了解你的情況。  139 

李卓人議員：好的，是李柱銘。  140 

陳婉嫻議員：OK。然後你一直都是 ......你剛才回答易議員時說，141 
你一直沒有接觸黎智英，只不過是有一日有一個人給你一張票。 142 

李卓人議員：不是，我不是說沒有接觸黎智英，我是說沒有接143 
觸黎智英，對他說捐款，即是有商談其他事情的，是有的，但144 
我意思是我那次之後，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我希望黎先生捐145 
款。這個是沒有的，但我有接觸黎智英。  146 

陳婉嫻議員：是，那我想問，他第一次給你那筆款項之前，黎147 
先生沒有和你接觸過，他給你或是如何 ...... 148 

李卓人議員：他沒有對我說有這筆捐款，是沒有的。  149 

陳婉嫻議員：是沒有的。  150 

李卓人議員：是。  151 

陳婉嫻議員：總之是在某一日，Mark SIMON通知你，捐錢給你。152 
是這樣嗎？  153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的，是這樣。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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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剛才我聽到是 ......他直接給你，對嗎？  155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直接給我的。  156 

陳婉嫻議員：OK。那張票是寫上你的名字的？  157 

李卓人議員：是的，我後來拆出來才知道是一張銀行本票，寫158 
上我的名字。  159 

陳婉嫻議員：你有沒有對他說，為何不寫給工黨呢？  160 

李卓人議員：我後來沒有對他說，他當時已經走了，即是我拿161 
了那張本票之後。然後我便開始與議員商討。  162 

陳婉嫻議員：那麼，在這個情況，Mark SIMON代表黎先生給你163 
第一張票之後，還有沒有再與你再接觸？  164 

李卓人議員：Mark SIMON間中都有接觸一下。  165 

陳婉嫻議員：去到下一次捐款亦都是這樣？  166 

李卓人議員：不是，下一次捐款是他打電話給我，說有一份文167 
件給我，亦都是支持我們的，打電話而已。  168 

陳婉嫻議員：是黎先生？  169 

李卓人議員：不是，是Mark SIMON。  170 

陳婉嫻議員：Mark SIMON。  171 

李卓人議員：是。  172 

陳婉嫻議員：OK，謝謝。  173 

主席：這是指第二次？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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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是，第二次。第二次他不是親手交給我，而是打175 
電話給我，然後有人送上我的辦事處。  176 

主席：易議員。  177 

易志明議員：李議員，我想問，第一次是 50萬元，第二次你打178 
開信封，發現變了 100萬元。那你有沒有問Mark SIMON，為何179 
會多了？有沒有奇怪，為何突然多捐了錢呢？  180 

主席：李議員。  181 

李卓人議員：我們希望多捐 ......大家都當然想他多捐一些，我沒182 
有這樣做，我沒有問。  183 

主席：林健鋒議員。  184 

林健鋒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李卓人議員，當你收到這185 
筆錢，剛才你說，回去與幾位議員、核心人士商討，他們知道186 
有一筆錢，當時已經收到？  187 

李卓人議員：是，收到。  188 

林健鋒議員：是捐給工黨的，看看如何處理。他們 4位 [3位 ]都知189 
道，這張支票或本票是給工黨的，但是抬頭人是寫給你本人的？  190 

李卓人議員：他們知道。  191 

林健鋒議員： 4位 [3位 ]都知道？  192 

李卓人議員：是的。  193 

林健鋒議員：他們有沒有提出一個意見，就是應不應該把捐款194 
轉入工黨的戶口呢？  195 

主席：李議員。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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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當然，當時討論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一定是給工197 
黨的，問題是工黨如何用。因為我們決定了撥給綠色工社，所198 
以亦同時決定，先由我保存，等待綠色工社成立之後，便撥給199 
綠色工社。所以，當時沒有提出，應該先存入工黨的戶口，因200 
為我們已經有了綠色工社的討論。  201 

林健鋒議員：過去有很多捐款捐給工黨，是否都有一些是寫私202 
人支票的，然後都是由個別人士處理，在適當時間才轉入工黨203 
的戶口呢？  204 

主席：李議員。  205 

李卓人議員：多數的情況都是寫給工黨的。當然，個別有時一、206 
兩個寫了我的名字，或者寫了其他議員的名字，但那些是很小207 
額的捐款，大家都不需要討論了，我們便可以轉入工黨的戶口。 208 

林健鋒議員：沒有要求過Mark SIMON，將這張支票改為用工黨209 
做抬頭？  210 

李卓人議員：我沒有，我沒有。  211 

林健鋒議員：謝謝。  212 

主席：是否還有其他問題？易志明議員。  213 

易志明議員：李議員，還有一個問題。你在 2014年 8月份向監察214 
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黎先生簽名的一份文件，證明那些錢是捐給215 
工黨的，兩筆捐款都是，只是由你代收。  216 

 我想問，當時為何你們會 ......因為這件事曝光，所以監察委217 
員會開始問，由你們主動提出要求，要黎先生補回證明文件，218 
讓委員會明白這件事是怎樣，抑或是黎先生方面自動給你們這219 
張證明書？  220 

主席：李議員。  221 

李卓人議員：我們沒有主動提出要求。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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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你沒有要求？  223 

李卓人議員：是。  224 

易志明議員：是他們自己做，應該都是透過中間人去做這件事？  225 

李卓人議員：是，他自己找人送文件給我們。  226 

易志明議員：好，謝謝。  227 

主席：李議員，你提及到支票的抬頭，是否大家都知道寫你的228 
名字，而不是寫工黨的名稱，即是那幾位議員，即是你徵求過229 
意見那 3位？  230 

李卓人議員：知道。  231 

主席：他們都知道？  232 

李卓人議員：知道。  233 

主席：都知道是寫你的名字？  234 

李卓人議員：是的，如果是寫工黨的名字，當然我會告訴他們，235 
沒可能說存入我戶口，然後等綠色工社。  236 

主席：即是當你收到的時候，他們都知道是寫了你的名字？  237 

李卓人議員：知道。  238 

主席：另一個問題，我想問，監察委員會其實關注到，這 50萬239 
元，據你的理解是給工黨的，既然是給工黨，那綠色工社本身240 
又未成立，正在等待成立，為何不考慮先把那筆錢放在工黨的241 
戶口？因為綠色工社都是工黨下面的一個委員會，或者是另一242 
個機構    我不知道是委員會還是機構    在這情況下，243 
即等於你第二張票都可以用一樣的方法，即刻轉給工黨。以工244 
黨來說，可以這樣做，有沒有這麼考慮過呢？抑或你們只想到，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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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很短，因此就不需要這麼做，而不是一種正常做法？246 
那時的想法確實是怎樣的？  247 

李卓人議員：那時的想法就覺得，如果我們成立的綠色工社在248 
一個短時間內完成，可能兩、三個月就可以完成，那就不要 "又249 
入又出 "，主要是這樣，這是一個可以說是方便的做法而已。  250 

主席：由工黨撥給綠色工社，其實這個在程序上，會不會是更251 
為合適？比較由你個人轉給綠色工社呢？這一點是奇怪的地252 
方，大家都不了解到，為何會缺少了這個步驟？你可否詳細一253 
點解釋你的思路是怎樣的？  254 

李卓人議員：我相信我們當時討論的時候覺得，那些錢如果又255 
入工黨，然後又要由工黨撥給綠色工社，倒不如直接一點，因256 
為我們都想發展這些民間社區組織，發展地區工作，我們就覺257 
得這樣比較方便，就不用將有關款額 "入來入去 "，主要的思路都258 
是這樣，即在會計上，覺得這樣比較方便一點而已。  259 

主席：回頭看，你覺得這做法真是沒有甚麼？即不覺得這是一260 
個問題嗎？因為本身是給工黨……工黨，又不是給綠色工社，即261 
現在回頭看，你會不會再這樣做？  262 

李卓人議員：你說回頭看，其實在整件事中，我們工黨都發出263 
了聲明，就是說，我們工黨在考慮那個捐款的時候，處理是不264 
夠周詳，尤其是那 50萬元放在我戶口一段時間。我們都覺得，265 
就此引起了公眾的質疑，所以我們都發出了道歉聲明，即我們266 
現在回頭看，也覺得處理有欠謹慎，考慮不夠周詳，這是事實。 267 

主席：陳婉嫻議員。  268 

陳婉嫻議員：謝謝。我想再多提出些問題，因為我們剛才聽李269 
議員說，所收的捐款多數都是寫工黨的，除了個別的情況，是270 
嗎？我剛才聽 ...... 271 

李卓人議員：是，是，是。  272 

陳婉嫻議員： ......那我就想問，在此之前，類似這些數字 . . . . . .小273 
額捐款經過你的時候，你都沒有在立法會申報？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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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沒有在立法會申報，因為都是給工黨的。  275 

陳婉嫻議員：不是，即是你說，之前就寫工黨，有些個別的，276 
不是寫給工黨，而是寫給你的。我想問，現在就說有 50萬元和277 
100萬元，那其他是甚麼錢？  278 

李卓人議員：即有些人捐 ...... 279 

主席：這部分其實有點兒超越了我們的範圍，李議員，你可以280 
回答或不回答這個問題。  281 

李卓人議員：我可以答。有些人寫了我的名字作為抬頭，但說282 
明是給工黨或者 ......可能他比較熟悉我的名字，就寫了我的名283 
字，因為有時 ......我便立即過數給工黨，因為那些是 ......為何今284 
次特別處理不同呢？因為這個真是一個大額的捐款。小額那285 
些，我們就這樣過數給工黨。  286 

陳婉嫻議員：即是說，大額就沒有做到，就像這次的情況？  287 

李卓人議員：大額就因為 ......我們一定要在常委 ......即我們有一288 
個機制，就是議員一齊商討，接着，包括其他司庫、副主席，289 
要一齊商討，所以我們在大額捐款方面，我們大家要一齊商討。 290 

陳婉嫻議員：但是，這個大額捐款都需要頗長時間才回去商討？  291 

李卓人議員：不是，時間不長，我剛才已回答了，就是我一收292 
到這個捐款的時候，隨即就已經跟幾個議員一齊商討。所以，293 
就撥給綠色工社的那個決定，是在很短時間之內已經商討過，294 
然後決定的。  295 

陳婉嫻議員：好，謝謝。  296 

主席：李議員， 50萬元放在你的戶口這麼長的時間，你是否覺297 
得本身自己在當中都有一個利益、得益？  298 

李卓人議員：我完全沒有想這些，即全部都是 ......即多數 ......所299 
有事情都是很公家的，有時我經常 ......工黨又要我墊支，這裏支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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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錢，又要我捐這些錢，又要上繳。所以，大家其實完全沒301 
有想到，總之就是存入戶口，等綠色工社成立，然後就交還出302 
來，沒有想到自己其實有甚麼利益。大家都知道，根本我為工303 
黨付出很多。所以，我沒有怎麼考慮這些問題，其他那些議員304 
或常委都知道，很放心，因為我一直做事都是只有公，沒有私，305 
所以大家都很放心。  306 

主席：這個戶口是不是一個私人戶口，包括你日常自己那些支307 
出，都在這個戶口的，是嗎？  308 

李卓人議員：是的，那個戶口本身是我自己的私人戶口，所以309 
那次我都有給這個委員會一份 ……就說我的戶口開始時有約310 
80萬元，然後交了稅，剩餘約 60萬元，然後長期的存款額都差311 
不多是百多萬元。  312 

 所以，如果要交還出來，隨時都可以交還。另一方面，我們313 
7月 28日決定說要交還出來，我 7月 29日已經可以即刻完成，即314 
其實那些錢，大家看到，是由我管理而已，隨時可以拿出來。315 
在銀行方面，已經是長期都有多 50萬元、數十萬元的錢，所以316 
隨時都可以拿 50萬元出來，完全不是一個問題，我亦從中申明，317 
最後並沒有達到任何利益。  318 

主席：那麼，在你的戶口裏，有沒有其他一些存款或投資活動？  319 

李卓人議員：那次我讓大家看到，就是整個戶口當中，全部沒320 
有任何甚麼抵押、投資，只純粹是存款而已。大家都知道，存321 
款本身其實當中沒有甚麼利益。大家知道，息率很低，所以在322 
存款方面亦沒有任何特別的得益。  323 

主席：有沒有其他外幣方面的存款？  324 

李卓人議員：有，我自己本身有些外幣存款。  325 

主席：都在這個戶口？  326 

李卓人議員：都在這個戶口，但那個是我自己差不多 60萬元的327 
錢，我有做定期存款，另外 50萬元就是其他的錢。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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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外幣是否包括人民幣等等呢？  329 

李卓人議員：包括人民幣。  330 

主席：那你如何區分哪些是你本身的錢？抑或你就將這 50萬元331 
作為人民幣存款的得益呢？  332 

李卓人議員： ......不是，我很清楚，我定期存款那些，就是我自333 
己的錢，其他那些就不是定期存款。  334 

主席：即那 50萬元 ......很清楚，在你的戶口，一直都保留、保持335 
有一個 50萬元的金額存在？  336 

李卓人議員：有一個存款存在，然後其他那些就是 ......即我自己337 
個人的錢，是定期存款。  338 

主席：所以，就界定其他那些定期存款都是你自己本身的錢？  339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的。  340 

主席：其他委員有沒有問題？易議員。  341 

易志明議員：主席，李議員，你們原先說第一筆 50萬元捐款就342 
打算直接撥入綠色工社，即原先計劃 ...... 343 

李卓人議員：是，是，是。  344 

易志明議員： ......後來就因為有些延誤，直至一併收到第二筆捐345 
款後，事情又曝光後，所以你就一筆過即刻全部撥給工黨，這346 
些在工黨的數據裏面有的 ......即那個 account？  347 

李卓人議員：有，有，全部有的。  348 

易志明議員：OK，好的，謝謝。  349 

主席：陳婉嫻議員。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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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我還想問，剛才李議員說，你主要是接觸 Mark 351 
SIMON，他把票交給你的時候，你可能沒有看，我今日感覺你352 
似乎是離開之後才拆開來看。我想問，有沒有指明你作甚麼用353 
途？  354 

李卓人議員：他說很欣賞我們在民主方面的工作，支持我們。  355 

陳婉嫻議員：後來你決定把捐款用於綠色工社方面，有沒有與356 
他再接觸過？  357 

李卓人議員：我沒有再與他接觸過。  358 

陳婉嫻議員：即你覺得這方面跟他原來要求你在民主用途方359 
面，沒有需要向他再解釋，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360 

主席：李議員。  361 

李卓人議員：我亦覺得沒有需要解釋，我相信大家存在信任，362 
我們用那些錢都是希望發展香港的政黨，政黨亦是為了香港的363 
民主。工黨在這方面的立場是很鮮明的。  364 

陳婉嫻議員：後來他再接觸你，有關第二筆捐款時，他有否提365 
到任何事？即你在 2014年 6月接觸他，他捐款 100萬元時，他有366 
否再提出任何要求？  367 

李卓人議員：沒有。沒有要求，都是表示支持我們的民主工作。 368 

陳婉嫻議員：有否問你上一筆捐款花在甚麼地方？  369 

李卓人議員：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370 

陳婉嫻議員：好的，多謝你。  371 

主席：郭議員。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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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主席，有數項簡單的問題。我想問Mark SIMON給373 
錢你時，他清楚說出這些錢是從黎先生而來的，對嗎？  374 

主席：李議員。  375 

郭榮鏗議員：或者你的理解。  376 

李卓人議員：老實說，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377 

郭榮鏗議員：以你的理解。  378 

李卓人議員：以我的理解，Mark SIMON當然是代表黎先生，所379 
以我 ...... 380 

郭榮鏗議員：所以，那些錢是由黎先生支付的。  381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的。  382 

郭榮鏗議員：而以你的理解，當時Mark SIMON給錢你時，這些383 
錢是給工黨的，對嗎？  384 

李卓人議員：是的，以我的理解是給工黨。  385 

郭榮鏗議員：這亦是很清晰的？  386 

李卓人議員：是的，這很清晰，因為我自己做的事 ......大家都知387 
道民主方面的事都是由工黨做，所以，我的理解，捐款一定是388 
給工黨的，所以我立即回去告訴議員。  389 

郭榮鏗議員：明白，主席，我沒有其他問題。  390 

主席：李議員，你說你理解到捐款是給工黨，但支票的抬頭人391 
寫了李卓人，這點你如何 ......即在這方面，你有否真的把那張本392 
票或 ......你剛才說其他 3位議員也知道這事 ......都知悉這事，大家393 
是否知道該支票是寫給工黨，抑或只知道是寫給你，李卓人呢？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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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不是的，我跟他們說該筆捐款是給工黨，但是，395 
寫了我自己的名字。  396 

主席：他們完全知道？  397 

李卓人議員：他知道。如果支票是寫給工黨，捐款便根本沒有398 
可能存入李卓人的戶口，所以，為甚麼要由李卓人保管？便是399 
因為支票是寫給李卓人，這是很清楚的。  400 

主席：你真的確實知道，他們均知道該支票是寫給李卓人？  401 

李卓人議員：是的，確實知道。  402 

主席：確實知道？  403 

李卓人議員：確實知道。  404 

主席：其他議員有否其他問題？如果沒有問題，多謝李議員在405 
這方面提供的資料，以及回答委員的問題。事實上，如果我們406 
再有需要，可能再邀請李議員提供其他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好407 
嗎？  408 

李卓人議員：好的。多謝。  409 

主席：多謝。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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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議員，你沒有另一位人士陪同嗎？  1 

梁國雄議員：沒有。  2 

主席：OK，OK。  3 

梁國雄議員：我自己回答便可。  4 

主席：在此歡迎梁議員。我在此也特別提醒梁議員。根據《議員5 
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程序》第 9段，我需要向你澄清，即6 
一定要說清楚，我們的會面時間約有 45分鐘，由於剛才有所延遲，7 
我們會有足夠 45分鐘時間進行是次會面。這次見面，我們會有逐8 
字紀錄本，而這個逐字紀錄本的最後版本會讓梁議員親自看過，9 
作出確認，我們才會發出。 10 

 另外，亦有議員曾經提及，對他們提供的內容希望能夠保密11 
等等。梁議員你今天沒有進一步資料提供給我們，所以，我們會 .. . . . .  12 

梁國雄議員：有的，有的。  13 

主席： . . . . . .會再向你提及，即你提供的任何資料如果要顯示出來，14 
如果與委員會的報告有關，我們便需要顯示，但如果並不相關，15 
我們一定要確保議員的私隱。再加上，即使是公布或引用的資料，16 
也會先讓梁議員查閱，表達這方面的意見，即究竟是否準確。我17 
們亦會這樣做。  18 

 由於你沒有其他人士陪同，我們就無須再提醒其他人。但我19 
們有一個要求，便是我們今天的會議是閉門會議，所以，有關的20 
內容，包括梁議員本人，是不適宜在我們發表正式報告前，向外21 
披露我們今天的會面內容，應該是保密的。  22 

梁國雄議員：明白。  23 

主席：我會先給予時間梁議員，因為我們也向你提出了很多問題，24 
不過，你也沒有怎樣回覆，既然如此，我相信你很想利用這段時25 
間向委員會解釋一下。  26 

梁國雄議員：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事要說。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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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的。  28 

梁國雄議員：都是徵詢了律師的意見，就是認為在議員個人利益29 
監察委員會的職權下，你們應該詢問的事項，而我應該回答的事30 
項也已經作答了，便是如此簡單。  31 

 當然，你可能說，你向我提出的問題，為甚麼不回答，其實32 
我在信中已經說了，因為如果是社民連內部的事，我是不會回答33 
你的。社民連和其他人發生的轇轕，譬如說 . . . . . .其中有一段，你說：34 
"那些錢你給了那個律師喎 "，這問題我當然回答，就是如此簡單，35 
就是如此簡單。  36 

 那我認為如果再問下去   其實我的信函中也寫了，是37 
repressive，即是說是壓迫性的。就是說你們逼迫我，你明白嗎？38 
就是如此簡單。  39 

 當然，我自己為別人爭取權利，爭取了這麼多年，別人   40 
即譬如我假設，我認為這個委員會不恰當地使用這個權利，對我41 
構成有逼迫性的事，我當然立即跟你們說，你也知道我是非常直42 
率的人， repressive的意思是，不必要和有逼迫性，就是如此簡單。 43 

 當然，你們也可以在看過這信函後再向我提問，或者 ...... 44 

主席：繼續吧，不要緊。  45 

梁國雄議員： . . . . . .或者做一個結論，我是不介意的。因為，眾多的46 
同事花這麼多的時間，我認為其實是浪費時間，即在我的事件上47 
是浪費時間。因為很清楚，捐款人已經承認，而社民連亦已承認，48 
就是如此簡單。當然如果你說，你有甚麼事情再追問，這便不是49 
在我可以作答的範圍內，就是如此簡單。  50 

 至於，第 9點那裏，我想指出的是，我的銀行 account history(即51 
往來紀錄 )，我可以讓梁紹基先生看的，即秘書    梁紹基先生52 
是否在席？    我可以讓他看，因為我整個 account history，其53 
他那些我不想讓大家看。  54 

 其中有一個問題，便是在邏輯上有問題，因為你要我證明一55 
些不存在的事情時，我一定要讓你看全部東西，而我已經說了那56 
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你一定要我提供你們想看的東西，才知57 
道那事情不存在，這點我明白。但我不希望在這個委員會內有一58 
個紀錄，因為有很多我銀行的紀錄，而這是私隱。如果梁先生看59 
了，他找到你們想要的答案，他自己看過後，向大家 report，這樣60 
就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我在說甚麼？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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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不，我相信你這個權，即你自己如何令我們委員會方面作62 
決定，信納你的看法。  63 

梁國雄議員：是的。  64 

主席：但是，以秘書來說，只能夠提供秘書工作，讓委員參考。65 
你說你只是單純讓秘書看，秘書看過後，他相信便相信，他認為66 
沒有問題便沒有問題，我相信這未必合乎委員會的運作模式。  67 

 這方面當然是你自己決定，即整個我們現時…… 68 

梁國雄議員：是的。  69 

主席：……我們進行有關 ...... 70 

梁國雄議員：明白。  71 

主席： . . . . . .的這方面都是基於我們自己《議事規則》下的職權來進72 
行，我相信我們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你也看見只有 7位委員， 7位73 
委員來說，即當中我本人在每次表決時都是投反對票 . . . . . . 74 

梁國雄議員：明白。  75 

主席： . . . . . .所以，你要清楚，變成我們這個委員會是 . . . . . . 76 

梁國雄議員： 3： 3 77 

主席：……對了。所以，我們是基於事實，你能夠基於事實，讓78 
大家了解多一點，我相信對大家作出判斷會更合適，好嗎？  79 

梁國雄議員：明白的。好的。  80 

主席：好的，那倒不如 . . . . . .因為你剛才提供了 . . . . . .  81 

梁國雄議員：不如這樣 . . . . . .主席，倒不如不要浪費時間，你知道我82 
的為人，譬如你認為梁紹基先生只不過是一名秘書，看過以後告83 
訴大家，這樣沒有足夠的公信力，不如由你自己來看。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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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的看法是，一定要讓大家看。即委員會的委員…… 85 

梁國雄議員：OK，OK，不如這樣 . . . . . .  86 

主席：……即我認為 7位人士，你提供這麼多資料，我亦應該讓…… 87 

梁國雄議員：主席，長話短說。你想看 6月時，我有否收受所謂的88 
50萬元，對嗎？這方面是有資料的，有我的往來戶口紀錄，你看89 
完後，便知道究竟有否那 50萬元，就是如此簡單。你是否想我現90 
在讓大家傳閱？  91 

主席：不，你認為你應該需要提供的，你便提供，好嗎？我不能92 
夠 . . . . . . 93 

梁國雄議員：因為主席，你要明白一件事。如果你們認為，信納94 
梁先生看過後的意見是有問題，我便讓大家看。不過，我認為梁95 
先生應該是很公正的。當然，如果大家認為 7個人都看過才穩妥，96 
我沒有問題。但我不會把這份文件交給你，當中沒有事情隱瞞，97 
不過這是尊嚴的問題，就是如此簡單。  98 

主席：隨你決定，好嗎？由你決定。  99 

梁國雄議員：不是。你要作出裁決。  100 

主席：我的裁決，便是你要讓大家看看。  101 

梁國雄議員：OK。可以。  102 

主席：……即你要讓大家看，OK。  103 

梁國雄議員：OK，OK，可以。我現在讓大家看看。  104 

主席：其實梁議員剛才也提供了一些文件，不過，我想在如此短105 
促的時間內，要我們立即看到當中的問題，我相信未必……不過，106 
你會否就秘書處向你提出的問題作簡單的回答。  107 

梁國雄議員：沒有。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事要說。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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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的。  109 

梁國雄議員：大家看了那封信函便會明白。不過，如果大家認為110 
我的意見是不合適的，這當然是意見的問題，即認為我這樣向你111 
們解釋，你們認為是否合適？其實我沒有甚麼特別事要說。  112 

主席：好的。我們有否其他人……"嫻姐 "。  113 

陳婉嫻議員：不要緊。你一進入議會，便要準備有這些各種委員114 
會。我們監察政府，同樣我們要自己監察自己 . . . . . . 115 

梁國雄議員：是的。  116 

陳婉嫻議員： . . . . . .這點希望有個理解或者尊重。我想問 . . . . . . 117 

梁國雄議員：是的。  118 

陳婉嫻議員： ......你說你交 50萬元是應付社民連成員未來的訴訟119 
費，你所指的社民連成員是誰呢？當中是否包含你自己在內？而120 
這個決定是何時作出呢？哪些人參與有關決定？你現在可否答覆121 
我們呢？你剛才說不會回答我們，但我希望你回答一下。  122 

梁國雄議員：其實，不如我簡單說說我的意見 . . . . . .  123 

主席：是的。  124 

梁國雄議員：第一是關於社民連內部的運作，我是不會回答大家125 
的，我是不會回答大家的。但是，我已經提供了證據，就是大家126 
見到，在後期，就曾健成先生的一宗訴訟付了款，我亦提供有關127 
證據給大家，而社民連亦在上一封信中提及那個問題，除非你說128 
你不相信社民連。若不相信社民連，社民連是一個法人團體，當129 
然會很 "大鑊 "，對不對？老實說，我經常在議會內說民建聯官商勾130 
結，或者工聯會是共產黨給錢的，我是不會追究證據的，你明白131 
嗎？如果你說開了這條路，一定要調查政黨內的事，我認為是不132 
合適的。這並非只是我的問題，是所有有政黨背景的人的問題，133 
對不對？我只想提醒大家這件事。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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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不過我也想重提我的觀點，我不想用 "提醒 "。既然能135 
進入議會，便有整個選舉法，有很多很多事情 . . . . . .  136 

梁國雄議員：是的。  137 

陳婉嫻議員：我們也要在這方面，不管你是否接受，它也是客觀138 
存在的…… 139 

梁國雄議員：嗯。  140 

陳婉嫻議員：……希望你這樣理解會舒服一點。  141 

 我想問，你說的社民連成員   你說不能提及其他，那麼142 
我想問，當中的訴訟費用有沒有包括你自己在內？  143 

梁國雄議員：事實上，現在並不是我使用那筆訴訟費，這是很清144 
楚的。現在已經不是了，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再問我也是沒有145 
意思的。我把證據給大家 ...... 146 

陳婉嫻議員：這個，老實說，我不是要與你辯論。我只是覺得，147 
如果這些數目中有一些細數給了某些人，我認為你也有需要回答148 
一下這個問題。即你說："你相信我吧，那不是我用的。"但是，你149 
又沒有一些東西證明這數十萬 "我沒有用過 "？那我覺得，是否真的150 
沒有用過呢？對此我有質疑也是很正常的。  151 

梁國雄議員：明白。我已回答你了，就是用在曾健成那方面 . . . . . .  152 

主席：得，你有沒有補充，沒有補充就 . . . . . .  153 

陳婉嫻議員：即你有 . . . . . .  154 

主席： . . . . . .我想我們 . . . . . .  155 

陳婉嫻議員：……你有份，你先等等 . . . . . .即你自己是有份用的？  156 

主席：好。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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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沒有用過，現在的證據就是沒有用過嘛！  158 

陳婉嫻議員：OK。  159 

主席：林健鋒議員。  160 

林健鋒議員：梁國雄議員，我想問一問，那筆錢是不是你親手交161 
給律師行的？  162 

梁國雄議員：已經寫了。  163 

主席：不如你回答吧，你是否直接交給王學今律師？  164 

梁國雄議員：是的。你們翻看附件不就看到了嗎？  165 

主席：哪裏？你指出來。  166 

林健鋒議員：你不記得你有沒有交給他？  167 

梁國雄議員：不是，不是，不是。我已回答你了。在這次最新的168 
信件內，不就已經回答了嗎？  169 

主席：你指出在哪裏？  170 

郭榮鏗議員： 1(3)(b):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3)。  171 

梁國雄議員：是，我已經回答了。  172 

主席：哪裏？  173 

梁國雄議員：第三段 . . . . . .  174 

主席：是的，第三段。  175 

梁國雄議員：第三行。日期 . . . . . .可能我較遲才交這封信。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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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你可不可以讀出來？因為我還未翻到那張 . . . . . . 177 

梁國雄議員： "本人在 2013年 11月 26日以現金形式提取這筆款項，178 
並於同日將該款項交予王學今律師，預備用作應付社民連成員未179 
來的訴訟費。 " 180 

林健鋒議員：我真的未拿過這麼大疊現金， 50萬元有多少？  181 

梁國雄議員： 50萬元有多少？  182 

林健鋒議員：……以厚度來計算的話？  183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帶尺量度。  184 

林健鋒議員：手感也有吧？  185 

梁國雄議員：如果你這樣問我，我就當你開玩笑 . . . . . .  186 

林健鋒議員：不要緊，我 ...... 187 

梁國雄議員：林議員，我已經說了。你問我有多厚，主席，你認188 
為這種問題像CID審犯多點，抑或 ...... 189 

林健鋒議員：不要緊，不要緊，不，不 . . . . . .  190 

梁國雄議員：老兄 . . . . . .  191 

林健鋒議員：不是，我這個純粹是 information......  192 

梁國雄議員：你真的很離譜，我可以告訴你。我對你的容忍也是193 
有限度的，老兄。對不對？  194 

主席：我希望 . . . . . .  195 

梁國雄議員：林健鋒議員，你告訴我有多少吋高，你告訴我吧。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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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 197 

梁國雄議員：老兄。  198 

林健鋒議員：我現在不是辯論，只是提出問題 . . . . . .  199 

梁國雄議員：老兄，你真的尊重一下自己，老兄。  200 

主席：不，我認為提出這問題也不是很過分…… 201 

梁國雄議員：這當然是一個很離譜的問題。  202 

主席：不是的，為甚麼會是很離譜的問題呢？  203 

梁國雄議員：你倒不如問我有甚麼證據證明我給了他。  204 

主席：不是，這個問題 ......我相信，現在這個場合是大家互相交205 
流 . . . . . .  206 

梁國雄議員：明白，我也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我告訴你…… 207 
這 50萬元就好像梁振英的身高一樣高，可以嗎？是你要我回答208 
的， 50萬元就好像梁振英的身高一樣高。  209 

主席：得，你這個可以…… 210 

梁國雄議員：你真的是…… 211 

主席：……你這個答覆沒問題。  212 

梁國雄議員： "玩嘢 "。  213 

主席：好的。  214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其實想問的是，因為普通一間律師行的運215 
作，即在收到錢後……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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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是。  217 

林健鋒議員：……都會開出收條。而我卻看不到這張收條在哪？218 
律師行是否收了就算，還是如何處理這 50萬元？  219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跟他說是當作訴訟費，因為社民連有很多220 
官司在身，其實他也幫我們打了很多官司。就是這麼簡單。  221 

主席：是否有收條？你給了就是給了，就甚麼都沒有了？  222 

梁國雄議員：沒有了，怎會有收條呢？  223 

主席：律師收了你 50萬元，完全沒有作實或有一個根據…… 224 

梁國雄議員：為甚麼要根據？  225 

主席：……收據？沒有嗎？  226 

梁國雄議員：因為我們與他們是有來往的，你翻看資料就會知道。227 
其實，就某程度而言，我們已經要付錢了。你看看後來的單據便228 
會知道，他們 2012年已有人問我們要錢了。  229 

林健鋒議員：不是，其實我的問題很簡單，你給了他 50萬元現金，230 
他收取後並沒有給你收據，而你亦沒有要求，他也沒有給你收據。231 
情況是這樣嗎？  232 

梁國雄議員：沒有收據，就是這麼簡單。  233 

主席：好的。  234 

林健鋒議員：我沒有其他問題了。  235 

主席：是否有其他問題要問？  236 

易志明議員：主席。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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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易志明議員。  238 

易志明議員：梁議員，我想請教一下。你回答時指， 2013年 11月239 
26日以現金提取了 50萬元交給王學今律師。但為何等到 2014年 9月240 
26日，這 50萬元才由王學今律師樓轉帳給孖士打呢？相隔接近一241 
年。通常你知道那些律師樓，請先付款，先放下錢，否則不幫你242 
打官司。可能我們不是熟客，所以 . . . . . .，你可否解釋一下？  243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不想再回答這些問題了。因為，如果你們細244 
心看附件是會看到的，對不對？  245 

主席：正因為大家對你提供的附件有問題，所以才希望你再重複246 
罷了 . . . . . .  247 

梁國雄議員：請你指出是甚麼附件 ...... 248 

主席：這也是你的機會。就這個問題，你還有沒有答覆呢？  249 

梁國雄議員：我真的沒甚麼特別東西可說。如果大家這也看不明250 
白，那也沒辦法，對吧？錢放在這裏，輸了官司才會付款，誰會251 
那麼愚蠢預先給一筆錢對方，對不對？你不會倒轉過來，認為會252 
輸官司，會輸 100萬，先把 100萬元放在孖士打那裏，到輸了才扣253 
除。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254 

易志明議員：不是的，梁議員，孖士打不是代表你們打官司的嗎？  255 

梁國雄議員：我是輸錢給別人嘛，老兄。主席 . . . . . .  256 

易志明議員：對不起 . . . . . .  257 

梁國雄議員：……我真的不想再在這裏作供了。因為，第一，各258 
位同事，我也有點抱歉，因為那份文件我太遲才給大家，這是事259 
實。你們沒有看過，所以沒辦法鑽研，導致有時問的問題我覺得260 
很不合適，其實可能是我的問題。我發完脾氣，也認為自己是有261 
些責任的。  262 

 這樣吧，我即將會離席，如果你們看完，真的研究過，認為263 
還有甚麼漏洞或想知道的，你再發信給我，或者再傳召我來吧。264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真的沒甚麼好說，其實是信與不信而已。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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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不相信我便不相信我吧，對不對？我沒甚麼好說的，免得266 
口舌招尤。  267 

 這裏是否有逐字紀錄？  268 

主席：有。  269 

梁國雄議員：老實說，不要做逐字紀錄了，免得丟臉。我覺得，270 
我又生氣，你們也看得見發生了甚麼事，對不對？我只有再說，271 
付錢的人是交予我，再把錢給社民連，社民連也確認授權給我使272 
用。大家還需要調查甚麼？你們是否要找 ICAC來？如果是，那麼273 
便由 ICAC來調查吧。我再說一次，我明白大家的責任，但履行責274 
任是有限度的，對嗎？我覺得如果你認為梁國雄的說話不可信，275 
你便譴責我吧，對嗎？還有甚麼好說呢？  276 

主席：好的，看一看大家還有沒有 ...... 277 

梁國雄議員：或者使用那個 . . . . . .叫做甚麼呢？我那次看到的一278 
個 . . . . . .我們的 . . . . . .我看一看，有一個是可以用《權力及特權條例》279 
調查的，對嗎？即你們認為那 事件，我也不知道是否 standing 280 
committee？這個是否 standing committee？那麼直接 run下去便可281 
以了，不用去大會取得權力，對嗎？如果大家看完我今天整個辯282 
解後，仍然認為有問題，我這件事不在乎那一個月、半個月，你283 
再傳召我上來，或者你們閉會看看我的文件 10分鐘後，你仍然認284 
為有甚麼問題，我再入來也是可以的，我認為我已經回答所有問285 
題了。大家有何意見呢？  286 

主席：有沒有其他問題？  287 

梁國雄議員：有沒有？因為我真的 ...... 288 

主席：如果沒有 ...... 289 

梁國雄議員： . . . . . .我只可以說一聲對不起，因為我近日很忙碌，所290 
以把 . . . . . .我亦要徵詢律師意見，所以這封信是較遲給大家。 "嫻291 
姐 "，你知道嗎？便是那麼簡單。那麼，如果大家認為我再答一次292 
是沒有實質結果，或是不理解當中的邏輯，想再傳召我上來，或293 
再要求我以書面答覆，我是會答覆的，好嗎？大家也很忙碌。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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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大家也看到，我們今天其實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讓大家295 
也能夠了解多一點…… 296 

梁國雄議員：是的。  297 

主席：……希望梁議員能夠給予更多資料 . . . . . .  298 

梁國雄議員：是的。  299 

主席： . . . . . .使我們的委員也能夠 . . . . . .  300 

梁國雄議員：明白。  301 

主席： . . . . . .就着你提供的資料 . . . . . .  302 

梁國雄議員：明白。  303 

主席： . . . . . .取得大家之間的判斷，這是最主要的。  304 

梁國雄議員：明白。  305 

主席：你剛才所說的也是一樣。你也說了，事實上，你提供的資306 
料    這點作為委員會主席，我也提醒你，事實上，你是剛剛307 
才拿出來的，然後你現時便指責我們的委員： "你看吧，很多東西308 
也全部說了。 "這是很不公道的…… 309 

梁國雄議員：明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10 

主席：……老實說…… 311 

梁國雄議員：不好意思。  312 

主席：……以你這種態度，要委員會接受你這種……特別是你的這313 
種批評，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  314 

梁國雄議員：明白。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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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事實上，其他議員一早已經提供了資料。  316 

梁國雄議員：明白。  317 

主席：也是有機會讓大家在這個委員會 . . . . . .  318 

梁國雄議員：主席，不如這樣吧 . . . . . .  319 

主席： . . . . . .看清楚的。  320 

梁國雄議員：主席 . . . . . .  321 

主席：……所以，你本身是否合作，我是很難說的 . . . . . .  322 

梁國雄議員：我不是不合作，我只是 . . . . . .  323 

主席： . . . . . .要求你來表達，就是給予機會讓大家之間進行交流。  324 

梁國雄議員：明白，明白。  325 

主席：……你這麼勞氣或你這麼強烈的反應，這也是你自己本身326 
的表達權利，好嗎？  327 

梁國雄議員：明白，明白。主席，不如這樣吧，如果大家 . . . . . .其實328 
那封信是很簡單的，如果大家看過了，認為還有問題，便寫信給329 
我，或者我現時先出去，你再傳召我回來吧。因為我們有 45分鐘330 
的時間，對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331 

主席：我們的時間是有 45分鐘，但如果大家也認為已經沒有其他332 
問題，我便未必一定會再傳召…… 333 

梁國雄議員：不是，因為…… 334 

主席：……再邀請你回來了。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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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to be fair，因為我是一個公道的人，我那麼遲才336 
提交大家可能消化不到那封信。因為，很多議員 . . . . . .我剛才聽他們337 
提問，這事件其實也是頗複雜的。我剛才對大家不禮貌，對不起，338 
我收回。因為我現時才想起大家是第一次看到這封信，即我最後339 
的覆函。  340 

 我的意見是，我出去喝杯咖啡，你們再看，看完後再傳召我341 
回來。如果你們認為那麼匆忙，也是不好，那麼你隨時再找我，342 
我也可以再上來，便是這樣了。  343 

主席：梁議員，最後如何決定，是由這個委員會決定的 . . . . . .  344 

梁國雄議員：好的，但那個 . . . . . .  345 

主席： . . . . . .這個我不能夠現時答覆你。現時我想問一問你，如果你346 
稍後再    你現時心平氣和一點，如果議員再問你，你會不會347 
繼續再答覆？即使可能是一些你認為極不想再回答的問題，你是348 
否仍會再答呢…… 349 

梁國雄議員：那我會試…… 350 

主席：……因為，很簡單，有些問題可能從不同角度再繼續問你351 
的。  352 

梁國雄議員：明白。  353 

主席：你是否願意再答？如果你願意再答，便繼續吧 ...... 354 

梁國雄議員：不如這樣吧 ...... 355 

主席： . . . . . .如果你不願意作答，我也只能夠把會議結束了。  356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正式建議，我去喝杯咖啡，你們看文件，357 
我 10分鐘後回來，好嗎？  358 

主席：不是的，這並非你的決定，梁議員 . . . . . .  359 

梁國雄議員：因為大家也正在看 . . . . .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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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時我問你的問題很簡單，你可不可以心平氣和地 . . . . . .  361 

梁國雄議員：那麼，你問吧 . . . . . .  362 

主席：可不可以心平氣和地，再在這方面聽一聽 . . . . . .  363 

梁國雄議員：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 364 

主席： . . . . . .我不知道委員會否再問你問題，我不知道。但問題是你365 
會不會承諾？如果承諾，我便繼續，如果不承諾，當然便 . . . . . .  366 

梁國雄議員：繼續吧，繼續吧，你問吧。因為我認為你需要看完367 
信件後，才會知道的。  368 

主席：好的。委員會不會就這方面再提出問題。有沒有？ "嫻姐 "。 369 

陳婉嫻議員：梁議員剛才進來時也說過，他回答我們的第五點也370 
相當清楚，即大律師和律師 . . . . . .  371 

劉慧卿議員：你大聲一點，我們聽不到。  372 

陳婉嫻議員：好的，梁議員剛才進來時已經說清楚他的立場。他373 
回答我們那封信件的第五段，他覺得 "本人沒有責任證明自己清374 
白 "，他說 "投訴人有舉證的責任 "，但他沒有責任保證自己清白。375 
那麼，我覺得他已經回答我們了，所以如果要我再問，我認為是376 
有些困難的。多謝主席。  377 

主席：我想不要表達這方面的意見，有問題便問。  378 

陳婉嫻議員：不是的，因為他有這一點在這裏。  379 

主席：好的。  380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想理解一下，梁議員剛才提到他把這筆錢381 
交給王學今律師作為打官司的費用，而他說沒有紀錄證明當時把382 
這筆錢交了給王學今。可是，王學今作為一間律師行，它可能會383 
有內部紀錄。那麼，梁議員剛才說他肯定沒有王學今律師行本身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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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紀錄，他是不會有的。但我們不排除王學今律師自己可能385 
會有紀錄，能夠證明梁國雄議員當時把這筆錢交給他。那麼，梁386 
議員，你是否也認同有這個可能性存在？即可能會有這份紀錄存387 
在？  388 

主席：梁議員。  389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 . . . . . .我想我是不太清楚。因為，我們把錢交給390 
他準備打官司，便是那麼簡單。他如何處理那筆錢，總之這 50萬391 
元，將來如果有事情發生了，即社民連的成員    當然包括我392 
在內    有誰人遇上訴訟問題，要付款時，便拿來用。這些安393 
排是一貫的做法。  394 

郭榮鏗議員：明白。  395 

主席：一貫的做法，意思是甚麼？即是你們與律師方面的接觸也396 
是 . . . . . .  397 

梁國雄議員：是的。  398 

主席：有甚麼錢便交給他便算數了，對嗎？  399 

梁國雄議員：如果他用了，便一定要告訴我們。我不知道大家是400 
否明白，律師費不是經常要支付的，是要在判決後，即在打完整401 
場官司後，包括訟費後才會付款，你是否明白呢？你不可以事先402 
向人收取訟費，或者事先向別人繳交訟費的，即那個確數，你明403 
白我說甚麼嗎？  404 

主席：我把時間交回郭律師。  405 

郭榮鏗議員：沒有，我沒有問題了。因為，其實如果再深入詢問406 
有關梁國雄與社民連的律師之間的事，這便可能牽涉到法律保密407 
權，那我覺得是否適當在現在這個階段再繼續詢問呢？可能是有408 
損他們自己本身的權利。但是，我只是澄清，他現時確認是沒有409 
文件，便是那麼多，我只是想知道這一點。  410 

主席：好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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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還有沒有？  412 

主席：有沒有其他？沒有？如果沒有，我們今天的 . . . . . .即邀請大家413 
上來澄清的會面便到此為止。  414 

梁國雄議員：知道，不好意思，我剛才發了脾氣。我那一張，你415 
們傳閱了沒有？  416 

主席：你不準備留下這張文件，對嗎？  417 

梁國雄議員：是的，是的。因為我那張 savings account的 history是418 
我的私隱。  419 

主席：可是，這會否很不公道，因為大家根本沒有可能在現在的420 
時間看到 . . . . . .  421 

梁國雄議員：不，不。主席，你誤會了，這是有邏輯上的悖論。422 
假如你說有一件事情是存在的，我說是不存在的，如果要刪去，423 
便要全部刪去。那麼，唯一的方法    即等於有些時候，特首424 
的戶口只會讓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看，這是一樣的…… 425 

主席：我不想和你爭辯這個觀點 . . . . . .  426 

梁國雄議員：……有一個人會知…… 427 

主席：……不如我問大家…… 428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讓你看也不要緊，但我覺得我很不開心，429 
因為那是 . . . . . .  430 

主席：梁議員，可否這樣呢？多做一步，我們讓大家看完後再交431 
回給你，但我們不會複印，可不可以這樣 ? 432 

梁國雄議員：行，行，OK。  433 

主席：……因為這樣比較公道。事實上，我現在這樣根本沒有時434 
間可以看得到。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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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沒有所謂，沒有所謂，沒有所謂。  436 

主席： . . . . . .這樣我倒不如不看了…… 437 

梁國雄議員：慢慢看，慢慢看。其實很簡單而已，戶口只有 6、7月 . . . . . .  438 

主席：…….對呀，好嗎？我們不會影印，你相信我們的秘書吧？  439 

梁國雄議員：信，信，信，信。  440 

主席：這方面讓他們安排吧。  441 

梁國雄議員：那麼，我不阻礙大家了，因為我知道今天好像還有442 
一個要 "審 "的，對嗎？  443 

主席：只是澄清，不是 "審 "。  444 

梁國雄議員：我相信你了，不要說相信秘書。你兩位保證不會 copy445 
或流出去給《壹周刊》、《東周刊》。因為我有責任保護我自己446 
的 . . . . . .  447 

主席：行，這個問題你已經澄清了，已經清楚 . . . . . .等一等，郭議員。 448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想問現時的爭拗點是，我有這一份，你有449 
的那個是 . . . . . .沒有 redacted的，即是怎樣？  450 

主席：秘書說一說。  451 

秘書：梁議員現在說要拿走的那份文件，牽涉到 2014年 6月和452 
7月 . . . . . .  453 

郭榮鏗議員：我知道，即是這一份吧？  454 

秘書：不是那一份，那份是比較早的，第一筆捐款。第二筆懷疑455 
捐款是 2014年 6月報章說收取了的，梁議員提交的是 6月和 7月的銀456 
行紀錄。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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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OK。  458 

主席：有沒有問題？  459 

梁 國 雄 議 員 ： 我 解 釋 一 次 吧 。 因 為 你 說 有 那 件 事 ， 是 一 個460 
allegation。但沒有這件事，如果我要保護我的私隱，便把所有東461 
西刪去，即是給大家看一份無字天書。因為我認為如果沒有一個462 
50萬元的提存時 . . . . . .是沒有的，我當然全部刪去，那我給你一份無463 
字天書，豈不是耍你？所以我才想到一個方法，不如給葉國謙主464 
席或這個委員會內任何一個信得過的人看過，真是沒有 50萬元進465 
出，便可以解決問題。除非有人不信葉國謙或不信梁先生，明白466 
我在說甚麼嗎？因為本身有一個悖論，要證明一件不存在的事467 
情，一定要把所有事情擺出來，如果所有事情看過後存檔，即是468 
有一件東西是不應該存檔的，但卻存了檔，明白我在說甚麼嗎？469 
就是這麼簡單，沒有東西隱瞞。  470 

主席：好的，你已經作出澄清。  471 

梁國雄議員：我不是故意耍大家的，老兄，我想了很久才想得到。 472 

主席：如果沒有，十分多謝梁議員。  473 

梁國雄議員：不用客氣。不好意思，剛才說話可能比較大聲，謝474 
謝。梁先生，你稍後會 . . . . . .  475 

秘書：稍後交還給你。  476 

梁國雄議員：謝謝。  477 

主席：好吧，你傳閱。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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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請王先生。  1 

王學今先生：各位好。  2 

主席：早晨。  3 

王學今先生：主席，早晨。  4 

主席：歡迎 4位。歡迎王學今先生。  5 

 委員會現正調查多宗對梁國雄議員作出的投訴。梁議員被6 
投訴分別在 2013年 10月和 2014年 6月收取黎智英先生各 50萬元7 
的捐款，但並沒有就這兩筆捐款登記個人利益，因而違反《議事8 
規則》第83(5)(d)(ii)條的規定。監察委員會邀請王先生出席今天9 
的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資料，協助監察委員會對這項投訴10 
進行調查工作。  11 

 這次的時間大約是 30分鐘。這次我們的取證內容會有逐字的12 
紀錄。如果我們要用到逐字紀錄本，都會先得到你本人的確認，13 
我們才會運用，包括會不會在大會上提交等等。  14 

 由於這次會議是閉門會議，所以出席會議的所有委員和其他15 
人士均必須簽署一份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會向大會提交16 
報告之前，不能夠發表有關的證據、文件或者我們在討論過程17 
中的言論等。  18 

 不論是我們的委員或今天的證人，都需要得到我的示意才19 
可以發言，以確保整個研訊能夠有秩序地進行。我們委員亦只20 
應提出與調查相關的問題    即有關的問題，我亦會決定某21 
些問題或某項證據是不是有關，如果覺得有問題，我會作出裁22 
決。  23 

 證人必須親自回答委員提出的問題，而在座 3位的陪同人士24 
不能夠向委員會發言。在整個研訊過程之中，證人不能夠與陪25 
同者進行有關的討論，亦不能夠接收該等人士的任何提示，包26 
括口頭或書面，是不能夠的。但是，如果王先生你覺得有需要，27 
想就有些問題進行諮詢，而你亦得到我的同意，你才可以作出28 
這方面的諮詢，以獲得有關的協助和意見。  29 

 另一點也要提一提，如果你拒絕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題，或30 
拒絕出示有關文件，委員會會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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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你再次出席研訊作證，或者出示所有文件。這是我們大致32 
的情況，我想在這方面向王先生清楚說出。  33 

 王先生，由於監察委員會已經作出決定，證人必須在宣誓之34 
下接受研訊。我現在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35 
以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36 
的誓詞宣誓，你可以採用宗教或者非宗教的宣誓誓詞。  37 

 王先生。  38 

王學今先生：本人王學今，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39 
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40 

主席：王先生，按照梁國雄議員對監察委員會所作出的證供，41 
他把收受了    不，對不起，應該是他收取了這筆款項之後，42 
他把款項交了給王先生你，作為社會民主連線 (下稱 "社民連 ")的43 
成員的訴訟費用。  44 

 我想問一問 ......我想先說明一下，監察委員會請你提供資料45 
的範圍。監察委員會不會詢問關於你和梁國雄議員之間，受法46 
律專業保密特權保護的資料，我們不會問到你這部分。監察委47 
員會只是會問到，梁國雄議員是否有向你送交 50萬元，他有否48 
指示你如何運用這 50萬元，以及這 50萬元最終是如何運用等相49 
關的資料。如果我認為委員提出的某個問題涉及法律專業保密50 
權，我是不容許提出的，亦不會請你作答。這一點我想清楚說51 
明，讓王先生能夠知悉。  52 

 現在開始有關的研訊 ...... 53 

王學今先生：不好意思，主席，我有一個小小的程序問題。  54 

主席：好的。  55 

王學今先生：由於我有法律顧問在這裏，我知道我可以主動向56 
他們索取法律意見，如果他們在過程中，發現有法律問題，他57 
們想提醒我，可不可以呢？  58 

主席：今天你的陪同者不是用法律顧問的身份出席，而是以陪59 
同者的身份。如果你要諮詢，你有甚麼問題不清楚，譬如這些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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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你需要向我示意，讓我能夠知悉你有甚麼問題，在得到61 
我同意之下，才可以進行。清楚嗎？  62 

王學今先生：清楚。  63 

主席：我們開始。郭榮鏗議員。  64 

郭榮鏗議員：主席，首先，我想重申這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65 
根據《議事規則》第 73條，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很清楚66 
的，我們只是調查或關注議員有否根據《議事規則》的要求，67 
作出適當的申報和登記任何利益有關的事宜。而我們沒有權，68 
亦是超出我們的工作範圍，去詢問或者調查議員所屬個別政黨69 
的內部運作，亦無權詢問或過問議員在議會外面與他自己的70 
法律顧問之間的處理或者金錢運用的問題，或者他在外面與他71 
的法律顧問有甚麼事件需要法律意見的協助，其實這些都是72 
全部超出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工作範圍。  73 

 剛才主席亦說得很清楚，有一點，我希望重新提出，就是74 
王學今先生你本身是一個事務律師，對嗎？  75 

王學今先生：對。  76 

郭榮鏗議員：而梁國雄議員亦是你律師事務所的    曾經是你77 
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客人，對嗎？  78 

主席：王先生。  79 

王學今先生：是。  80 

郭榮鏗議員：即是說，當我們問你關於梁國雄議員與你律師事務81 
所之間一些事項的時候，很多時候都牽涉到你客人   即82 
梁國雄議員    指示你做的一些案件或法律意見也好，我這83 
個理解正確嗎？  84 

主席：王先生。  85 

王學今先生：正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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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亦可以說，就是包括梁國雄議員要你處理的一些87 
錢 或 訴 訟 費 問 題 ， 這 都 是 他 指 示 你 要 提 供 的 法 律 服 務 的88 
一部分，對嗎？  89 

主席：王先生。  90 

王學今先生：對。  91 

郭榮鏗議員：我暫時先問這麼多，多謝你。  92 

主席：林健鋒議員。  93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其實有兩個簡單問題想問一問王先生。94 
梁國雄先生何時把那 50萬元交給你的呢？  95 

王學今先生：是的。  96 

主席：王先生，是何時？  97 

林健鋒議員：何時？  98 

王學今先生：是 2013年 11月 26日給我的。  99 

林健鋒議員：他有否對你說，他交 50萬元給你是做些甚麼的呢？  100 

王學今先生：有說過，是用來給他們的組織社民連作打官司用101 
的。  102 

林健鋒議員：他是用現金還是用支票   私人支票或者本票103 
給你的呢？  104 

王學今先生：用現金。  105 

林健鋒議員：就所謂行規而言，每個行業都有一些規矩。普通106 
來說，你們會否接受現金付款的呢？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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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先生。  108 

王學今先生：接受的，會接受的。  109 

林健鋒議員：是，你們會否即時發出一張收據呢？  110 

主席：王先生。  111 

王學今先生：如果他是用來辦理一個案件的，律師樓會發出112 
收據。  113 

林健鋒議員：是，當你收了梁國雄先生 50萬元之後，你有否發出114 
收據給他呢？  115 

主席：王先生。  116 

王學今先生：在今次這件事情中，他給了這 50萬元，他是    117 
首先我是用私人身份收取的。  118 

林健鋒議員：對不起，是以閣下的私人身份收取的？  119 

王學今先生：是的，是的，是的。  120 

林健鋒議員：為何這麼奇怪呢？  121 

王學今先生：因為我收到這筆錢時還未放到律師樓的，是這樣122 
的。  123 

林健鋒議員：OK。  124 

主席：林議員，繼續。  125 

林健鋒議員：如果你是以私人身份收取，你是否記得在哪個126 
日子，何時才正正式式由律師樓收取這個款項呢？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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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先生。  128 

王學今先生：我看看那個日子。  129 

林健鋒議員：好。  130 

王學今先生： 這 筆 錢 在 2014 年 9 月 24 日 給 了 我 所 屬 的 律 師131 
事務所。  132 

林健鋒議員：是，當你把這筆款項交給你所屬的律師行時，133 
律師行有否發出一張收據給 ...... 134 

王學今先生：有的，有。  135 

林健鋒議員：是給你還是給梁國雄先生呢？   136 

王學今先生：這是給    當時是社民連一個名為曾健成的137 
成員，但上面付款人是本人。  138 

林健鋒議員：我的問題是，有否把這筆款項的付款人，其實就139 
是梁國雄先生交了給你，再由你交給 ...... 140 

主席：曾健成。  141 

林健鋒議員： ......律師樓，即你所屬的律師樓 ...... 142 

王學今先生：是。  143 

林健鋒議員： ......換句話說，你的律師樓沒有收過梁國雄先生144 
50萬元。  145 

主席：王先生。  146 

王學今先生：是，律師樓收到來自我的 50萬元。當然，那50萬元147 
是社民連主席梁國雄交給我的那 50萬元。然後，社民連指示我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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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筆錢支付他們一個成員曾健成在一宗官司中敗訴而賠償給149 
對方的訟費。   150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只是作澄清，你說社民連指示你，是哪一位151 
指示你呢？  152 

王學今先生：不記得了，大概在 2014年 9月左右。  153 

林健鋒議員：是一個人，不是很多人？  154 

王學今先生：是的，是的，那時候我曾接觸的有他們的副主席155 
吳文遠先生。  156 

林健鋒議員：會不會 ......我覺得有少許驚訝，梁國雄先生給你157 
50萬元，接着不是梁國雄先生本人，是有人叫你把這 50萬元去158 
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梁國雄先生直接指示你，你便去做，這是否159 
合乎正常的規矩呢？  160 

主席：王先生。  161 

王學今先生：因為梁國雄先生他是以    當時他是以主席身份162 
代社民連交這筆錢給我，代他們社民連持有，即是說這筆錢是163 
屬於社民連的，我便願意接受社民連的指示，幫助他們行使164 
這筆錢。  165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要回到    因為是梁國雄先生給你的，166 
他沒有信件給你，沒有任何指示文件給你，你便收取了他的167 
50萬元，你亦沒有收據給他。梁國雄先生給了你之後，便有一個168 
人 ， 你 又 不 記 得 是 哪 個 人 ， 就 叫 你 把 這 筆 錢 存 入 你 所 屬 的169 
律師行。就這個程序，我便有少許驚訝，不是梁國雄先生給你，170 
你又不記得哪個人，你便立刻處理了這 50萬元，這是否很正常171 
的程序？一間律師行不提出任何疑問便會接受的程序呢？  172 

主席：王先生。  173 

王學今先生：主席，那時候我接受社民連的指示動用這筆錢支付174 
律師費之前，即 9月 24日之前，是因為收到曾健成官司的對家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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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律師發了一封 demand letter，即要求支付大數律師費的一封176 
信函。在收到這封信函之後，我便問曾先生他自己有沒有錢177 
支付。他沒有錢支付，然後會由社民連幫他支付。所以，後來178 
社民連派了他們的一位副主席，名字為吳文遠先生，來到我179 
寫字樓，與我正正式式看那筆數是多少錢，即曾健成先生的對家180 
的代表律師發出來的那封追討信的數字是多少。我說："現時人家181 
要這麼多了，你們是否立即支付呢？ "他們便拿取了信的副本182 
回到他們組織，應該經過討論或者內部開會之後，後來便派人  183 
  我不知是用口頭電話通知我，還是用一些文字書信告訴184 
我，說： "我們願意動用社民連的那筆錢來幫助曾健成支付其中185 
的 50萬費用 "。就是這樣，主席。   186 

主席：我想在此先問一問王先生，閣下現時是否一位執業律師？  187 

王學今先生：是。  188 

主席：你在張柱才律師事務所是否合夥人，還是甚麼 post？   189 

王學今先生：我是合夥人之一。  190 

主席：合夥人之一。易志明議員。  191 

易志明議員：主席，王律師，我都想了解一下，即是你剛才說192 
的情況，好像全部都是 "口講口賠 "的，即是有人拿現金來，放下，193 
說日後這樣用。某時某日有另外一個第三者又對你說："這筆錢，194 
我們這樣用 "，而你又照做，接着說： "請你開一張收據給丙 "。  195 

 這個是否香港律師樓現時採用的做事方法？我自己的經驗196 
就不是。律師會請你 put it in writing，請你把所有指令寫清楚，197 
因為免得他自己要承擔責任，這是一般的情況，但是你剛才所198 
引述的一些情況，好像全部都是 "口講口賠 "的。你不覺得你自己199 
有風險嗎？  200 

主席：王先生。  201 

王學今先生：主席，我這裏有兩張銀行戶口的 statement，即月202 
結單，可以給大家先看看，在 2013年 11月 26日，我是收到   203 
即是存了這筆錢到我的私人戶口。主席，我可以給大家看。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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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的，你給我們的秘書。  205 

(工作人員將王先生的銀行結單交給主席閱覽。 ) 206 

易志明議員：主席 ......  207 

主席：繼續。  208 

易志明議員：......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我想問王律師，如果你有209 
一個人客，即這個都是熟客，他交付一些錢給你的時候，他拿了210 
一疊現金   我不知道 50萬元有多厚。你會不會覺得奇怪？211 
即是你們日常    剛才你都說過，你們是會收的，但是我想，212 
很少收幾十萬元現金。你覺不覺得特別呢？  213 

主席：王先生。  214 

王學今先生：一般做律師，當然是收    即是以律師身份    215 
收錢的時候，我們是    即所謂防止洗黑錢，是有些指引的。216 
對嗎？要我們詢問客人，這筆錢是怎樣來的。就是這樣，會有217 
這樣的事。  218 

 至於今次這 50萬元，當時梁國雄說他們收到有一筆政治219 
捐款，給他們社民連，要我幫他們持有，待用來支付未來的訴220 
訟費。當然，這個一聽到，對於我來說，這是一筆政治捐款，221 
是敏感的。  222 

主席：王先生，你現在給我這些文件，你會不會確實是可以作為223 
一個文件交給我們監察委員會呢？  224 

王學今先生：我是不願意的，但是我很願意現在給大家看。  225 

主席：不願意……給大家看？  226 

王學今先生：不是，我願意給大家看。  227 

主席：願意給大家看。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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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是。  229 

主席：但你願意給大家看，就作為我們的文件，但你說    是230 
保密的問題而已。  231 

王學今先生：是。  232 

主席：我想搞清楚，你 ...... 233 

王學今先生：或者主席你問清楚你的問題，不好意思，可能我234 
聽得不清楚。  235 

主席：主要是你會不會交給我們作為今後……即是在討論有關236 
問題的時候，作為一個證據或者一個資料上的考慮呢？  237 

王學今先生：我現在願意交給在座各位參考。  238 

主席：這點 ...... 239 

王學今先生：如果你叫我保留，即保留在這裏，即是稍後我走240 
了，而這份文件留在這裏，我就拒絕。  241 

主席：因為我們如果看完，便一定都會作為一個有關的資料242 
證據，我想問一問我們的法律顧問，有沒有   因為我從來243 
都未有收過一個你提供 ......接着又說不會提供作為證據，要244 
收回。我們法律顧問方面，你 ...... 245 

助理法律顧問 1：多謝主席，證人可以作一些這樣的要求。不過246 
當然，委員在考慮的時候，你只可以靠在現場的觀察，而去到247 
將來在寫報告及討論報告內容的時候，會不會有所偏差？這個248 
可能是大家都要考慮一下的。  249 

主席：助理秘書長。  250 

助理秘書長 3：主席，我想補充一句說話而已，就是監察委會員251 
如果認為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252 
要求證人正式提交那份文件。  253 



 129

主席：好的，我都準備提出這點。即是你現在是不願意，但如果 ......254 
即是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但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  255 

王學今先生：是，大家可以看，可以用，可以抄下裏面的資料 ......  256 

主席： ......有一個 ......如果大家都認為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根據257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要求你提交。所以，其實你可以258 
考慮，是否真的需要你這方面的堅持呢？因為我們本身所有的259 
文件，亦是有保密的方面的處理；如有需要，我們要公開，都要260 
徵求你的意見。郭榮鏗議員。  261 

郭榮鏗議員：多謝主席。我們是否可以看看那些 ......  262 

主席：給你看。如果郭議員你在看，在這之前，我都想問一問263 
剛才王先生的問題。  264 

 王先生，你本身是一位執業律師，你本身也是合夥人。在這種265 
情況之下，我不知道梁國雄議員是否你一直的顧客或者一直266 
服務的對象，如果是的話，他拿着 50萬元來到你的律師樓，他267 
給你去作一個指示、一個處理。為何不是一個    即是你268 
律師樓的一個正常的活動，而這麼奇怪，你會以私人身份，將269 
這筆錢收在你名下，又沒有任何的收據等等，這個代表甚麼呢？270 
即是你完全可以將這些錢變成你自己的金錢。為何會在律師樓271 
發生這樣的事情？即是你不考慮到 ......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272 
合理些，能夠讓我們的委員都覺得這是一種正常的行事方式273 
呢？王律師。  274 

王學今先生：主席，你剛才說的，應該可能包括很多問題，我275 
或者在了解你的說法之後，我做幾點回應，好嗎？  276 

主席：好的。  277 

王學今先生：第一，就是他交這筆錢給我的時候，他固然是用278 
來做未來的訴訟費的用途。但為何會放在本人的私人戶口呢？279 
就是因為那時未有一個指定的客戶要去    即那時未有一個280 
社民連的成員在我們公司開了 file，或者已經開了 file，但是需要281 
錢用，即是說等他們指示給我，我們哪一個成員需要用錢，就282 
請你動用這筆錢去支付那個特定客戶。  283 



 130

即是說，我重申一句，就是在 2013年 11月26日，當時未有一個284 
特定的客戶，讓我幫他找那條數。  285 

主席：但是，你本身都會考慮到，如果有社民連的成員要求你286 
打官司，或者在法律上要求你協助，你們都會幫助，已經存在287 
了。即是我聽下去，王律師，你的表達都會有這一方面的準備，288 
律師樓有個 "戶口 "存在，那你正常的戶口，你完全可以作為一個289 
準備放在那裏，而不是放在一個私人戶口內？  290 

王學今先生：主席，你有部分是對的，但是因為未有一個特定291 
的案件，未有一個特定的客戶，所以我的認知，我做律師，是292 
不可以貿貿然接受一筆錢，放在我們公司的戶口內。  293 

主席：你們過往有沒有協助過社民連有關這方面法律的訴訟，294 
有沒有？過往有沒有？  295 

王學今先生：主席，你那條問題，我覺得 ...... 296 

主席：即是簡單回答，過往有沒有協助社民連打過官司？就是297 
這樣簡單。  298 

王學今先生：你那條問題與今日的主題無關，所以我不想答。  299 

主席：無關係？如果你提出這點，我先想一想。郭議員。  300 

郭榮鏗議員：我想問一問，搞清楚那個時序和來龍去脈，即是301 
背景。  302 

 你說大概 2013年 11月份的時候，梁國雄先生給你 50萬元303 
現金，對你說得很清楚，是用來幫社民連這個組織的成員支付304 
訴訟費的，是嗎？  305 

主席：王先生。  306 

王學今先生：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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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你剛才亦很合作地給了兩張銀行月結單，證明這筆308 
款項入了你的私人戶口，這個理解亦正確，是嗎？  309 

王學今先生：正確。  310 

郭榮鏗議員：當時你的律師樓是否已經正在代表梁國雄議員311 
或者其他社民連的成員？就着任何案件？  312 

王學今先生：當其時我們是有代表社民連一些成員打官司，即313 
譬如曾健成先生，在一宗民事訴訟。我們一直都是    應該314 
是由   差不多由 2011年起一直代表他，直到 2014年，去到315 
終審法院才完結的。  316 

郭榮鏗議員：是的。  317 

王學今先生：主席，為了證明這件事，我這裏有兩個法院的318 
判決書，顯示我們在某些關鍵時候代表曾健成打官司的，與剛剛319 
郭議員的提問有關。  320 

主席：你所提供的文件是否又不可以給我們作為...... 321 

王學今先生：不是，這是公開資料，可以給大家看的。  322 

郭榮鏗議員：這是判決書，是公開資料 ...... 323 

(工作人員將王先生提交的判決書交給主席 ) 324 

主席： ......好的。  325 

王學今先生：亦可以留下的。  326 

主席：好的。我想打斷一下郭議員，剛才我問你那個問題，其實327 
郭議員剛剛問，都幫我問了這個問題。其實我認為你剛才說你328 
不可以提供，這是不合理的，事實上，你應該要    即我提出329 
的問題關乎到你過往是否已經有正常的    即有否異常地330 
出現了不同的處理方法？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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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或者 ......主席，或者你可以重新提出那條問題，我332 
再嘗試答你，好嗎？  333 

主席：我剛才的問題就是問你在過往有否跟社民連進行過有關334 
訴訟的活動？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335 

王學今先生：是，好。  336 

主席：你竟然可以答我，你 ...... 337 

王學今先生：因為社民連是一個組織，它從來    社民連這個338 
組織是    我沒有代表過它。  339 

主席：你沒有代表過社民連個組織，但是個人就有，是嗎？  340 

王學今先生：社民連的成員我就有代表過…… 341 

主席：成員就有。  342 

王學今先生：……有代表過。  343 

主席：這樣很難分辨，即整個組織你就沒有，但個人就有，是否344 
因此就有所不同，但又是 ...... 345 

王學今先生：這是因為它的組織沒有在任何民事訴訟方面或346 
刑事訴訟方面被人起訴，或者它有被人起訴過，但本人不曾代表347 
過這個組織去處理，代表它在任何民事或刑事訴訟之中，幫它348 
做事。  349 

主席：好的。我想在此提一提醒，在我們旁邊的有關人士，你350 
是不能夠用字條方式，或者用示意方式給王先生提示   這一351 
點是不符規則的。如果你有需要，要在王先生的要求和我的同352 
意下才可以作出。所以，我亦希望，亦在此提出，3位陪同者不353 
能夠作出剛才我所提及的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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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主席。剛剛就着你這方面，我想跟我的律師商量355 
一下。  356 

主席：商量甚麼？  357 

王學今先生：即剛剛你說他們不可以作提示這一項。  358 

主席：這個無需要商量，我只是說清楚這是不能夠。但是，如果359 
你要求 ...... 360 

王學今先生：我要徵詢他的法律意見。  361 

主席： ......你如果要求法律意見，我反而 ...... 362 

王學今先生：是的，我徵詢他的法律意見，就着這一點，我應不363 
應該有回應。  364 

主席：應不應該有回應？  365 

王學今先生：就着閣下剛才的批評或者你的指出。  366 

主席：法律的意見，你想問他可否回應，如果這個問題，你就367 
不能夠問的，因為你根本就不應該，是你自己決定，你回不368 
回應，不是法律顧問替你說回不回應的問題。  369 

王學今先生：不是，我在回應之前，我想諮詢他的意見。  370 

主席： ......就着甚麼事，你 ...... 371 

王學今先生：就着你剛才說不可以有   因為剛才你提到，372 
說法律顧問不可以作任何形式的提示這一點。  373 

潘熙大律師：或者我可否先問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個問題，我374 
不是想說任何話，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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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身份只是陪同人士，即當事人提及到有需要，要跟你376 
或者其他陪同人士商討問題，而該問題的內容我覺得是合適的377 
情況之下才能夠准許，這個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向你說過378 
的 ...... 379 

潘熙大律師：明白，完全明白。主席，我只想澄清一個問題而380 
已，這並不關於他剛才的答案，我只想澄清 ...... 381 

主席：是不能夠的，是不能夠的，好嗎？  382 

潘熙大律師：因為你給我們的那封信說明，陪同人士可以包括383 
法律顧問，以便向他提供協助或意見，所以我們才會來。所以，384 
我想澄清一下，甚麼情況之下才可以便利到我們向他提供法律385 
意見呢？如果他說 ...... 386 

主席：明白。當他 ...... 387 

潘熙大律師： ......我只想知道我有甚麼可以做，如果沒事做，我388 
先走，對嗎？  389 

主席： ......當王先生認為有需要就某個問題提出要求的時候，我390 
會考慮是否批准，在我批准之下，你就可以進行，情況是這樣。391 
即他提出的問題是合適的，我覺得是應該要問，他可以去索取392 
其他意見而已。  393 

潘熙大律師：那麼所以，這個包括法律顧問陪同他出席，以便394 
向他提供協助或意見，這個其實 那個限制很低而已，即基本395 
上我們不在這裏也可以，我們在門口等，他有甚麼出來問也396 
可以？  397 

主席：今日陪同王先生出席的是陪同人士，現在未必是一個以398 
法律顧問的身份出席，但完全是可以的，因為陪同的人可以有399 
法律背景，可以諮詢，即 ...... 400 

潘熙大律師：不是，不是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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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即如果王先生有此要求，我們可以作出考慮，在法律402 
上，有法律背景或律師的，今天陪同出席，是可以的，可以有403 
機會作這樣的安排。  404 

潘熙大律師： ......多謝葉主席，我相信我們完全被那封信誤導405 
了，因為那封信說明當中包括法律顧問，以便向 ...... 406 

主席：潘大律師，我們這裏，不好意思，我們沒有可能會   407 
我與你這方面的對話，因為我已經說了 ...... 408 

潘熙大律師： ......好，好，我尊重你，你是主席。  409 

主席： ......好嗎？不好意思。  410 

潘熙大律師：好，明白。  411 

主席：王先生，你是否還有這樣的要求？如果你想索取這方面412 
的一些意見，我是可以給你的。  413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想說的就是，如果證人認為有需要問法律414 
意見，我覺得最好都讓他問，我相信，安全起見，即無謂 ......415 
如果他    既然他帶同他的律師來，他要有法律問題問，我416 
覺得我們應該讓他問，主席。  417 

主席：王先生，你會否有這方面的要求？如果你有要求，是甚麼418 
要求，你要提出來，我會考慮批准還是不批准，好嗎？  419 

王學今先生：我想就着貴會 2015年 5月 13日發給本人那封信420 
第6段的含意，向我現在的法律團隊諮詢法律意見。  421 

主席：好。  422 

潘熙大律師：是否批准？  423 

主席：是。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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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熙大律師：介意我退後少許說兩句嗎？  425 

主席：可以，可以，可以。秘書 ...... 426 

(王學今先生與陪同人士暫時離席在會議室的一角商討 ) 427 

潘熙大律師：謝謝你，多謝你的時間，葉主席。  428 

主席：好的。  429 

王學今先生：主席，我可以繼續。  430 

主席：好的，王先生。你有否甚麼要說？  431 

王學今先生：沒有。  432 

主席：郭議員。  433 

郭榮鏗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剛才談到一些背景問題，我們434 
不如回到時序上的問題，即 2013年 11月時，你已經正在代表一些435 
社民連的成員打官司，包括曾健成先生，對嗎？  436 

王學今先生：對。  437 

郭榮鏗議員：就是就着一宗民事訴訟，對嗎？  438 

王學今先生：對。  439 

郭榮鏗議員：即當時你的律師樓已經在代表他？  440 

王學今先生：對。  441 

郭榮鏗議員：那麼，當梁國雄先生來向你說，就是這筆錢是為了442 
幫社民連的其他成員打官司時所要用的訟費，是為了用作支付443 
他們可能要付上的訟費，是否這意思？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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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先生。  445 

王學今先生：對，即未來，任何一個成員，或者某個成員    446 
他們告訴我的成員，對嗎？  447 

郭榮鏗議員：是的。  448 

王學今先生：會需要支付的律師費，便去動用那筆錢，這樣。  449 

郭榮鏗議員：其實如果我理解有沒有錯，就是其實當時 2013年450 
11月的時候，確實是未很清楚知道究竟該名成員，例如曾先生，451 
他要付上多少訟費，因為當時法庭未有命令的，對嗎？  452 

王學今先生：嗯，對的。  453 

郭榮鏗議員：所以，當時他給你的時候，就有我們所謂的一個454 
general mandate，就是說這筆錢是用作幫社民連的成員打官司455 
支付的，但實質上要付多少錢或在何時付錢，你當時是   456 
大家也是不知道，因為那宗官司未去到那個階段。  457 

主席：王先生。  458 

王學今先生：對的。  459 

郭榮鏗議員：接着，我看到我們CMI文件第 37號附件一    你460 
有否這份文件？沒有的？我可否讓他看一看？是附件一，其實461 
是他自己律師行的一封信。  462 

主席：好的，秘書。  463 

郭榮鏗議員：CMI/37附件一，謝謝。  464 

主席：好的，給王先生。  465 

(工作人員將該份文件遞給王先生。 )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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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王先生你是否記得這一封信？ 2014年 9月 26日，467 
由你律師行發給Mayer Brown JSM，是有關 287,671元的律師訟費468 
的信件？  469 

王學今先生：記得。  470 

郭榮鏗議員：那麼，當時你    這封信是否代表你的客人471 
曾健成寫給 JSM的？  472 

主席：王先生。  473 

王學今先生：對。  474 

郭 榮 鏗 議 員 ： 而 曾 健 成 ， 以 你 剛 才 給 我 們 的 兩 份 裁 判 書475 
CACV49/2012年的裁判書，我看到曾健成先生便是該宗案件的476 
第八名被告人，對嗎？有沒有錯？  477 

王學今先生：對。  478 

郭榮鏗議員：OK。那麼，其實這封信，你便是代表曾健成先生479 
他作為第八名被告人，要賠償給當時的原訴人的代表律師 JSM的480 
一些訟費，你便是以這封信作為我們所謂的 cover letter，把這筆481 
錢交給了 JSM，對嗎？  482 

主席：王先生。  483 

王學今先生：對。  484 

郭榮鏗議員：而當時，其實是   你可否解釋這數據，即485 
287,671元是從何而來的？  486 

主席：王先生。  487 

王學今先生：嗯，這是 JSM他們計算出來的    之前他們計算488 
了一條比較大的數，後來我們代表客人與他們經過討價還價489 
後，這數字便是最終我方願意支付給他們的數。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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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那麼，大約是在何時，即我無需要一個日子，但491 
大約是在何時， JSM與你同意了這條數，即 287,000多元呢？  492 

主席：王先生。  493 

王學今先生：就是 2014年 9月 10日。  494 

郭榮鏗議員：9月 10日。那即是說，在 9月 10日之前，你也不清楚495 
究竟實質上要支付多少錢，即要代表曾健成先生向對方付出496 
多少訟費？其實那條數是尚未清楚的，對嗎？  497 

王學今先生：是，尚未清楚的。是到2014年 9月 10日，經過討價498 
還價後，才出了一條我們稱為 settled的數字，即大家互相願意499 
接受的數。  500 

郭榮鏗議員：即是說，在 9月10日之前，其實大家仍在經歷一個501 
討價還價，或我們稱為 taxation的程序，即法庭   有否正式502 
經歷一個 taxation的程序呢？  503 

王學今先生：沒有。他們遞交一張單據過來，初步大約看到條504 
數為多少錢，我們便還一個比較低的數給他們。經過一兩輪討價505 
還價後，便得出現時 287,671元這條數。  506 

郭榮鏗議員：沒錯。那麼，在 9月 10日時，實質上大家便達成了507 
一個協議，說這筆錢是曾健成先生要付給對方的律師費，就是508 
287,671元。  509 

王學今先生：是的。  510 

郭榮鏗議員：那麼，之後，可否說一說發生了甚麼事情？即在511 
9月 10日之後。  512 

主席：王先生。  513 

王學今先生：在 9月 10日之後，一旦決定了願意支付這條數，我514 
當然要問曾健成這位當事人拿錢支付。他自己就無法支付這筆515 
錢，他便要向組織取得支援。於是，我便把這筆數通知他們的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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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說有這條數出現了，是一條最終的數出來了，你們要盡快517 
付這條數，這樣。於是，社民連便願意幫曾健成支付這條數。518 
接着，他們便把這條數拆成兩   因為，他同時間，你看到519 
還有一封 second letter的…… 520 

郭榮鏗議員：是的。  521 

王學今先生：……各位議員。所以，是合共為 28萬元和一筆 51萬522 
多元，總共便是差不多 80萬元。於是，社民連一方面指示我動用523 
該 50萬元去支付其中的 50萬元。另外的餘數，就由他們社民連524 
另外發一張支票過來找數。所以，當我們的律師行集合了這兩筆525 
錢後    一筆錢來自社民連，另一筆錢來自一個人叫王學今，526 
對嗎？之後，在過數後，便是這樣協助他找數。  527 

郭榮鏗議員：先停一停，你說整筆錢，即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528 
合共為 80多萬元，那麼，社民連是要再補一個款額才夠 80多萬529 
元？  530 

王學今先生：是的，是的。  531 

郭榮鏗議員：那麼，當時社民連    即如果你想透露，你便532 
透露吧，但如果你不想透露，我亦理解    不過社民連當時533 
亦支付了一筆約為 30多萬元的款額給你 ...... 534 

王學今先生：是的，你把這兩條數 ...... 535 

郭榮鏗議員： ......用來支付 ...... 536 

王學今先生：加起來再扣除 50萬元，那個尾數就是由社民連支付537 
的。  538 

郭榮鏗議員：那麼，社民連是以甚麼方式給你的？  539 

王學今先生：他們是付支票的。  540 

郭榮鏗議員：支票？是社民連組織自己的支票，抑或是怎樣？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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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是社民連組織的支票。  542 

郭榮鏗議員： 而 當 時 給 你 時 ， 很 清 楚 便 是 社 民 連 用 來 幫 助543 
曾健成，即它的成員支付律師費？  544 

主席：王先生。  545 

王學今先生：對。  546 

郭榮鏗議員：即是說，整筆數 80多萬元，也是由社民連告訴你，547 
說這是幫助他們的成員支付律師費的錢？  548 

王學今先生：是的。  549 

郭榮鏗議員：從來有沒有曾經有人告訴你，說是梁國雄自己掏550 
腰包幫曾健成支付這筆訟費的？  551 

主席：王先生。  552 

王學今先生：從來沒有這個說法。  553 

郭榮鏗議員：那麼，當時你便把那 50萬元轉回你律師樓的戶口？  554 

王學今先生：對。  555 

郭榮鏗議員：那你剛才亦說，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就是在556 
2014年 9月 24日，你的律師樓正式發出收據給社民連，確認這557 
一筆數已收到了。這收據是發給社民連？  558 

王學今先生：這收據是發給所謂的曾健成。  559 

郭榮鏗議員：曾健成。  560 

王學今先生：因為他    因為社民連在我們公司不是一個561 
客戶。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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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無錯。  563 

王學今先生：客戶是曾健成，就是這樣了。  564 

郭榮鏗議員：那即是說，那收據是正式發給曾健成？  565 

王學今先生：是的。  566 

郭榮鏗議員：這也符合律師守則內當律師樓收錢後要做的一半567 
程序，是不是？  568 

王學今先生：對。  569 

郭榮鏗議員：那麼，我想問，那兩筆錢在你收到之後，在9月 26日570 
分開兩筆款項給他，都是幫曾健成一個人去付訟費？  571 

王學今先生：對。  572 

郭榮鏗議員：而當時，我看到的是，梁國雄先生本身亦是那宗573 
案件的第九被告，但當時你有否代表梁國雄先生？  574 

王學今先生：沒有代表他。  575 

郭榮鏗議員：因為梁國雄先生在那宗案件本身是自辯的，是不576 
是？  577 

王學今先生：對。  578 

郭榮鏗議員：所以他根本上是不會需要你律師樓幫他提供任何579 
法律服務，亦不需要你律師樓幫他找任何費用，對不對？  580 

王學今先生：對。  581 

郭榮鏗議員：所以說，換句話說，梁國雄先生這筆錢根本上從582 
來沒有用過在梁國雄自己身上，我說得對不對？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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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對。  584 

郭榮鏗議員：而所有的金錢也是用在曾健成，作為一個社民連585 
成員他所負擔的訟費身上。而社民連給你的指示，或者社民連586 
裏面的成員給你的指示，就是這筆錢全部都是用來打官司，幫587 
曾健成付的？  588 

王學今先生：對，最終是付了給曾健成這個案件。  589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沒有其他問題。  590 

主席：好的，易志明議員。  591 

易 志 明 議 員 ： 主 席 ， 我 們 剛 才 看 過 王 先 生 你 的 兩 份 bank 592 
statement，我有一個問題想了解一下。梁國雄議員給你現金 50萬593 
元，但閣下卻分兩批入，一個是 30萬入在富邦，看得很清楚是594 
cash。另外 20萬入了去滙豐銀行，那個我看不到是支票還是595 
現金，我假設這也是現金。我想問，為何你不是一次過入一間596 
銀行，而分兩間銀行入？是否因為你是知道銀行如果收 50萬597 
現金是應該不會收的呢？  598 

主席：王先生。  599 

王學今先生：那時我為何會分開了呢，就是因為我知道銀行平日600 
為了防止所謂 "洗黑錢 "，他們會對一些大額款項問很多問題，我601 
純粹為了貪方便，即省卻這方面的麻煩，所以我便把它拆細602 
一些。  603 

易志明議員：明白。同樣地，你都知道銀行有一些守則防止 "洗604 
黑錢 "，為何閣下又會真的願意如此就接受梁國雄議員那 50萬元605 
現金，幫他 "袋住先 "呢？  606 

主席：王先生。  607 

王學今先生：因為我相信這筆錢不是 "洗黑錢 "。  608 

易志明議員：行，你說了沒有？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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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今先生：說完了。  610 

主席：還有沒有？劉慧卿議員。  611 

劉慧卿議員：主席，其實我的問題郭議員已問了，不過我想再說612 
清楚，因為其實我們的工作主要看看議員是否按《議事規則》，613 
是否有收錢而沒有申報。而梁議員他的說法就是因為那些錢不614 
是給他，雖然是交給了他，但不是給他用的，他就提到你這點。615 
所以你剛才都證實了那 50萬並沒有在任何時間用在梁國雄自己616 
的需要上，是不是？  617 

王學今先生：對。  618 

劉慧卿議員：是了，主席，謝謝。  619 

主席：好，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超過620 
很多。有沒有？如果沒有，那便 ...... 621 

王學今先生：主席，可否取回兩份 statement？我不介意大家用筆622 
抄下，各位議員。上面有我的名字、戶口號碼和日子等。  623 

主席：好了，我們今天多謝 4位，特別是王先生協助我們進行624 
研訊。那今天我們到此暫停，你們 4位亦可以離開。  625 

潘熙大律師：好的，謝謝。不好意思，剛才問了那麼多東西。626 
謝謝。  627 

主席：不要緊，謝謝。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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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歡迎徐子晉先生，另外也有幾位陪同者，我不作介紹了。1 
不過有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吳靄儀大律師，亦是我2 
們之前的同事。  3 

 監察委員會現時正在調查多宗對梁國雄議員作出的投訴。4 
梁國雄議員被投訴分別在 2013年 10月和 2014年 6月收取黎智英5 
先生各 50萬元的捐款，但沒有就這兩筆款項登記個人利益，因6 
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83(5)(d)(ii)條的規定。監察委員會因而邀7 
請徐子晉先生出席今天的研訊，向監察委員會提供有關的資8 
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對這項投訴進行有關的調查工作。  9 

 我們大約有 20分鐘至 30分鐘的時間。這次會面的過程有逐字10 
紀錄，如果我們要引用到，或者有關的逐字紀錄本要向大會提11 
交的時候，我們會將這份逐字紀錄送交徐先生，請你在這方面12 
確認的。  13 

 而這次是閉門會議，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則》，出席閉門會14 
議的所有委員和其他人士，都需要簽署保密承諾書。我們承諾，15 
監察委員會將這份報告交給立法會大會之前，所有委員所取得16 
的證據、收到的文件、會議內容，都是要保密的。  17 

 不論委員或證人，都必須得到我示意之下，才可以發言，以18 
確保程序方面的進行。委員亦只能夠提出與我們的調查有關的19 
問題，我亦會有一個決定，即這個問題是有關還是無關，這個20 
我會有最後的決定。  21 

 證人必須回答我們委員提出的問題。在發言過程之中，陪同22 
人士是不能夠在會上發言，不論是口頭或書面或者接收一些字23 
條，這是不容許的。但是，如果徐先生希望徵詢陪同者的意見，24 
要事先得到我的批准。  25 

 我在這裏要重申，如果徐先生你拒絕作答，或拒絕提交有關26 
的文件，監察委員會可以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命令27 
你再次出席研訊，以及提供有關資料。  28 

 徐先生，監察委員會已經決定了，證人需要在宣誓下接受訊29 
問。我現在會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11條，以監察30 
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31 
宣誓，可以用宗教或者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  32 

徐子晉先生：是。  33 

主席：你用宗教抑或非宗教形式宣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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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非宗教。  35 

主席：好的，那麼你可以 ...... 36 

徐子晉先生：本人徐子晉，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37 
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38 

主席：好。那麼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研訊。徐先生，你非常年39 
青，我想問問你，你超過 18歲嗎？  40 

徐子晉先生：我超過 18歲了。  41 

主席：OK。那麼 ...... 42 

徐子晉先生：我有一份聲明是之前準備的，我想呈交給各位委43 
員，以及在這裏朗讀我的聲明。  44 

主席：好的。你的聲明，我們已經交給大家。在委員發言之前，45 
如果你有甚麼要表達的，你可以現在進行，包括你說你要讀出46 
你的聲明。  47 

徐子晉先生：好。那麼我開始讀我的聲明。  48 

 本人徐子晉，地址為立法會道 1號 1019室，謹以至誠鄭重聲49 
明：  50 

 自 2012年起，本人一直擔任社會民主連線 (LSD)財政，亦是51 
LSD之行政委員會成員。  52 

 大約 2013年 11月24日，我作為LSD財政，收到黃浩銘的口頭53 
指示，LKH，即是梁國雄，將會代社民連收港幣 50萬元捐款，54 
當時我並不知道捐款人是誰。當時我身為財政，知道LSD正牽涉55 
官司並會有官司費用，所以LSD打算捐款作賠償輸官司的訟費之56 
用。  57 

 大約 2014年 8月 11日，我在LSD行政委員會會議中得知該筆58 
港幣 50萬元捐款是來自黎智英的 (見附件一 )。獲行政委員會接受59 
後，我按行政委員會指示以LSD財政之身份發出 2014年 8月 6日之60 
證明書。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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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 2014年 9月 15日及 2014年 9月22日，LSD行政委員會會議62 
中 議 決 支 付 曾 健 成 官 司 須 賠 償 的 訟 費 共 港 幣 801,473 元 ( 見63 
附件二 )。行政委員會指示動用在LSD戶口內的港幣 301,473元，64 
及LSD由梁國雄所代收的港幣 50萬元捐款支付該筆訟費。  65 

 大約 2014年 9月 20日、 24日，我作為財政，按行政委員會指66 
示安排簽發一張港幣 301,473元的支票給予張柱才律師事務所67 
(見附件三 )，以支付曾健成的訟費。  68 

 本人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69 
信其真確無訛。  70 

 此項聲明是於 2015年 6月 13日在香港作出。  71 

主席：好的。  72 

徐子晉先生：是這麼多。  73 

主席：郭議員。  74 

郭榮鏗議員：主席，在我問問題之前，或者其他議員問問題之75 
前，我想向徐先生指出，就是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職責範圍和職76 
權。  77 

 其實根據《議事規則》第 73條，我們這個委員會所關心的，78 
只是議員有沒有根據《議事規則》作出所需的利益申報。而剛79 
才工黨的其他人士來的時候，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我們的80 
委員會絕對不能夠，亦不可能調查任何一個政治組織或者政黨81 
的內部運作，這亦不是我們調查的目的。而我們的職權範圍是82 
受《議事規則》第 73條很清楚地界定。  83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想你知道，我們絕對不是調查社民連84 
內部的一些運作問題。不過，我亦很歡迎徐先生你的聲明背後85 
的幾份文件，當中包括社民連的行政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我已86 
經看過。  87 

 主席，我暫時不想提問，或者我先讓其他議員提問。  88 

主席：范國威議員。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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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議員：多謝主席。我想請問徐先生，我有兩個簡單的問90 
題，是關於你剛才向我們提供，亦即是你宣讀的聲明內容。因91 
為在你的聲明中，你前後應該 3次提及你作為社民連的財政行92 
事。在第 5點，你應該純粹說財政，我理解你在第 5點說的財政，93 
也是社民連 (LSD)的財政，這是第一個查詢。  94 

 第二個查詢，你在文件裏面，即聲明裏面的第 4點說，你們95 
的行政委員會給你一個指示，第 2點則說，你作為LSD的財政，96 
收到黃浩銘的口頭指示。我想請問，因為你在第 4點提到，說你97 
是    應該是第 5點，就是說按行政委員會的指示。那我想查98 
詢，第 2點那裏說黃浩銘的口頭指示，黃浩銘先生是以甚麼身99 
份，向你作為LSD的財政作出口頭指示？  100 

主席：徐先生。  101 

徐子晉先生：多謝這個問題。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關於第 5點，102 
我也是以社民連的財政身份，按照行政委員會的指示來安排支103 
票。第二個問題，黃浩銘當時也是我們行政委員會的成員，所104 
以他以該身份告訴我那件事。  105 

主席：范議員，你是否有跟進？  106 

范國威議員：我沒有查詢。  107 

主席：陳婉嫻議員。  108 

陳婉嫻議員：各位好。我想問一問，你是聽指示去存入的吧？109 
換言之，有關梁國雄給王律師的現金，這個過程你是不知道的110 
吧？  111 

主席：徐先生。  112 

徐子晉先生：有關梁國雄如何暫時存放那筆捐款，我是不知道113 
的。  114 

陳婉嫻議員：事前不知道？  115 

徐子晉先生：我事前不知道。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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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那麼，你何時接獲黃浩銘的指示，就是他給一筆117 
錢，叫你去到律師樓，你才知道吧？  118 

主席：徐先生。  119 

徐子晉先生：我可能要糾正你剛才的說法。  120 

陳婉嫻議員：你說說吧。 121 

徐子晉先生：我在第 2點提到，2013年 11月 24日，黃浩銘告訴我，122 
梁國雄會代社民連收取的 50萬元款項之中，當日的信息，我是123 
不知道  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不知道梁國雄如何暫時存放124 
該筆捐款。  125 

 而到第 4點，即是之後 9月 15日和 9月 22日的行政委員會上，126 
因為根據我們的會議上的決定，我才作出安排，去聯絡相關人127 
士，安排付款。  128 

陳婉嫻議員：換言之，整件事，你是其後才知道？ 129 

徐子晉先生：對。  130 

陳婉嫻議員：是會議上有指示，你才知道？ 131 

徐子晉先生：對。  132 

陳婉嫻議員：換言之，你去到王律師樓那裏也是按照指示，說133 
有一筆錢給曾  應該不是你去吧？應該是吳先生前往，對134 
嗎？  135 

主席：徐先生。  136 

徐子晉先生：嗯，剛才你提到 ...... 137 

主席：你需要澄清嗎？請澄清。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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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我先澄清。因為你本身接到指示，即是黃浩銘的139 
指示，把有關款項用作律師費用，對嗎？你清楚這一點吧？ 140 

徐子晉先生：清楚。  141 

陳婉嫻議員：當你們有些同事要去到王律師那裏，說動用了那142 
筆錢，那我想你是否知道這件事？ 143 

主席：徐先生。 144 

徐子晉先生：我知道。  145 

陳婉嫻議員：你也知道的？ 146 

徐子晉先生：對，正如我在聲明中提及，我大約在 9月 24日有協147 
助安排付款。  148 

陳婉嫻議員：即是前往的同事，他去完回來後，有否跟你再提149 
及這件事？  150 

徐子晉先生：有的。  151 

陳婉嫻議員：有沒有？ 152 

徐子晉先生：有的。  153 

陳婉嫻議員：有再提及的。謝謝。 154 

主席：好的，劉慧卿議員。  155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徐先生，我們現在主要調查的，是有156 
議員有否在收取金錢後給了自己，得到自己的利益，而沒有申157 
報。牌面就是梁議員收取了一些錢，但他解釋說，不是給他自158 
己的。我想你再證實，該 50萬元    從你的資料也可得知，159 
全部用來支付曾健成的律師費，其實還不足夠的，對嗎？所以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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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還要再多撥出超過 30萬元，所以，梁國雄不可能有任何自161 
己得益的，對嗎？ 162 

主席：徐先生。 163 

徐子晉先生：是的。正如我在聲明中指出，9月 24日，我們已經164 
將該 50萬元用作繳交訟費，當中不牽涉梁國雄議員的任何利益。 165 

劉慧卿議員：對了，所以，雖然他收取了款項，但他說已經交166 
給律師 ...... 167 

徐子晉先生：他是代收。  168 

劉慧卿議員：是代收。我們當初說： "喂，你收了一些錢，你應169 
該按立法會的《議事規則》申報的 "。他的解釋是："那些錢不是170 
我的，我是代收的 "。現在你亦向我們提供一些證據，證明他代171 
收了之後，當使用那些錢時，其實是用在另一人身上，他自己172 
完全沒有得益的，對嗎？ 173 

主席：徐先生。 174 

徐子晉先生：是的。 175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 176 

主席：林健鋒議員。  177 

林健鋒議員：我想問一問徐先生，這裏也有說，你知道 ......透過178 
黃浩銘先生一個口頭指示，梁國雄將會代社民連收港幣 50萬元179 
的捐款，那麼，這個有否入數？即是在社民連本身那裏？  180 

主席：徐先生。 181 

徐子晉先生：在 2013年 11月 24日，我收到的口頭指示，就是182 
梁國雄將會收到該筆款項，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不知道他如何183 
安排暫存該筆款項，所以在社民連的帳目中，也是沒有紀錄的，184 
因為當時我收到的指示，只是將會收到而已。  185 



 153

林健鋒議員：那麼 ...... 186 

徐子晉先生：但是，我是知道將會收到該筆款項的。  187 

林健鋒議員：換言之，在社民連的帳目中，從來沒有這 50萬元188 
的入帳？入帳跟實際上收到 cheque，或者實際上收到現金是兩回189 
事，有沒有入帳的？  190 

主席：徐先生。 191 

徐子晉先生：在我們的財政紀錄裏面，是沒有該 50萬元的，因192 
為我收到的指示就是，將會收到。  193 

林健鋒議員：是，即是社民連沒有收過 50萬元的，在帳目裏面。 194 

徐子晉先生：帳目上是沒有的，但我們知道梁國雄會代我們收。 195 

林健鋒議員：是，你是否知悉，收取這筆款項，是會收到一張196 
支票，抑或是收現金？  197 

主席：徐先生。 198 

徐子晉先生：這個詳情我是不知道的。  199 

林健鋒議員：那麼，你又是否知悉，梁國雄先生已經將這筆錢200 
交給或將會交給律師樓？以及用甚麼方法交給他們？  201 

主席：徐先生。 202 

徐子晉先生：這個我也是不知道的。  203 

林健鋒議員：即中間也是透過一個中間人，首先給了他，然後204 
再由他轉轉折折，才交給律師樓或者如何交付，你是完全不知205 
道的？  206 

徐子晉先生：這個我也是不知道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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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我想你看着我便可以，你無須看着 ...... 208 

徐子晉先生：這個我也是不知道的。  209 

林健鋒議員：不知道的？好了，既然如此，你怎能說這筆錢是210 
社民連的呢？因為帳目上沒有、是完全沒有的，只是有人說，211 
他會收多少錢、用來做甚麼。每一個社民連的成員都可以這樣212 
對你說，但你裏面的帳目並沒有這樣的一個 transaction。你說所213 
有財政都是你負責，你怎解釋這一點呢？  214 

主席：徐先生。  215 

徐子晉先生：好像我的聲明所說，我在 2013年 11月 24日收到的216 
指示就是，梁國雄將會代社民連代收那筆 50萬元的款項。  217 

林健鋒議員：不是，我 ...... 218 

徐子晉先生：我知道。  219 

林健鋒議員： ......我問你，你的聲明，我看得很清楚，你亦說了220 
一次，但帳目歸帳目，社民連並沒有這筆數的存入和支出 ...... 221 

徐子晉先生：但因為我 ......我為何會被告知呢？因為我是以222 
社民連財政的身份被知會。所以，為何沒記入帳目呢？因為實223 
質上收取的安排，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那筆款項是會回來的。224 
所以，我本人代表社民連作為財政，我是記錄了的，以及我是225 
知道的，我亦好像我的聲明所說，我已經為捐款的用途作打算。 226 

林健鋒議員：主席。  227 

主席：是。  228 

林健鋒議員：我問你的問題很簡單，在社民連的帳目裏面並沒229 
有這筆數？你回答我 "是 "或 "不是 "便可以了，因為很多人也會告230 
訴你我給你錢，那些錢用來做甚麼。那你沒有記入社民連的帳，231 
社民連的帳目裏面便是沒有的了，對嗎？即社民連帳目的財政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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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負責所有財政    並沒有這筆錢記入社民連，社民連亦233 
沒有支出過這 50萬元。  234 

主席：徐先生，是否這樣的情況？  235 

徐子晉先生：我們的財政紀錄是沒有的。  236 

林健鋒議員：好。  237 

主席：易志明議員。  238 

易志明議員：好，多謝主席。很清楚聽到，這 50萬元並沒有在239 
社民連的財政紀錄裏有任何紀錄，你剛才已說了，徐先生。但240 
我想問，你作為一個團體的財政，你不擔心將來被人挑戰你的241 
嗎？你有否向你的黨團提出這個憂慮呢？因為有人告訴你： "某242 
人代我們黨收取了錢，是用來這樣用的，不過你不用記錄 "。你243 
作為財政，你不擔心，或者你有否曾經提出過這個憂慮呢？  244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覺得這條問題與我們今天調查的沒甚麼245 
關係，一個人是否擔心以後會否被人在政治上或傳媒上攻擊，246 
這不是我們委員會所關心的事。  247 

主席：我相信這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他在這個位置上，他作248 
為財政，因為他表明是   剛才都提及會有為捐款作打算，都249 
是由他負責考慮，這點是有關連的。  250 

 請徐先生回答。  251 

徐子晉先生：為何我會沒有這個憂慮？是因為出於我們對梁國252 
雄的信任。他作為我們的主席，他代收了，我們信任他作為主253 
席，知道那筆錢是社民連的，所以，我並沒有那個憂慮。  254 

主席：易議員。  255 

易志明議員：但那筆錢從來沒有存入你的帳，社民連的紀錄是256 
沒有的，根本不存在，應該這樣說。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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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我想可以   不好意思，分開兩件事。財政上258 
的紀錄，因為沒有進入我們的戶口，我們的紀錄只是牽涉社民連259 
的戶口，是我們名下的戶口。但是，因為那筆錢是代收，有人260 
代收，所以，剛才的說法就是，沒有記入我們的財政紀錄，但261 
我作為財政，我是知道那筆錢的，而最後我們亦用在社民連的262 
用途上，這是我需要重申的。  263 

主席：OK，有否跟進？郭議員。  264 

郭榮鏗議員：徐先生，剛才有議員問你，你有否存入社民連的  265 
  即把這筆款項存入社民連的帳，剛才你   如果我沒有266 
理解錯誤   其實根本社民連並沒有這些所謂帳目的。你指267 
的是社民連的戶口本身的紀錄沒有這筆數，這當然是我們知道268 
的，事實上你也說這筆錢從來沒存入社民連的戶口，所以便沒269 
有紀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其實社民連本身並沒有甚麼另270 
外的帳目，是嗎？我這樣的理解正確嗎？  271 

徐子晉先生：我們是 ...... 272 

主席：徐先生。  273 

徐子晉先生： ......我們是有內部的財政報告的。  274 

郭榮鏗議員：如果有人捐款給社民連的話，是否一定會在這個275 
帳目裏出現？  276 

主席：徐先生。  277 

徐子晉先生：如果那個捐款牽涉到社民連的戶口的話，即他是278 
直接存入我們的戶口的話，我們是會有紀錄的。  279 

郭榮鏗議員：即如果他不是直接存入你戶口，但都是社民連的280 
捐款的話，這個帳目根本都不會顯示，無論捐款來自甚麼人也281 
好，那個帳目並不會涉及到一些不經社民連戶口的捐款，是嗎？  282 

徐子晉先生：是。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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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OK。剛才你提交的文件的其中一份是社民連第五284 
屆行政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 2014年 8月 11日，當中有一處285 
談及捐款證明書事宜，當中亦談到發出的一份證明書，內容是286 
要證明 2013年 11月梁國雄先生代收了黎智英先生的 50萬元捐287 
款。你可否說說當時這份證明書為何會在那裏討論？  288 

主席：徐先生。  289 

徐子晉先生：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2014年 8月 11日之前已經有290 
報章報道那筆款項，而報道中亦有指明是由黎智英捐出的。因291 
為我們的行政委員會事前是由我知道那 50萬元的捐款，但不知292 
道來源，我們在會議上再討論，亦釐清了捐款的來源。所以，293 
我們才在那個會議上發出了一份證明書，作出一個聲明，是由294 
梁國雄代收了這筆 50萬元的捐款，是來自黎智英的。   295 

主席：好。  296 

徐子晉先生：而那份文件亦是以我    社民連財政身份簽署297 
的。  298 

主席：好的。易志明議員。  299 

易志明議員：其實郭榮鏗議員你剛剛都提了我想問的問題。回300 
到剛才所說的，既然這筆數根本沒有存入社民連的財政紀錄，301 
你們為何又覺得有需要在那天證明某人代你們黨收了這些錢302 
呢？是否有這樣的必要呢？因為根本紀錄都沒有，是嗎？其實303 
你可以否定它的，作為社民連。  304 

主席：其實我 ...... 305 

易志明議員：我覺得這裏有少許矛盾，為何你要發出這樣的東306 
西作證明呢？但紀錄是沒有的。  307 

主席：徐先生。  308 

徐子晉先生：我想我剛才都說了，我們的財政紀錄只牽涉社民連309 
旗下的戶口的捐款或開支，而這筆款項雖然沒有存入我們的戶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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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但我們知道那筆是社民連可以動用的資金。所以，我們才311 
需要作出一個聲明，在公眾已經有討論的情況之下，聲明那個312 
捐款的數目和來源。我們不會在 8月 11日的會議之前作出這個聲313 
明，這亦牽涉我們一貫保障捐款人來源的資料的原則。  314 

主席：其實我都想跟進易議員問的問題，徐先生，你本身都說  315 
  或許我問，你現在是社民連的財政，是嗎？你出任財政多316 
久了？  317 

徐子晉先生：我的聲明都說了，是由 2012年開始，我已經第二318 
屆作為社民連財政。  319 

主席：那你的職責主要是甚麼呢？  320 

徐子晉先生：我是看着社民連的 ……你可以說簡單一點是 "睇321 
數 "。  322 

主席："睇晒所有數 "。你剛才也提及到包括了口頭認的數，那好323 
像 ......聽起來好像是捐款，你去做打算。其實那些數也不在你那324 
裏。易議員剛才也提出這個問題。為甚麼作為    再加上，325 
你是受到通知，你在你的聲明中提到口頭指示，受到一位名叫326 
黃浩銘先生的口頭指示。那其實不需要你去  用你的財政的327 
位置去證明有這筆錢，根本黃浩銘先生也可以證明，因為是他328 
告訴你，說這筆錢就是梁國雄議員代收，為社民連代收這 50萬329 
元，已經是如此清楚，為何會有你這角色的存在？  330 

 還有，我不明白，為甚麼你的聲明中這麼多 "大約 "， "大約331 
2013年 11月 24日 "， "大約 2014年 8月 11日 "， "大約 2014年……"，332 
是甚麼問題，是甚麼意思？ "大約 "的意思，即其實日期如此清333 
楚？  334 

徐子晉先生：你剛才應該提出了兩個問題。  335 

主席：是，是。  336 

徐子晉先生：第二個牽涉到日期方面， "大約 "那方面…… 337 

主席：是，是。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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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一如你見到後面附錄所述，基本上我們的聲明中339 
的所有日期，都是根據行政會議舉行的日期 ...... 340 

主席：即社民連的行政會議舉行的日期？  341 

徐子晉先生：……對的。但是，因為後面    你見到行文，後342 
面牽涉的一些行動，很多時會在那個日期之後進行，例如我安343 
排那些捐款，所以我們便會寫 "大約 "。  344 

主席：這樣你回答我第一項問題。為甚麼需要你去證明呢？你345 
可不可以告訴我，黃浩銘先生現在是社民連甚麼位置的人？  346 

徐子晉先生：黃浩銘當時是我們行政委員會的其中一位成員，347 
如果你問現在的話，他就是社民連的副主席。我想糾正你剛才348 
的說法，我在 8月 11日，根據行政委員會的指示發出該份聲明  349 
  該份證明書。當時是行政   基本上整份證明書都是由350 
行政委員會作出的，我只是以作為社民連財政的身份代為簽署351 
而已。所以，就整份證明書，正式的說法應該是由整個行政委352 
員會發出的。  353 

主席：即實際是由行政會議 ...... 354 

徐子晉先生：行政委員會發出的。  355 

主席：……委員會發出的。但是，問題是，你沒有回答為甚麼要356 
你有一個這樣的角色，黃浩銘先生不是已經足夠了嗎？為甚麼357 
要你去 ......你沒有收錢，而又說你已知悉，你的角色只是管理財358 
政，錢又未到你手，亦只是有口頭上的數額，你怎可以做一個359 
這樣的證明？為甚麼會這樣？你有否這種權力，可以做如此重360 
要的證明呢？你的理解為何？你在這方面有何看法？  361 

徐子晉先生：我的看法是，當時是行政委員會指示我做，而我362 
也是負責社民連財政的人，如果你選擇的話，我認為我是在行363 
政委員會中最適合的人選，因為我也是一開始之前 ...... 364 

主席：是你認為自己適合，抑或行政委員會認為你適合呢？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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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行政委員會 ...... 366 

主席：認為你適合？  367 

徐子晉先生： ......認為我適合。  368 

主席：好的，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陳婉嫻議員。  369 

陳婉嫻議員：我也想問   即你們很明顯在   即當報紙370 
大約在 22日   你們看過所有東西之後，你們亦    梁國雄371 
亦在 2014年 8月 6日有一個證明書，並提交立法會，我們有這份372 
文件，即CMI/68/13-14號文件附件二。我想問，當梁國雄寫了這373 
封證明 . . . . . .證明他代社民連接收黎智英的 50萬元捐款。我想問，374 
就整份證明書，你有否參與草擬？  375 

主席：徐先生。  376 

徐子晉先生：我想問清楚你剛才所說的那份 ...... 377 

陳婉嫻議員：梁國雄 ...... 378 

徐子晉先生：是梁國雄 ...... 379 

陳婉嫻議員： ......寫給立法會的 ...... 380 

徐子晉先生： ......議員辦事處 ...... 381 

陳婉嫻議員：......是的，該份文件是CMI/68/13-14，你可以翻看，382 
是附件二。  383 

徐子晉先生：我沒有那份文件。  384 

陳婉嫻議員：你有否參與草擬？我的同事讓你看看。  385 

(工作人員將該份文件遞給徐先生。 )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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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這份文件。這份我有參與草擬的。  387 

陳婉嫻議員：有參與草擬的。你如果是    原因為何呢？是388 
因為你做司庫，所以要做這個草擬？對嗎？原因為何？  389 

徐子晉先生：原因是我負責社民連的財政，以及我也是行政委390 
員會的成員之一。  391 

陳婉嫻議員：基於這個原因。據 ...... 392 

主席：陳婉嫻議員，因為那些文件是保密的 ......他是沒有的。  393 

陳婉嫻議員：甚麼？甚麼？你說甚麼，可否大聲一點？  394 

主席：他們沒有那些文件。你用你的語言，用你的問題，提出395 
去問他，讓他回答，好嗎？  396 

陳婉嫻議員：好的。我想問，就整份文件的內容，你如何確認397 
它是真實，還是虛假呢？  398 

主席：徐先生，你是否清楚問題？  399 

徐子晉先生：清楚。我們在行政會議上    行政委員會，400 
sorry，經常說錯。在行政委員會上，梁國雄有交代那筆捐款的，401 
所以，我們在會議之後發出這份證明書。  402 

陳婉嫻議員：這樣，我便想問。你剛才也說，知道梁國雄代社民連403 
收取黎智英的 50萬元捐款。作為社民連的財政，你有否要求梁404 
國雄把這筆錢存入你們的銀行戶口呢？ 50萬元。  405 

主席：徐先生。  406 

徐子晉先生：我們當時沒有，我們會議上沒有這個指示。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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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但是，你作為這個職位，你有否要求他把這筆捐408 
款存入你們的戶口中？你基於甚麼原因沒有向他提出這項要409 
求？  410 

主席：徐先生。  411 

徐子晉先生：我沒有這個指示。我作為財政，我沒有這個指示，412 
因為我們信任梁國雄不會花去這筆錢作其他事務。我們的證明413 
書也清楚指明了他是代收。  414 

陳婉嫻議員：但你本身是財政吧。你認為你信任他，所以沒有415 
清楚告訴他應交回有關款項，沒有嗎？  416 

主席：徐先生。  417 

徐子晉先生：這亦有另外一重原因，好像我的聲明中第 2點提418 
到，我們社民連打算將捐款用作賠償輸官司的訟費的用途。所419 
以，在用途未清晰之前，我認為沒有必要將款項作一些不必要420 
的調動。  421 

陳婉嫻議員：但你是管理帳目的。你剛才說知道有一筆錢，報422 
章也報道了，你也沒有提出，在這點上，你會否認為    如423 
果從職責上來說，你應該要提出的，你的職責是站在這個位置424 
嘛。但現在他沒有存放在你那裏，你用這個信任，如果按照慣425 
常做這職位的人來說，便應該要提出，或者要求他交回款項。426 
那我認為用信任就可以 ...... 427 

劉慧卿議員：主席。  428 

主席：不過，你不要評論他，好嗎？  429 

劉慧卿議員：這是他的黨派的做事方式，並非與我們現在調查430 
的事件相關。  431 

陳婉嫻議員：多謝你的意見。所以，我想    即是說 ......這個432 
是    你的黨的做事    我們劃這條線劃得很辛苦。所以，433 
你便知道我們的《議事規則》對我們的規限很嚴謹。即是說，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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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為一個負責帳目的人，我們現在回看梁國雄那 50萬元，現435 
在既然在報紙這樣報道後，作為正常的，你認不認為梁國雄要436 
告訴你，要如何安排呢？  437 

主席：徐先生。  438 

徐子晉先生：你……我想問清楚，陳婉嫻議員是想問 ...... 439 

陳婉嫻議員：我的問題只是很簡單 ...... 440 

徐子晉先生： ......我個人的意見，是嗎？  441 

陳婉嫻議員：我不是問你的個人意見，因為你作為財務，管理442 
財政的嘛，而報紙亦報道了。那作為你來說，你會否問    你443 
會想一下："喂，梁國雄你也要把筆錢交回給我，放在這裏 "，有444 
否這個想法？當然你可以回答沒有。  445 

主席：好。徐先生明白問題嗎？  446 

徐子晉先生：我明白。我明白。  447 

主席：這樣你會是？  448 

徐子晉先生：我沒有這種想法。  449 

主席：沒有這種想法。可以了。  450 

陳婉嫻議員：OK。  451 

主席：徐先生，我也有一些事想你澄清，即你現在提交的聲明452 
中提到，大約 2014年 8月 11日，你在行政委員會    行政會議453 
中得知這筆款項是來自黎智英先生。你們是在 11日舉行行政委454 
員會，對嗎？是否清楚 ...... 455 

徐子晉先生：是的， 2014年 8月 11日。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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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的。但是，你曾經提交一封信給我們，即是一份證明457 
書，那份證明書茲證明 2013年 11月，社會民主連線透過主席458 
梁國雄先生代為接收黎智英先生的 50萬元捐款。這是你發出459 
的，但日期是 2014年 8月 6日。但是你剛才    你剛剛說你當460 
時在會議上才得知，在時間上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徐先生？  461 

徐子晉先生：我建議大家翻看我的聲明的附件一…… 462 

主席：是的，附件一。  463 

徐子晉先生：……即我們所提供的會議紀錄，當中的字眼亦已提464 
及那個發出日期是 8月6日。那是我們行政委員會指示我 back date465 
的日子。  466 

主席：那即是事後？  467 

徐子晉先生：那個聲明的發出日期，行政會議    行政委員468 
會是指示我寫 8月 6日，所以 ...... 469 

主席：行政委員會指示你寫 8月6日。但你    我想搞清楚 ......470 
你的行政會議在 8月 11日，你也說你在會上才知悉，但你在知悉471 
後，你發出的信卻是 8月 6日，提交信件過來，用你的名字，記472 
着是你的名字。那麼究竟你是在何時知悉呢？你是在 8月 11日知473 
悉，抑或是 8月6日知悉呢？  474 

徐子晉先生：我是 8月11日知悉，但在那份文件上，根據我們行475 
政委員會的會議，指示我寫 8月 6日。但是原因我就不清楚 ...... 476 

主席：為何可以指示 ...... 477 

徐子晉先生：……我是不知道的。  478 

主席：即你是不知道的，都是管理委員會 ...... 479 

徐子晉先生：那個行政委員會。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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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即行政委員會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你只能夠執行而481 
已。  482 

徐子晉先生：是的，因為我們是一起開會決定的。  483 

主席：好的，有沒有其他問題？郭議員。  484 

郭榮鏗議員：徐先生，我想跟你說的是，我一開始已說過，就485 
是我們今天的委員會對於社民連的內部運作完全沒有興趣知486 
道，亦不是我們調查的方向。所以，如果有議員的問題令你覺487 
得好像你個人要對這件事負責，又或你是否好像在社民連內失488 
職，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這樣的感受，因為那些問題其實根本489 
上是不應該問的。  490 

 我只想問你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你的聲明第二段，你491 
說黃浩銘當時向你很清楚地說這筆 50萬的款項是捐給社民連492 
的，是或不是？  493 

主席：徐先生。  494 

徐子晉先生：是的  495 

郭榮鏗議員：而這筆款項是為了社民連的成員可能要賠上打官496 
司的費用所用的，是不是？  497 

主席：徐先生，你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  498 

徐子晉先生：黃浩銘口頭指示那筆款項，即告知我後，那是我499 
自己作為財政的身份而有這樣的打算安排。  500 

郭榮鏗議員：剛才很多議員問你，為何你沒有記錄在社民連的501 
帳目內，而你的解釋就是說，因為這筆錢從來沒有經過社民連502 
的戶口，所以根據慣常做法便沒有在社民連的帳目內出現，我503 
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504 

主席：徐先生。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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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晉先生：正確。  506 

郭榮鏗議員：OK，就是這麼多了，主席。  507 

主席：好的。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如果沒有，多謝 4位508 
出席今天的研訊，你們 4位可以離開了。  509 

徐子晉先生：多謝各位。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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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主席：有沒有其他委員要提出問題？如果沒有，便進入第二部198 
分 ...... 199 

黎智英先生：好的。  200 

主席： ......就是與梁國雄議員有關的問題了。哪位委員想就這部201 
分提出問題？有沒有？    202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問一下黎先生 ......   203 

主席：劉慧卿議員。   204 

劉慧卿議員：剛才就李卓人議員那方面，你發出了一份聲明，205 
因為其實你都可能知悉立法會想調查議員，但就梁國雄議員那206 
方面，沒有人曾提出請你寫一些聲明，你亦沒有打算這樣做，207 
是嗎？因為我們現在想調查的是，議員是否收了錢而沒有申208 
報，而那些錢不是代人收取的。我們主要是想你協助我們了解209 
這種狀況。  210 

主席：黎先生。  211 

黎智英先生："長毛 "那方面，我都有寫過，我都曾簽署一張是證212 
明我是捐給他們的黨的，都是李柱銘要我簽的。  213 

劉慧卿議員：啊，好的，不好意思，主席，我看漏了 ......  214 

黎智英先生：同樣是這裏。  215 

劉慧卿議員： ......在附件一那裏，你都寫着是 50萬元。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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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先生：一樣。  217 

劉慧卿議員：都證明是給社民連 ......  218 

黎智英先生：是。  219 

劉慧卿議員： ......而不是給議員的，所以，對於協助我們的調查220 
便是很清楚的 ...... 221 

黎智英先生：OK。  222 

劉慧卿議員： ......因為那些錢不是那位議員的個人得益而是組223 
織。謝謝。  224 

主席：易志明議員。  225 

易志明議員：黎先生，就第一個 50萬元，是開給梁國雄議員的，226 
不過你都知道這是他代黨    社民連   收取的，但是，227 
根據他們提供的一些我之前看到的資料，第二張 50萬元的捐228 
款，他是退回了，要求你們另開一張直接給社民連。你覺得，229 
他為何今次這麼麻煩呢？  230 

主席：黎先生。  231 

黎智英先生：對此我是不知內情的，我不知道內情為何這樣做。 232 

易志明議員：OK。  233 

主席：但黎先生是你發出的。  234 

黎智英先生：不是我處理的。  235 

主席：即你只是交給你的同事來處理？  236 

黎智英先生：是的，是的，是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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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但你全都不知道那個 ...... 238 

黎智英先生：我不知道為何要處理的原因，有 cheque給我便簽，239 
我是這麼簡單的。  240 

主席：但你便確認了你這筆錢都是給社民連的，即你指示出來？  241 

黎智英先生： . . . . . .我所有的捐款，在這兩件事中，都是給黨的，242 
不是給個人的。  243 

主席：易議員。  244 

易志明議員：OK，或許我多跟進一點 ......但這不知是否恰當，245 
因為今次他的第二個 50萬元捐款是退回了，要求你改為直接開246 
給社民連，這會否成為以後的習慣呢？如果假設再有機會的話。 247 

主席：黎先生。  248 

黎智英先生：以後才算吧，以後已不是這宗個案的範圍了。  249 

主席：但你是否知道更改那張支票或本票的事？  250 

黎智英先生：你的意思是甚麼？  251 

主席：即當他要求把人名改為 "社民連 "的名稱。  252 

黎智英先生：我沒有問原因的。  253 

主席：但你是否知道有這件事呢？  254 

黎智英先生：你現在問我，我當然不記得了，當時我當然知道255 
才再簽。   256 

主席：好的，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提問？如果沒有，我便想提一257 
提了。黎智英先生 [梁國雄先生 ]和李卓人先生各自早前都向監察258 
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聲明，是在閣下面前的文件，日期是 2014年 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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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 [及 2014年 8月 1日 ]，閣下可否正式在此確認曾經簽署這兩260 
份文件呢？剛才劉議員都提及。  261 

黎智英先生：可以確認。  262 

主席：清楚確認，好的。如果大家沒有再進一步的問題，今天263 
很感謝黎先生來到委員會 ...... 264 

黎智英先生：多謝。  265 

主席： ......作出這方面的答覆，我們日後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可266 
能都會有這樣的機會 ...... 267 

黎智英先生：好的。  268 

主席： ......不過都會事先與黎先生在這方面接觸，證人黎先生你269 
現在可以離開了。  270 

黎智英先生：謝謝。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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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好。  1 

梁國雄議員：早晨。  2 

主席：這次是你第二次應邀出席監察委員會會議，向監察委員3 
會提供資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調查對閣下在這方面的投訴。4 
我們這次的取證時間大約在一小時以內，而這次取證的逐字紀5 
錄本將會交給閣下確認，並可能會納入監察委員會日後向立法6 
會提交的報告中，今天的逐字紀錄本將會作上述安排。  7 

梁國雄議員：明白，明白。  8 

主席：除閣下之外，出席委員會閉門會議的所有委員及其他人9 
士均簽署了保密承諾書，承諾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前不10 
會發表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收到的文件，或作出的考慮及決11 
定。不論是委員或梁議員，均必須在我示意後才可發言，確保12 
研訊有秩序地進行。委員只應提出與調查相關的問題，我亦會13 
決定某項問題或某項證據是否與調查有關。  14 

 梁議員，你必須親自回答委員提出的問題，而陪同的各位人15 
士不能向委員會發言。在研訊期間，你亦不能與陪同人士進行16 
討論，亦不能接收該等人士的任何提示，不論口頭或書面。然17 
而，若你認為有需要徵求陪同人士的協助或意見，請向我提出，18 
在我批准後，你才能進行上述討論或徵求意見。若梁議員拒絕19 
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題或出示有關文件，監察委員會可能引用20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命令你再次出席研訊或出示你所管21 
有的文件。  22 

 梁議員，對於上述情況，你是否知悉？  23 

梁國雄議員：明白。  24 

主席：梁議員，監察委員會已決定閣下須在宣誓後才接受訊問。25 
我現在按照《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1條，以監察委員會26 
主席身份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於你面前的宗教式或非宗27 
教式誓詞作出宣誓。  28 

梁國雄議員：本人梁國雄，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29 
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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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你。我想請問梁議員，你會否在委員向你提出問題31 
前作簡短發言？  32 

梁國雄議員：沒有。  33 

主席：沒有，好的，那我們便進入委員發問的環節了。  34 

 不過，在這之前，我想問一問梁議員，你曾在 2014年 8月35 
19日、 12月 10日及 2015年 2月 2日向監察委員會發出函件，閣下36 
亦曾在 2015年 2月 2日應邀出席監察委員會會議，有關的逐字紀37 
錄本亦已送達梁議員手中。梁議員，你可否在宣誓下確認上述38 
覆函內容，以及閣下在上述會議中的陳述與答覆真確無誤？  39 

梁國雄議員：可以。  40 

主席：好的。現在請各委員發問。易議員。  41 

易志明議員：早晨，梁議員。  42 

梁國雄議員：早晨。  43 

易志明議員：梁議員，我想請問一下，一般而言，如果政黨或44 
甚麼也好，若需要做一些項目，想找人支持，你才會與有可能45 
的捐款人探討，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你在 2013年 11月收到第46 
一張 50萬元本票前，有否與捐款人探討過支持你們的可能性？  47 

主席：梁議員。  48 

梁國雄議員：沒有。  49 

易志明議員：沒有。你收到 50萬元的捐款後，何時知會其他社50 
民連成員？若根據你以前所說，這筆款項是捐給社民連的，對51 
吧？  52 

梁國雄議員：我不是太記得實際日子。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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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不記得。那麼你有否通知過甚麼人？你是否有印54 
象？  55 

主席：有否通知過其他人？  56 

梁國雄議員：有通知人。  57 

易志明議員：有的。那麼他們是否知道那張本票是開給你個人58 
名義，而不是社民連呢？他們對此是否知情？  59 

梁國雄議員：知道。  60 

易志明議員：他們是知道的，好的。在你收到這筆款項後，我61 
們上次見你時，你說過你把款項交給王學今律師，這個決定是62 
討論過的，還是你自己決定，抑或其他？  63 

主席：梁議員。  64 

梁國雄議員：我已回答了，這是我們的安排。  65 

易志明議員：OK。據你所知，這筆款項有否存入社民連帳戶內？66 
即 account、帳簿內？  67 

主席：梁議員。  68 

梁國雄議員：我已回答，且沒有補充。  69 

主席：甚麼？  70 

梁國雄議員：我已回答，且沒有補充，因我以前已經回答了。  71 

主席：不如你現在回答吧，因為你是在宣誓下的答覆，請你直72 
接回答委員的提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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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回答了，為何我要再回答一次？難道因為74 
以前沒有宣誓嗎？是這個意思嗎？我已提交了，剛才亦已確認75 
以前提交的所有文件都是屬實的。  76 

主席：那你選擇吧，你認為你可否答覆？  77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回答了，為何還要再回答一次？若你認為78 
我以前的答覆不屬實，那你剛才要我宣誓的意義何在？你明白79 
嗎？  80 

主席：易議員，你有沒有 ...... 81 

易志明議員：我仍然想問一下，這筆捐款是如何處理，例如存82 
入哪裏？當然，你剛才說過，社民連的同事知道這筆款項是捐83 
給社民連的。但是，當你們收了這筆款項後，是如何存放的？84 
社民連成員對此是否知情？  85 

主席：梁議員。  86 

梁國雄議員：我已回答了。  87 

主席：知道還是不知道？是否代表知道？  88 

梁國雄議員：之前我已回答了，如果你認為我以前有甚麼回答89 
得不清楚的，不如你直接指出來吧。  90 

主席：易議員。  91 

易志明議員：我要再考慮一下。因為現時 ...... 92 

主席：陳婉嫻議員。  93 

陳婉嫻議員：各位早晨。或者我跟進一下問題吧，當你拿到這94 
筆款項時，該筆款項是誰人給你的？第一筆。  95 

主席：梁議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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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誰人給我？  97 

陳婉嫻議員：對。  98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回答過了。我引 ...... 99 

陳婉嫻議員：是黎智英先生給你的嗎？  100 

主席：梁議員。  101 

梁國雄議員：等等。你們要我回答我已回答過的問題，對嗎？  102 

陳婉嫻議員：不是，我主要是想弄清楚一點，請你回答一下吧。 103 

梁國雄議員：我引導你看一份文件，好嗎？  104 

陳婉嫻議員：哈哈哈，好的。  105 

梁國雄議員：有一份文件是黎智英先生提供給你的，便是他確106 
認捐款給社民連，那筆款項便是。  107 

陳婉嫻議員：嗯。  108 

梁國雄議員：等一等，我先看一看，因為我也有點亂，不知道109 
在哪裏。  110 

主席：你有那些文件吧？  111 

梁國雄議員：我有的。  112 

主席：你說出編號吧。會否是CMI/68/13-14號文件？  113 

梁國雄議員：對，附件有 ......因為有黎先生的確認。  114 

主席：你是否想指這份文件？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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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對，對，對，不好意思，有了，不好意思。立法116 
會CMI/68/13-14號文件的附件一。  117 

陳婉嫻議員：我想問，是否黎先生親手給你的？  118 

主席：梁議員。  119 

梁國雄議員：不是。  120 

陳婉嫻議員：是誰人給你的？  121 

主席：梁議員，是誰人給你的？  122 

梁國雄議員：是一張支票，是一張支票。  123 

陳婉嫻議員：是誰人給你這張支票？  124 

主席：梁議員。  125 

梁國雄議員：我可以回答的是，不是黎先生給我。  126 

陳婉嫻議員：那麼，這張支票，是誰人給你的？  127 

梁國雄議員：我覺得跟這件事不相關，所以我拒絕答覆。  128 

主席：我認為是相關的，請你回答。  129 

梁國雄議員：我想聽聽你的理由是甚麼？為甚麼？  130 

主席：因為這關乎這筆款項的來源，你剛才也提及是梁先生 ......131 
是黎先生的。所以，如果你說不是由黎先生直接給你，究竟誰132 
人給你呢？  133 

梁國雄議員：我覺得跟這件事不相關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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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是重要的。  135 

梁國雄議員： ......因為你們要知道的，已經全部知道，黎智英已136 
經作出聲明，說給了我錢。  137 

陳婉嫻議員：那麼，是否即是黎智英親自給你呢？  138 

梁國雄議員：你現在 ......我已經說過不是。  139 

陳婉嫻議員：對了，那麼，誰人給你呢？  140 

梁國雄議員：我覺得跟這個問題不相關，只要黎智英承認給我141 
錢已經可以。  142 

主席：梁議員，我認為這是有關係的，請你答覆。  143 

梁國雄議員：我認為沒有關係。  144 

主席：你可以選擇不回答，而不是你認為是否有關的問題。  145 

梁國雄議員：我不回答。  146 

陳婉嫻議員：那麼，我繼續提問，好嗎？梁議員，你說當時給147 
了支票，但後來變了現金，對嗎？  148 

主席：梁議員。  149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已經回答，我已經回答你們，我在12月 10日150 
已經回答你們，第 3點。  151 

主席：第 3點，你可否 ...... 152 

梁國雄議員：這是 ......先看看你們那一份，因為我的文件跟你們153 
的 ...... 154 

主席：梁議員，你是否說CMI/23/14-15(02)號文件？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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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對，對。  156 

主席：請你繼續。  157 

梁國雄議員：那麼你看第 3點吧。  158 

主席：第 3點 ......即是說，第 3點的內容說： "本人在 2013年 11月159 
22日把有關捐款存入本人的匯豐銀行私人戶口……由於本人沒160 
有個人的支票戶口，本人在 ......" 161 

梁國雄議員：對了。  162 

主席： "......2013年 11月 26日以現金形式提取這筆款項，並於同163 
日將該款項交予王學今律師……" 164 

梁國雄議員：對。  165 

主席：對嗎？  166 

梁國雄議員：對。  167 

主席： "......預備用作應付社民連成員未來的訴訟費。其後，社168 
民連指示王學今律師在 2014年 9月 26日，將此50萬元全數交付原169 
訴人……的代表律師……以支付社民連成員曾健成於民事訴訟170 
案件……的敗訴訟費。 " 171 

梁國雄議員：對。  172 

主席：OK，陳議員。  173 

陳婉嫻議員：那麼，我想問一問梁議員，這筆款項是否全筆交174 
給曾健成？你指示你的法律 ...... 175 

主席：梁議員。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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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你上次問我的時候，我已經回答過你，上次研訊177 
的紀錄。  178 

 我先看一看，不用緊張。上次你們也曾問我，我回答是拿來179 
給社民連的人用。先讓我看一看，我是這樣答的： "第一是關於180 
社民連內部的運作，我是不會回答大家的，我是不會回答大家181 
的。但是，我已經提供了證據，就是大家見到，在後期，就曾182 
健成先生的一宗訴訟付了款，我亦提供有關證據給大家，而社183 
民連亦在上一封信中提及那個問題，除非你說你不相信社民184 
連。若不相信社民連，社民連是一個法人團體，當然會很 '大鑊 '，185 
對不對？老實說，我經常在議會內說民建聯官商勾結，或者工186 
聯會是共產黨給錢的，我是不會追究證據的……"，接着，你又187 
再問我，我先看一看 ...... 188 

主席：陳議員問了你一個準確的問題，便是問你這筆錢是否全189 
部給了曾健成 ...... 190 

梁國雄議員：我真的已經回答。  191 

主席：你可否簡單地答覆呢？你剛才說的，還未能夠回答陳議192 
員的問題。  193 

梁國雄議員：對。因為她亦曾問我，我引述同一份文件的第 8頁。194 
陳婉嫻議員問： "希望你這樣理解會舒服一點。我想問，你說的195 
社民連成員    你說不能提及其他，那麼我想問，當中的訴196 
訟費用有沒有包括你自己在內？ " 197 

 我的回答是： "事實上，現在並不是我使用那筆訴訟費，這198 
是很清楚的。現在已經不是了，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再問我199 
也是沒有意思的。我把證據給大家 ......" 200 

陳婉嫻議員：你意思即是那筆錢，全部給了曾健成？  201 

梁國雄議員：對了。這是你曾詢問我的。  202 

陳婉嫻議員：我知道。  203 

梁國雄議員：你在第 7頁說："你說你交 50萬元是應付社民連成員204 
未來的訴訟費，你所指的社民連成員是誰呢？當中是否包含你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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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內？而這個決定是何時作出呢？哪些人參與有關決定？206 
你現在可否答覆我們呢？你剛才說不會回答我們，但我希望你207 
回答一下。 "於是我便回答你。  208 

主席：陳議員。  209 

陳婉嫻議員：OK，主席，我的觀點是    梁議員可以看看我210 
是否演繹錯誤    即是這筆錢給了曾健成，是用來幫助他們211 
的，你沒有用過這筆錢 ...... 212 

梁國雄議員：對。  213 

陳婉嫻議員： ......我想看看我有否錯誤理解。  214 

梁國雄議員：對，我沒有用過這筆錢。  215 

陳婉嫻議員：好，謝謝你。  216 

主席：林健鋒議員。  217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梁議員，這筆 50萬元款項有否218 
寫入社民連 2013-2014年度的帳目？  219 

主席：梁議員。 220 

梁國雄議員：我上次已經回答過。  221 

主席：在哪裏回答？  222 

梁國雄議員：先等一等。先等一等。同一份文件。  223 

主席： . . . . . .梁議員，不如你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吧，好嗎？因為，224 
其實這也是確切地，是你能夠簡單回答的問題。  225 

梁國雄議員：沒有。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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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對不起 ......答案是沒有？  227 

梁國雄議員：沒有。其實我現時正在找。  228 

林健鋒議員：我可否 ...... 229 

主席：繼續吧，林議員。  230 

林健鋒議員：OK，我繼續。  231 

梁國雄議員：你繼續吧。  232 

林健鋒議員：你後來把這筆錢存到你的私人戶口，然後在某一233 
個日子提取了，是以現金提取，然後交給王學今律師 ...... 234 

梁國雄議員：是的。  235 

林健鋒議員：當你把這筆 50萬元的現金交給王學今律師時，你236 
是交給他本人，抑或是交給他的律師行，以及有否向他說明這237 
筆錢的用途呢？  238 

主席：梁議員。  239 

梁國雄議員：我上次真的已經回答了，但我也可以回答你。  240 

主席：梁議員，請你回答。  241 

梁國雄議員：我們的安排是把錢交給他，用作應付社民連的訴242 
訟。  243 

林健鋒議員：我想澄清一點， "你們 "是指社民連？  244 

梁國雄議員：是的。  245 

林健鋒議員：那麼，有否考慮過以社民連的名義交一筆錢給他，246 
而非梁國雄呢？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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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社民連是一個法人團體 ...... 248 

林健鋒議員：但你是 ...... 249 

梁國雄議員： ......社民連是一個法人團體，一個法人團體又怎會250 
懂得開聲呢？  251 

林健鋒議員：那麼，即是 ...... 252 

梁國雄議員：即是像你的經民聯般，經民聯又怎會開聲呢？它253 
是一個法人團體。  254 

林健鋒議員：不是的，我 ...... 255 

梁國雄議員：這個世界沒有一個 physically存在的 ...... 256 

主席：梁議員，我希望你直接回答問題，而非反問一個問題。  257 

梁國雄議員：不是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問甚麼。  258 

主席：我們是希望大家 ...... 259 

梁國雄議員：我不明白他在問甚麼。  260 

主席：如果你不明白，可以清楚再問一次，而不要 ...... 261 

林健鋒議員：主席，容許我再問一次吧。  262 

梁國雄議員：再問吧。  263 

主席：林議員。  264 

林健鋒議員：是否在交這 50萬元現金給他時，便是以社民連的265 
身份交給他呢？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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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是社民連的主席，正如你是經民聯的主席般。  267 

主席：林議員。  268 

林健鋒議員：那麼，他有否向你發出一張收條，說他收到社民269 
連 ...... 270 

梁國雄議員：我上次已經回答了，對嗎？我上次已經回答了，271 
是沒有的。  272 

主席：沒有，對嗎？  273 

梁國雄議員：是的，上次也是你問我的。  274 

林健鋒議員：那麼，你 ...... 275 

梁國雄議員：你還問我 50萬元有多厚。  276 

主席：林議員。  277 

林健鋒議員：你認為他是否應該發出一張收條給你？既然這是278 
代表社民連給他，而且他亦是 ...... 279 

梁國雄議員：有關社民連的內部安排，我已經回答了，是不會280 
回答這個委員會的，我已經說過了。  281 

主席：林議員。  282 

林健鋒議員：那麼，你亦有告訴他是指明用途的？  283 

梁國雄議員：是的。  284 

林健鋒議員：我暫時沒有其他問題了。  285 

郭榮鏗議員：主席、主席。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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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的，郭議員。  287 

郭榮鏗議員：我有一點想問一問梁議員，就是你是否知道王學288 
今律師樓其實曾經正式發出一張收據給曾健成先生，說收了他289 
這一筆款項，用作幫助支付他本人在美孚一宗訴訟的律師費，290 
你是否知道這件事？  291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這一點我是知道的。  292 

郭榮鏗議員：換言之，王學今律師樓是按一貫程序，曾經發出293 
一張正式收據給曾健成，是就着他打官司時的訴訟費？  294 

梁國雄議員：是的。  295 

郭榮鏗議員：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296 

梁國雄議員：正確。  297 

郭榮鏗議員：我沒有問題了。  298 

主席：易議員。  299 

易志明議員：主席，我也是想向梁議員澄清一件事，就是當你300 
收到黎智英先生 50萬元捐款後，其他的民建聯成員 ...... 301 

梁國雄議員：不是民建聯，是社民連。  302 

易志明議員：是社民連，對不起，是社民連的成員 ...... 303 

梁國雄議員：這個是逐字紀錄 ...... 304 

郭榮鏗議員：問 "阿謙 "吧。  305 

梁國雄議員：這個是逐字紀錄，非常之危險。  306 

主席：易議員，繼續。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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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是否清楚知道這些捐款是來自黎智英先生？即308 
你剛才回答了說不記得 exactly是在何時，這一點OK，我也接受，309 
你是未必記得的。可是，究竟哪些成員應該知道，或哪些成員310 
不應該知道，也應該有一個概念的，舉例說，最低限度有通知311 
執委會，會不會呢？  312 

主席：梁議員。  313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因為要保護大額捐款的捐314 
款人，我們一般也不會發收據，以及不會說出是誰捐款的。  315 

易志明議員：OK，即他們是不知道的？可以了，你已經再次澄316 
清了。接下來如何處理這筆錢呢？因為你以前也曾經說過，你317 
直接提取了一筆現金，然後就交給王學今律師，這種處理方法318 
是經過你們的委員會同意的嗎？  319 

主席：梁議員。  320 

梁國雄議員：這做法是我們的慣常做法，就是要保護大額捐款321 
人的身份。  322 

主席：即這是慣常做法？你的意思是這樣？  323 

梁國雄議員：凡是大額捐款人，我們也會保護他們的身份。  324 

易志明議員：我知道，你回答了，即是說你們不會透露捐款人325 
是誰，這一點你已經說過了。可是，當你收到後，如何存放這326 
筆錢，是否需要經過委員會同意呢？即你自己作為主席，你是327 
否可以決定，說會放在王學今先生處 ...... 328 

梁國雄議員：我會知會其中一些成員。  329 

易志明議員：一些，不是全部？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社民連的330 
成員，但例如最低限度，執委會是否也會知道呢？  331 

主席：梁議員。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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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說過了，因為要保護捐款人的身份，我們一般333 
也不會在執委會上說的。  334 

易志明議員：我明白，你是不會說由誰人捐款，但如何存放也335 
不會知道？也不會說出來討論？  336 

梁國雄議員：是無須討論的。  337 

易志明議員：OK。好的，謝謝主席。  338 

主席：好的。梁議員，我想問一問，你曾經向監察委員會提交339 
由社民連的財政徐子晉代你們的行政委員會簽署，從而確認證340 
明閣下代社民連收取了黎智英先生 50萬元捐款 ...... 341 

梁國雄議員：是的。  342 

主席：這份證明書，我們看到是在 2014年 8月 6日發出的。  343 

梁國雄議員：是的。  344 

主席：不過，我想問在過程中，這是由誰人決定發出這份證明345 
書的？是否由你主席確定要發出這份證明書呢？  346 

梁國雄議員：是我知會社民連，說你們要調查，便發出一張證347 
明書，這是很簡單的，是很簡單的。  348 

主席：你現時說出了事實，並非說委員會要，現時只是想問清349 
楚，你那筆錢是否代社民連收取了黎智英先生的 50萬元。  350 

梁國雄議員：是的。  351 

主席：那麼，這是誰人的決定，是否由你作為主席決定呢？  352 

梁國雄議員：在我收錢時，當然是由我決定收取，有甚麼問題353 
呢？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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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不是，問題是，是否由你要求你的行政委員會的徐子晉355 
先生代簽署說已經確認收到了，這是否由你要求他這樣做呢？356 
我想澄清這一點，了解清楚，是抑或不是？  357 

梁國雄議員：不是由我決定的。  358 

主席：不是由你決定的？可否說出是誰人的決定呢？因為你是359 
主席，這筆錢一直也說是由你負責的。  360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說過很多次，社民連內部的事情，我是不361 
會在此答覆的。  362 

主席：內部的事情 ...... 363 

梁國雄議員：我只會回答我知道自己的部分，社民連的內部事364 
情，我為何要在這裏回答呢？  365 

主席：你有否參與這決定呢？即徐先生要簽署一份這樣的確366 
認，你有否參與呢？  367 

梁國雄議員：我忘記了。  368 

主席：但這些錢是在你手裏的。  369 

梁國雄議員：錢為何會在我手裏？  370 

主席：這 50萬元。  371 

梁國雄議員：你是指哪一筆？  372 

主席：就是這一筆，一直也是在說這一筆，我是不會說第二筆373 
的。  374 

梁國雄議員：錢為何會在我手裏？我已經交給律師了。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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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交了給律師 ......不是的，你現時 ......請記住，你現時是告376 
訴我們，你在 8月 6日有一份證明書，這份證明書是說你代社民377 
連收取了黎智英先生的。  378 

梁國雄議員：是的，是的。  379 

主席：那麼，你不記得有沒有份參與決定，總之就是 ...... 380 

梁國雄議員：不是的，我是不會回答你的，這是社民連的內部381 
事情。  382 

主席：這並非社民連內部的問題，而是你有否 ...... 383 

梁國雄議員：社民連如何決策，與你有何關係呢？ ...... 384 

主席： ......你有否的問題，是你有否決定 ...... 385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說了沒有 ...... 386 

主席：你有否參與這個決定？  387 

梁國雄議員：我是不可以決定這件事的，但社民連如何決定，388 
為何我要回答你呢？  389 

主席：這是很關鍵的，因為這是一筆 50萬元的費用 ...... 390 

梁國雄議員：是的。  391 

主席：50萬元的款項，你說是交給社民連，不是給你黎 [梁 ]國雄392 
議員。  393 

梁國雄議員：是的。  394 

主席：就是這個問題。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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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這跟你的問題有何關係？我真的看不到有甚麼關396 
係， "老兄 "。  397 

主席：你不回答也可 ...... 398 

梁國雄議員：不是的。不是的 ...... 399 

主席：我還有另一個問題問你 ...... 400 

梁國雄議員： ......你不要 ......因為我真的很想了解你的邏輯，你401 
認為有甚麼關係呢？你經常指我不回答。  402 

主席：你 ......事實上很清楚，你現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問你403 
的問題是，是否由你決定？  404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表示不是由我決定，已說了。  405 

主席：有否參與這個決定？  406 

郭榮鏗議員：主席，證人已經多次表示，他不會解答社民連的407 
內部運作問題，這亦不是我們委員會調查的方向，也不是我們408 
的職權範圍。  409 

主席：郭議員，或許你對這點 ...... 410 

郭榮鏗議員：我說了很多遍，我們並非調查一個政治組織的內411 
部運作。  412 

梁國雄議員：主席，主席 ...... 413 

主席：你如果再提出這個問題，我可能會再次暫停會議，作另414 
一個討論 ...... 415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想請教你一件事。你問我是與否，我當416 
然可以回答，但社民連內部如何決定，我為甚麼要回答你？你417 
行使權力時要有分寸。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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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當中的關係，我不需要 ......你可以選擇這種回答方法。  419 

梁國雄議員：不如你闡述給你的同事聽聽，為甚麼提出這樣的420 
問題？  421 

主席：如果我要闡述，我不會在這場合作在這方面闡述，如果422 
有需要的 ...... 423 

梁國雄議員：這樣即是 ...... 424 

主席： ......如果郭議員認為有需要再問我這個問題 ...... 425 

梁國雄議員：不是的，主席 ...... 426 

主席：對不起，我可能會暫停會議，讓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再作427 
討論。OK？  428 

梁國雄議員：這樣你暫停會議吧。  429 

主席：現在並非由你決定，因為 ...... 430 

梁國雄議員：不是的，我現在在此澄清 ...... 431 

主席：可以了。  432 

梁國雄議員： ......不是我不回答，是你的問題無的放矢 ...... 433 

主席：現在你不需要在這方面表達。是否有其他議員提問？  434 

梁國雄議員：我再重申一次，我不會回答無的放矢的問題。如435 
果大家看過以前的答案，如果大家沒有溫習，便不要擔任這個436 
委員會的委員 ...... 437 

主席：梁議員，梁議員，請你 ...... 438 

梁國雄議員：我也曾擔任很多這些委員會的委員 ......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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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你答覆 ......議員邀請你到來後，你按照議員提出的問題440 
來作答 ...... 441 

梁國雄議員：我尊重那些有的放矢的問題，以及有做功課的442 
人 ...... 443 

主席： . . . . . .如果你不作答，當然有你本身的權利。易志明議員。 444 

易志明議員：不過，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想問一問，梁445 
議員，你知道，你當日提取 50萬元現金交給王學今律師，他是446 
以個人名義收取，而不是以律師樓的名義收取？  447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回答過，至於他自己如何做，我是不會理448 
會他的，我只知道有這筆款項便可。  449 

易志明議員：就交給他，只有這麼多，其他你便不會理會。  450 

梁國雄議員：他如何做，與我有何關係？冤有頭，債有主。  451 

易志明議員：那些錢是黨的，即是社民連的。  452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那筆錢是用作訴訟便可。  453 

易志明議員：可以了。  454 

梁國雄議員：很簡單，還有甚麼要說呢？你要明白，我是主席。 455 

主席：其他議員是否有 ...... 456 

梁國雄議員：即是很簡單 ...... 457 

主席：梁議員。  458 

梁國雄議員：一個主席處理其黨的黨務有甚麼問題？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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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正正有些問題會問及你作為黨的主席，但你又不作答，460 
現在你又很清楚表示你對黨務是完全清晰的。  461 

梁國雄議員：因為社民連 ......我多次指出有關社民連內部的事我462 
不會作答。  463 

主席：這是關乎這筆撥款問題，我們不會問你社民連的運作。464 
議員是否還有其他問題？陳婉嫻議員。  465 

陳婉嫻議員：我先說，梁議員，我們 ......即在我提出問題前，我466 
先說 ...... 467 

梁國雄議員：好的。  468 

陳婉嫻議員： ......可能你會說 "你曾說過了 "，不過，我覺得我469 
們 ......我想先說我們的職責是需要詢問你事件的內容，好嗎？或470 
許你回答一下。  471 

梁國雄議員：好的。  472 

陳婉嫻議員：我想問那 50萬元捐款，我有同事剛才曾問你，即473 
在你的帳目中是沒有的。我想問，你亦詳細解釋一下，為甚麼474 
會沒有的？我的同事剛才已問過。  475 

主席：梁議員。  476 

梁國雄議員：這是社民連的安排，我已經說了，如果要保護大477 
額捐款人的名字時，我們的安排是，盡量只讓少數人知道，這478 
點我已經說了很多遍，對嗎？  479 

陳婉嫻議員：我想說的是，你的帳目內 ......我說的是你的帳目沒480 
有紀錄，而沒有紀錄是基於是大額的捐款，我想問，其他小的481 
帳目，你是否全部都作出記錄呢？  482 

主席：梁議員。  483 

梁國雄議員：我不是太明白你 ......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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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當然我是 "踩界 "的。我想你回答。  485 

梁國雄議員：很簡單地說，小的帳目如何記錄，我真的不知道，486 
因為不是我的管理範圍，對嗎？他們喜歡 ......當然所有的錢均會487 
記帳，對嗎？就是這樣。  488 

陳婉嫻議員：即作為主席，你沒有理會有關的這些數字？  489 

梁國雄議員：我怎會理會這些事，因為這是有分工的。  490 

陳婉嫻議員：OK。這樣又想再次問，而同事剛才已問了，當你491 
收到這筆大額捐款時，你作出了一些決定，說給了錢予社民連492 
曾健成的官司，我想問你事後有否跟他們說： "我要這樣花這筆493 
錢 "，有否說過？包括黎智英先生？  494 

主席：梁議員。  495 

梁國雄議員：黎智英先生 ......我沒有跟他商量過這些事。  496 

陳婉嫻議員：OK。  497 

梁國雄議員：其實我已經多次表示，我把這筆錢存放在律師裏，498 
便是用以應付社民連有機會出現的訴訟。我記得大家問我，即499 
我現在 ......我現在未能找到紀錄，我記得我看過 ......即我有否機500 
會是其中一人使用這筆錢，我表示當然不可以排除這機會。但501 
是現在不是 ......當時是你問我的。即是，一筆社民連的捐款，誰502 
會使用，是不知道的，是視乎官司的排序。  503 

主席：上一次提出這問題的人並非陳婉嫻議員，是郭榮鏗議員504 
問你的。  505 

梁國雄議員：她也有問。  506 

主席：即你的答覆是，你確認這筆錢是關乎社民連的打官司，507 
對嗎？  508 

梁國雄議員：是的。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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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當中提到，包括你在內？  510 

梁國雄議員：是的，我說了，我有機會，但現在不是這樣。打511 
官司是由社民連付款的，就是這樣。  512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未提問完。  513 

主席：陳議員。  514 

陳婉嫻議員：都是一些曾經提問過，我想問清楚一些的問題。515 
我想說，當你收到黎智英先生給你的 50萬元後，你有否把捐款516 
人的身份告訴社民連的任何成員？  517 

梁國雄議員：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518 

陳婉嫻議員：不會說的？  519 

梁國雄議員：是的。  520 

陳婉嫻議員：即連副主席也不會告知？即我的問題是，你收到521 
這筆錢，有否告訴其他人？你表示沒有告訴人，我就再問，是522 
否連副主席或財政也不會告知呢？  523 

主席：梁議員。  524 

梁國雄議員：這是我們內部的安排，我們如何安排，我是不會525 
回答你的，這我已經說了很多遍。總言之有人知道便可，我剛526 
才已經說了很多遍。  527 

陳婉嫻議員：OK，好的，謝謝你。我想問你，你說有很多人知 ...... 528 

梁國雄議員：不是，是有人知道。  529 

陳婉嫻議員：你可以回答或不回答我，但我想問，這人是誰，530 
你方便說嗎？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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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不會說的。  532 

陳婉嫻議員：OK。  533 

主席：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梁議員，有關剛才 8月 6日的證明書534 
的問題，我再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你本身是否在 8月 11日，於行535 
政委員會上要求有這樣的證明書？為甚麼證明書會在 8月 6日發536 
出？你作為主席，你是否知道這 50萬元的證明書有這樣時間上537 
的不同？或不準確的表達呢？  538 

梁國雄議員：我記不起。我不記得有關事宜，已過去了一整年。 539 

主席：你記不起，但我想向你提供的是，你們向我們提供的資540 
料顯示，是在你們行政委員會 2014年 8月 11日的會議上決定發541 
出，不過那封信的日期是 8月6日。  542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評論，因為我不會告訴你社民連內部決策543 
的事。  544 

主席：這是關乎那 50萬元的安排，不是社民連的運作。  545 

梁國雄議員：這不是社民連的運作，會是甚麼呢？  546 

主席：這是證明那 50萬元是否匯入社民連的戶口 ......有這個決547 
定，即該筆錢是給社民連，這跟現時的問題非常有關係 ...... 548 

梁國雄議員：不如你 ...... 549 

主席： ......這筆錢是給你，或是給社民連，梁議員。  550 

梁國雄議員： ......其實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但我又看不到551 
有甚麼關係。社民連如何決策、那些日子的問題，與這件事有552 
何關係？你可以不相信社民連，對嗎？你現在很明顯是不相信553 
社民連 ......  554 

主席：我是要你解答一些 ......即問你一些日期上的 ......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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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為何要 ......我為何 ......我真的覺得很 ......我 ...... 556 

主席： ......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讓你能夠清晰地回答委員的557 
問題 ......你可以選擇繼續不回答 ...... 558 

梁國雄議員：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是你想像不到559 
的，但我不會在此回答，我重申我的立場，社民連內部的運作，560 
我是不會回答你的。  561 

主席：我現在問的是那 50萬元的問題，我不是問你社民連的運562 
作問題 ...... 563 

梁國雄議員：當然是 50萬元的問題，但 50萬元 relate......  564 

主席：我請你清晰 ...... 565 

梁國雄議員： ......50萬元而涉及到社民連開會或決策的過程，我566 
是不會回答你的，你明白嗎？  567 

主席：你不要問我明不明白，我問你的，你只須回答 ...... 568 

梁國雄議員：我明白你說甚麼。  569 

主席： ......你如果不願意回答，你便清清楚楚，是嗎？  570 

梁國雄議員：我認為我 ...... 571 

主席：因為時間上很明顯這封信是證明這 50萬元的問題，這50萬572 
元，你在 8月 11日開會，但這封信竟然是 8月 6日發出的那個證573 
明，這怎可能是 ......你們還說，那證明這 50萬元是 ...... 574 

梁國雄議員：社民連賦權哪個人可以寫一份聲明，與你何干？575 
它的內部制度，你的腦會想得到社民連的決策 ...... 576 

主席：我不希望你反問這些問題 ......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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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不是的。  578 

主席： ......你只須回答。  579 

梁國雄議員：我同樣不會問民建聯的東西。  580 

主席：OK。  581 

易志明議員：主席，我可否跟進這個問題？  582 

梁國雄議員：我都不會問你民建聯有否召開黨團會議來決定主583 
席問我甚麼問題，我不會問。  584 

易志明議員：梁議員 ...... 585 

主席：易議員。  586 

易志明議員： ......我想主席的問題很簡單，其實是問為何 ...... 587 

梁國雄議員：尤其現在自由黨、經民聯、工聯會、民建聯你們588 
有否召開黨團會議來決定怎樣問我 ...... 589 

主席：梁國雄議員。  590 

梁國雄議員： ......我是不會問你的。  591 

主席：我希望 ......我亦可以忠告，現在我們是在進行有關的研592 
訊 ...... 593 

梁國雄議員：有沒有WhatsApp我都不知道。  594 

主席： ......我希望你能夠充分合作 ...... 595 

梁國雄議員：有沒有使用WhatsApp......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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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透過合作，我們能夠了解情況。  597 

梁國雄議員：不是，我已經回答了，因為你的 ...... 598 

主席：你無須在此問其他問題。  599 

梁國雄議員： ......因為你的腦有問題。很簡單 ...... 600 

主席：請你聽我的 ......你只須回答議員的問題。  601 

梁國雄議員： ......社民連怎樣決策、誰人寫那份東西、程序是怎602 
樣，你是沒有必要知道的，你明白嗎？  603 

易志明議員：同意，梁議員，這一點是我同意的。不過，我想604 
問你一點 ...... 605 

梁國雄議員：明白嗎？  606 

易志明議員： ......其實是跟進這個問題，我想問為何要 date 607 
back？  608 

梁國雄議員：你們認為是 date back，但可能社民連的安排不是609 
date back的 ......你明白嗎？  610 

易志明議員： 11日才召開一個實質的會議，但文件寫着的是611 
6日，你都不覺得是 date back？  612 

梁國雄議員：如果 ......很簡單，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社民連613 
內部怎樣處理撰寫這份證明的問題，不是你們要知道的東西，614 
問題是社民連有否把 ......你是否相信社民連寫出來的那份東西615 
而已，對嗎？你可以說因為這是不合情理的，我覺得這是不會616 
發生的，都是可以的，是嗎？因為每個黨的決策有不同，它授617 
權哪人做甚麼都是有不同的，是嗎？你可能設想是執委會決定618 
了他才可以寫，但是否一定是這樣呢？因為你的智慧和你的組619 
黨經驗與我們不同， "老兄 "，是嗎？就是這麼簡單。  620 

主席：有沒有其他問題？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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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沒有。  622 

梁國雄議員：我明白你說甚麼，但我不會回答的。  623 

主席：還有否其他問題？沒有問題便 ......郭議員，你有沒有問624 
題？  625 

郭榮鏗議員：沒有，我覺得我們在重複又重複，不知道在問甚626 
麼。那份文件 ...... 627 

梁國雄議員：不要緊 ...... 628 

郭榮鏗議員：......那份文件 . . . . . .主席，我想問 . . . . . .等等，梁議員。629 
我想問，我不太明白為何你會容許提問這些問題，他有一份內630 
部文件 ...... 631 

主席：郭議員，這個問題，我 ...... 632 

郭榮鏗議員： ......你先聽我說完 ...... 633 

主席： ......我希望你自己亦清楚知道 ...... 634 

郭榮鏗議員： ......你的文件，他 ......我真的不太明白，那份文件635 
即使是 backdate了，與現時的捐款實際上是捐給社民連和捐給梁636 
國雄議員有些甚麼關連呢？我真的不太明白，你卻不斷容許議637 
員提問這些問題，又不作解釋。  638 

主席：郭議員，如果你再提出這個問題，我便暫停會議，我們639 
自己可以 ...... 640 

郭榮鏗議員：你不需要暫停會議，我只是說出 ......我不知現時在641 
繞圈子、浪費時間是為了甚麼。  642 

主席：好了，其他議員還有否問題提出呢？  643 

梁國雄議員：有沒有？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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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沒有的話，我們今天邀請黎 [梁 ]國雄議員 ...... 645 

梁國雄議員：你已經多次說錯了我的名字，主席。  646 

主席： ......邀請梁國雄議員就監察委員會進行研訊的問題，如果647 
大家在此沒有問題，我們便結束了。  648 

梁國雄議員：好， bye bye。  649 

主席：多謝梁國雄議員的出席。  650 

梁國雄議員：你今次說對了，我名為梁國雄議員，黎國雄議員651 
是不存在的。  652 

主席：我們結束今次的研訊。  653 

梁國雄議員：葉國謙主席， "係咁先 "， bye bye！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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